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曹存勤  

            曹再蔆  

            曹再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 一  人

之複代理人  吳霈桓律師

被      告  曹存嫻  

            曹存儉  

            曹芝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巧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二月

十二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五，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

1項、第2項明文規定。查原告丁○○、丙○○、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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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合稱原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原起訴

先位聲明：㈠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㈡被告己○○、戊○○、辛○○（以下合稱被告等3人，單

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應塗銷臺北市○○區○○○路

00號1至5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2）、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10樓之1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1）、臺北

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

編號3）、臺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及其基地（附表

一編號4）、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及其基地（附

表一編號5）、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

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6）、新北市○○區○○○路000巷

00號24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7）、新北市○○區

○○○路000巷00號27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8）、新

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

號9）之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

共有。㈢被告己○○應給付新臺幣（下同）93,473,989元予

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備位聲明：㈠確認丙○○、

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被告等3人應塗

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丙○○、

乙○○、己○○、辛○○、戊○○公同共有。㈢被告己○○

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

有（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先後具狀變更其聲明（見本院

卷一第325頁、卷二第413頁、卷三第128頁、卷四第55頁、

第143頁、第221頁），最後確認其先位聲明為：㈠確認丁

○○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

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

1/3）

　　】、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

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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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上同小段2947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

區○○路○段00號6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

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暨4-1【臺北市○○區

○○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

5【其上同小段294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段00號7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

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

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

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2038/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

（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

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

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

權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

土地（權利範圍2283/10000）】、6【新北市○○區○○段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

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

範圍1/3）】、7【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段211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4樓房屋，權利範圍1/1，

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56/100000、

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

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

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

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10樓之1

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

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

樓房屋，權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

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6【新北市○○

區○○段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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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

房屋，權利範圍2/3）】、8【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段2119建號建物

（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房屋，

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

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00）】、

9【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351/100000）暨其上同小段192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

市○○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

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86/100000、2408

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018/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

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

等3人應連帶給付9,158,560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

有。㈥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

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為：㈠

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

○○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

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

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

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

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

6、8、9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

○○、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

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

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

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

143至147頁、第221頁，本院卷六第196頁）。核原告前後追

加、變更之聲明，基礎事實仍屬同一，揆諸前開法條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等3人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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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繼承人庚○○與配偶曹張蓓蒂育有丁○○、被告等3人，

庚○○於民國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張蓓蒂早歿。丁

○○為被繼承人長子，庚○○生前基於傳統倫理長幼觀念，

對丁○○多所期許，並於86年間即將一手創立之永森化工廠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森公司）、大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大業公司）交由丁○○負責管理，丁○○自接掌經營

上開公司以來，戮力從公、不辱父命，公司業績蒸蒸日上，

丁○○基於回饋父親庚○○及家族之精神，歷年穩定進行盈

餘分配，庚○○及被告等3人均因此獲配鉅額股息收入。此

外，丁○○每月另固定匯款數十萬元至庚○○之銀行帳戶，

從無間斷，以為奉養，庚○○每見於公司經營狀況，深感後

繼有人，對丁○○多所讚賞並益加信任，乃進一步將其所規

畫之家族墓園委由丁○○擔任「家族代表」負責管理。顯見

庚○○與丁○○關係良好，甚交由丁○○負責管理自己後事

及安葬墓園等，殊無決意剝奪丁○○繼承地位之可能。丁

○○事父至孝，除金錢奉孝扶養外，更固定出席庚○○及家

族成員間聚會，定期探視詢問庚○○生活近況，絕無對庚

○○有任何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事。是姑不論庚○○罹患

失智症多年，且先後受輔助、監護宣告，絕無可能以所謂

「自書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遑論丁○○並無民法第

1145條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其對庚○○之繼承權實無從

「剝奪」，是丁○○對庚○○之繼承權存在，應繼分與被告

等3人均各為4分之1。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之繼承

權，自應就丁○○有民法第1145條之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一

節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等3人主張丁○○曾毆打庚○○，經庚○○於經民間公

證人林鳳金之自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剝奪其繼承

權，雖提出庚○○先生之驗傷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驗傷診

斷證明書）、病例節本、系爭遺囑、本院99年度輔宣字第1

號（下稱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並援引證人壬

○○之證詞為證。然觀諸被告等3人提出之系爭驗傷診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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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及病歷節本，僅自形式觀之，該等驗傷單係於99年3月8

日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影印，惟作成日期則為99年

3月11日，顯係先影印驗傷單後再補上所謂醫師簽名，形式

真正已有可疑，且其記載實甚為簡陋更有明顯矛盾。舉例言

之，庚○○於89年9月25日進行檢驗時為66歲，然驗傷診斷

書竟記載庚○○之年齡為76歲，對於庚○○致傷原因、兇器

種類等欄位更皆留白未載，形式已有可議，其所載內容根本

無從推論庚○○係因他人毆打致傷，遑論證明「丁○○毆打

庚○○」一事。且驗傷單所載檢驗日期為89年9月25日，然

遲至99年3月11日始由「檢驗醫師許文章」簽立該等驗傷

單，檢驗日期與驗傷單簽立日期前後相距近10年之久，試

問，庚○○10年前之傷勢，豈能於10年後再行確認耶？倘丁

○○果有毆打庚○○之情事，庚○○接受醫院檢驗傷勢時，

於醫師詢問致傷原因時，豈有可能不自訴其係因遭丁○○毆

打成傷？被告等3人既能提出所謂「病歷節本」，至少持有

庚○○當日之完整病歷，惟就病歷中有關「主訴」、「診斷

或病名」等關鍵部分，竟以「節本」之方式加以省略，究其

原委，無非因庚○○上述傷勢並非丁○○所造成，被告等3

人始故弄玄虛，實則欲蓋彌彰，益徵丁○○絕無被告所指毆

打庚○○之情事。又證人壬○○自承其任職於永森公司期間

與丁○○不合，於工作表現上未能符合丁○○之要求而屢有

爭執，並稱丁○○曾對其有所謂「人身攻擊」等行為，致其

自永森公司離職等情，壬○○因此偽稱原告丁○○禁止庚

○○進入辦公室，甚虛構不實情節，誣指原告丁○○曾毆打

庚○○，實良有以也。壬○○稱庚○○原安排分別由丁○○

與戊○○接手永森及大業二家公司，惟「不得已只好把大業

過戶給丁○○」云云，壬○○已自承純屬其個人認知，況戊

○○從未否認其並未在永森、大業公司擔任任何職務，所持

有兩間公司之股份數甚為稀少。丁○○則於國外求學期間即

由庚○○召回進入公司任職，嗣後並陸續將兩間公司大部份

股權移轉予丁○○名下，其時間早在被告等3人所指89年9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25日毆打事件前。足徵庚○○始終均欲將兩間公司交由丁

○○管理，從未規劃使戊○○接手大業公司經營權之意思。

壬○○亦自承庚○○從未向其透漏將永森及大業二公司大部

份股權移轉予丁○○之原因，遑論表示有任何「不得已」之

情。壬○○確係因過往工作上與丁○○間之嫌隙，始編造包

括丁○○毆打庚○○等不實情節，所為證述殊難採信。被告

等3人之訴訟代理人僅詢問「是否知道庚○○曾經受傷的

事」，並未特定庚○○受傷之日期、時間、地點、原因等細

節，壬○○即自動就所謂原告丁○○毆打庚○○乙節進行證

述已不符常情，所為證述恐係事先經過演練，其證述之真實

性已有疑問。壬○○證稱當日庚○○之「白色襯衫有紅色血

跡，衣褲都被扯破」等語，則依據常理，庚○○在該等激烈

打鬥之過程中（衣褲都被扯破！），全身上下應均有傷勢，

其中上半身更應有開放性傷口，否則絕無血染襯衫之可能，

被告等3人及壬○○復均稱己○○於當日即將庚○○送醫院

驗傷，若上述情節屬實，驗傷診斷單自應如實記載所謂「庚

○○遭毆打」之嚴重傷勢。惟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前

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其餘部位則無任何傷

勢，且所受傷勢均為「瘀傷」而不見任何開放性傷口之記

載，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載之傷勢，已明顯與壬○○之證

述不符，豈容被告等3人以此誣攀丁○○有任何毆打庚○○

之情事。另永森公司設址於臺北市○○區○○○路00號，距

離該地址較近之醫療院所，計有中興醫院（1.2公里）、昆

明醫院（1公里）、和平醫院（1.4公里）、臺大醫院（1.9

公里）等，倘庚○○果如壬○○所述「白色襯衫有紅色血

跡，衣褲都被扯破」，緊急將其送至上述最近之醫療院所接

受急診治療猶恐不及，豈可能捨近求遠而至5公里外之仁愛

醫院接受診療、驗傷耶？尤觀仁愛醫院出具之驗傷診斷單中

於「致傷之原因及其凶器種類」欄位並無任何記載，實無從

判斷該等傷勢與丁○○有任何關係；況依壬○○所述，庚

○○面對其詢問致傷原因時，尚可點頭示意，何以至專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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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院所接受驗傷時，未陳述其係受原告丁○○毆打耶？顯不

符事理。庚○○為00年0月00日生，109年7月27日逝世時享

年86歲，被告等3人辯稱上述庚○○遭毆打之日期為89年9月

25日，壬○○亦證稱上述事件發生於89年間，則庚○○時年

66歲，絕非如壬○○所述80餘歲之耄耋老人，況證人壬○○

於永森公司任職多年，並自稱其為永森公司主辦會計、替庚

○○處理公司股務事務云云，絕無不知庚○○年齡之理，詎

壬○○就庚○○明顯可辨之年齡竟無法為前後一致之描述，

所為證述之實不可信。壬○○又證稱其於永森公司上班期間

為「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半，當時還沒有週休二日，週六上

午要上班，週日休息」、並稱「（你方稱事發前一天有爭論

聲，傳到你辦公室，所以前一天你是有上班的）是」。惟89

年9月25日（即被告三人辯稱庚○○遭毆打、驗傷當日）為

星期一，依壬○○之證述前一天星期日為永森公司之休息

日，豈有所謂「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辦公室」之可能。由此

觀之，壬○○證稱丁○○於前一天其下班前都還在庚○○的

辦公室內，隔天早上即發現庚○○倒臥於辦公室中等節，均

屬天馬行空向壁虛構，益徵壬○○所述丁○○毆打庚○○乙

節絕非事實。壬○○雖證稱庚○○於前一日即與丁○○爭吵

並遭毆打，直至隔日八時許壬○○進辦公室時，仍倒臥辦公

室地上，需壬○○詢問才有辦法起身，惟庚○○於89年間僅

約66歲，正值春秋鼎盛之際身體仍屬硬朗，倘果遭毆打而至

受有如驗傷診斷單所示之瘀傷，豈可能無法起身？倘庚○○

果如壬○○所述無法自行起身且傷勢嚴重，壬○○第一時間

發現後豈可能不馬上呼叫119送醫？又驗傷單上豈可能僅記

載前胸及後背瘀傷，而無其他傷勢？由上可知，證人壬○○

所述與被告等3人之辯詞大悖於常情，益證被告等3人辯稱原

告丁○○毆打庚○○，純屬臨訟編造之詞。丁○○奉庚○○

之命回國協助庚○○管理事業後，庚○○見丁○○足堪委以

重任，乃於88年至89年間，逐步將永森公司股份移轉至丁

○○名下，且丁○○於89年7月11日即已擁有永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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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0股，至91年5月10日仍維持於該公司26,130股之持

股，於被告等3人所指摘之「毆打事件」前後，丁○○於永

森公司之股份均無任何變動，且戊○○從未於永森、大業公

司任職，亦未如丁○○般，陸續取得兩間公司之持股，益徵

庚○○絕無被告等3人所指遭丁○○毆打之情，所謂「分由

兩名兒子接班」之說，亦係被告等3人所捏造。被告等3人明

知所為辯解與客觀事實不符，竟仍矯詞堅稱庚○○係因「遭

毆打而改變原先對兩間公司的接班計劃」、「遭毆打後始將

股份移轉予丁○○」，所為主張之合理性何在，令人匪夷所

思。再者，壬○○證稱「因為老一輩的人不會講這種事，我

沒有聽過庚○○批評過他的兒子」、「（問:有無聽過庚

○○說不想讓丁○○繼承他的財產？或取得他的財產？）他

沒有講」等語。足見於壬○○於78年至97年任職永森公司近

20年之期間，庚○○並無剝奪丁○○繼承權之意思，更未曾

批評過丁○○，益徵被告等3人以系爭遺囑主張庚○○剝奪

丁○○之繼承權，其真實性顯有可疑。再者，庚○○前聲請

本院對其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於本院進行訊問程序時，

因庚○○罹患失智症，由己○○擔任其程序輔佐人，協助程

序之進行。然庚○○當天出現「7,000多萬元的存款不見、

之後銀行還3,000多萬元」等顯非事實之妄想；亦對於其子

女之年紀無法為正確之回答，就名下現金狀況亦回答不知，

針對其所有之不動產陳述亦與事實不符；且庚○○於訊問過

程中從未表示曾遭丁○○毆打，僅己○○指控丁○○毆打庚

○○，是縱庚○○於訊問筆錄上簽名，亦無法證明其認可己

○○之說詞。且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方法院）之

家事調查報告完全無庚○○遭丁○○毆打之記載，均無法證

明被告等3人之指稱為真正。而庚○○於97年間，即陸續出

現失智症症狀，並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現多處腦中

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經確診為失智症後，於99年3

月間因輔助宣告事件，接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

總）鑑定，並進行「簡短智能測驗」（MMSE），最終評估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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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員於簡短智能測驗（滿分為30分，分數越低智能越

差）之表現顯示，定向感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

記憶分項得分5分（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

分為1分（滿分為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

分），測驗總分為19分，曹員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

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曹員

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較，曹員目前之智能有明顯退化之跡

象」，並判定鑑定結果：「曹員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且「曹員因罹患失

智症，曹員之病情將逐漸惡化，曹員之病情無回復之可能

性。」。所謂「簡短智能測驗」（MMSE）者，為受測者之時

間、地點定向能力、注意力與計算能力、立即記憶與短期記

憶、語言能力等認知功能之評估測驗，其中定向能力問題為

「今天日期」及「所在地點」，如能順利回答年、月、日、

星期、季節，以及省、市、鎮、地點、位置等即可獲得滿分

10分。惟庚○○於99年3月間接受臺北榮總精神鑑定時就該

項目僅能獲得5分，顯見其至遲於當時即已發生時間、地點

認知錯亂之情事，絕無可能自行製作系爭遺囑。且民法第

1198條第2款規定：「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二、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其修法理由並揭示：「另考量

受輔助宣告之人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

足，不宜擔任遺囑見證人，爰於同款增列『受輔助宣告』為

遺囑見證人消極資格之規定」，所謂遺囑見證人者，需始終

親自在場與聞其事，其目的無非為確保遺囑係依立遺囑人之

真意製作並符合法律程式，然因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之能力有所欠缺、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明

顯不足，故明定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得擔任遺囑見證人，是受

輔助宣告之人依其意思能力尚且無法「見證」其他具完整意

思能力之人所立遺囑之真意，則舉輕以明重，受輔助宣告之

人顯無自立遺囑之意思能力，實屬當然之理。是庚○○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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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立系爭遺囑，亦庚○○於受輔助宣告後所為，自屬無效，

遑論以該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此外，系爭遺囑雖經民

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惟林金鳳擔任公證人從事公證事務多

年，就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之法律效果自無不知之理，則其

於辦理公證事務前，自應確認請求人之年籍資料，並確認請

求人是否具行為能力、意思能力有無欠缺等，若在「未詢問

請求人是否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下，即率爾作成公證

書，其違法不當之情更非法之所許。且系爭遺囑之內容，包

含庚○○死亡後之遺產分割及遺贈之意旨，依民法第15-2條

之規定，應經庚○○先生之輔助人己○○同意始得為之，倘

未經輔助人同意，系爭遺囑即屬無效，公證人依公證法第70

條規定，自不得對該文書進行認證、公證。詎林金鳳未確認

庚○○是否曾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率爾就就無效之系爭

遺囑進行認證，違反公證法之規定而有應付懲戒之嫌。況且

林金鳳並未親眼目睹庚○○書立系爭遺囑，無從確認庚○○

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之精神狀況，其就該等「自書遺囑」

進行文書認證時之經過亦不復記憶，自不得以該等認證書證

明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仍具意思能力，並以此剝奪

丁○○之繼承權。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遺產之繼

承權，丁○○自得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其對庚○○之繼

承權存在。倘任丁○○對庚○○之繼承權不存在，因丙

○○、乙○○為丁○○之子，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

承先位原告丁○○對庚○○先生之應繼分，為求訴訟之經

濟，爰備位請求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

承權存在。

　㈢庚○○於97年間出現失智症症狀，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

出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並經診斷為失智

症（原證3），於99年3月23日遭認定智能明顯退化，處理財

產能力明顯不足而受輔助宣告，自斯時起，庚○○實已無處

分財產之意思能力。嗣於108年間，庚○○隨年紀增長及失

智症之病程發展，智力退化情形益加嚴重，丁○○乃向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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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地方法院聲請對庚○○先生為監護宣告，經臺北長庚醫

院鑑定，MMSE認知功能測驗0分，屬於重度認知功能障礙且

已達監護宣告程度（原證5），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

10日變更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詎庚○○於系爭輔助宣

告後，其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陸續遭被告等3人於

100年、108年間分批移轉至渠等名下。庚○○於99年間即受

輔助宣告，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然依臺北榮總99年3月間

之鑑定報告，已呈現無法正確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狀態，

嗣於108年間，更已完全喪失意思能力，尤以，失智症之病

情將隨時間經過日益惡化，且無回復之可能，庚○○於99年

3月間即遭認定無法完整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並有無法確

知名下不動產數量之情事業如前述，及至99年底至100年

初，病情益加惡化，更無清楚辨識名下不動產數量之可能，

遑論進行名下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是庚○○自受監護宣告

時起，即已欠缺為不動產贈與及處分等意思表示之效果意

思，絕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不動產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

思表示合致，被告等3人於100年間及108年間以贈與契約之

名義將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自己名

下，該等「贈與契約」及「不動產處分」行為實均未成立，

縱有此等意思表示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

中所為，依法自均屬無效。民法第1098條第2項規定：「監

護人之行為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

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

第1102條規定：「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於受

輔助宣告者，依民法第1113-1條並準用上開規定，該等規定

顯係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蓋輔助、

監護宣告制度係因被輔助人、被監護人之意思表示能力不

足、欠缺，未能辨識所為法律行為之效果，故須由輔助人、

監護人確認或代為意思表示，避免受輔助、監護宣告之人蒙

受不利益，自不容輔助人、監護人反藉其身分而自被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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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監護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以確保輔助、監護宣

告制度之目的。本件被告己○○自99年起即陸續擔任庚○○

之輔助人、監護人，竟違反上開強制、禁止規定，未經法院

選任特別代理人，即擅於100年、108年間分別以贈與之名義

受讓庚○○名下數筆不動產，明顯違背於輔助宣告及監護宣

告制度保護被輔助、被監護人之本旨。被告等3人與庚○○

有無簽訂所謂「贈與契約」?何時簽訂？是否存在贈與並處

分不動產之合意？被告等3人對此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僅泛

稱庚○○係憑己意安排過戶，殊無可採。尤以，庚○○早於

91年間即已同意將附表一編號6之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

不動產移轉至永森公司名下，並將該等不動產之土地及建物

所有權狀均交付予丁○○辦理移轉登記，被告等對此視若無

睹，辯稱本件涉案不動產均係庚○○先生憑己意陸續過戶，

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被告等3人雖執系爭遺囑主張庚○○前

即已書立遺囑，表明遺產由被告三人平均分配，惟姑不論該

等自書遺囑之真實性已有可議，遑論本件涉案不動產之移轉

登記，均發生於庚○○先生逝世、遺囑生效前，就各涉案不

動產於庚○○先生生前所謂「贈與」之原因事實，諸如渠等

有無與庚○○先生簽立契約？如何辦理不動產登記等節，被

告等從未舉證以實其說，渠等不法移轉涉案不動產之事實，

實欲蓋彌彰。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102條規定輔助人不

得受讓受輔助人之財產，其目的無非因受輔助人無法清楚辨

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客觀上無從確認其是否有處分財產之

真意，為避免輔助人藉其身分自被輔助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

利益，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以確保

輔助宣告制度之目的。庚○○早年創立永森公司、大業公

司，並執掌公司經營多年，更將商業上成本效益之概念內化

為生活準則，然上述迂迴贈與之方式將導致相關不動產遭課

徵兩次贈與稅（即庚○○贈與戊○○時，及戊○○贈與己

○○時皆遭課稅），且庚○○名下不動產均位於雙北地區之

蛋黃區，倘遭課徵兩次贈與稅，其數額相當可觀，是若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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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系爭遺囑所呈現者，具高度法律專業且對法規限制

瞭然於胸，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098條第2項規定，選

任特別代理人後再直接對己○○為贈與亦非不可行，豈有可

能無視稅務上之不利益而執意為上述安排。尤以，輔助及監

護關係於受輔助人死亡時即消滅。己○○之輔助人身分於庚

○○死亡時即告消滅，己○○自斯時起即不受上述民法第

1102條之限制，而得繼承庚○○之遺產，何須多此一舉，為

規避上述限制而預先透過迂迴方式將名下不動產「贈與」予

己○○。且倘系爭遺囑為真，待遺囑執行時即可依遺囑分配

相關財產，何須先行贈與予被告等3人？被告等3人自承己

○○之份額先登記於戊○○名下係為規避上述輔助人不得受

讓受輔助人財產之限制，顯見渠等於移轉附表一所示之不動

產之初，即已確知有該等法律明文限制，竟盡皆推稱係由庚

○○自行決定，然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均屬契約行為，豈可

能由庚○○單方安排上述脫法行為，被告等3人所辯顯係臨

訟推諉之詞。庚○○與被告等3人間就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

行為與處分行為均未成立，縱已成立亦屬無效，則上開不動

產自均為庚○○所有，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時起，即

由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附表一之不動產分別遭被告等3

人人不法侵奪，丁○○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

定，基於不動產公同共有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

請求被告等3人塗銷附表一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返還登

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自屬有據。又被告等3人

自庚○○受贈及受讓不動產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屬無

效，被告等3人將庚○○名下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登記於自己

名下，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並造成庚○○損害，依

據民法第179條亦應返還登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

有。

　㈣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目前已不復存在，該房屋原

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遭信託登

記予兆豐商業銀行。被告等3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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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繼承人就該等不動產之權利，自應對庚○○全體繼承人負

連帶賠償責任。庚○○就附表一編號3之不動產（大安區龍

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及2348號建物），於100年2月9日前，

原有權利範圍均為2/5，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標

準。為此，爰就該等不動產，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等3人對庚○○

全體繼承人連帶8,848,666元（計算式：22,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予庚○○之全體繼承

人。

　㈤庚○○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109年4月10日受監護宣

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監護人，並持續管理庚

○○之銀行存款，庚○○所有之銀行存摺、印章、提款卡等

亦均由其保管，己○○自應視庚○○先生之日常實際需求妥

善動支，且庚○○自罹患失智症並受輔助宣告以來，除一般

生活開銷及醫療支出外，並無鉅額資金需求，以庚○○之精

神狀況，亦無決意自行或委由他人大量支用銀行存款之可

能。然自99年起，庚○○名下帳戶竟陸續出現如附表二所示

共27筆數十萬至數千萬元之異常支出，且支出期間高度集中

於104至109年間，總累計金額高達93,473,989元，相關款項

至今均不知所蹤。尤以，庚○○於109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

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即曾向鑑定單位表明庚○○已多

年未進行金錢交易，此觀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記載：

「（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

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行為，照

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錢從事交

易行為」（原證20第2頁）即明，是己○○於另案已自承庚

○○先生多年未從事交易行為，上開款項之提領及匯出，自

非出自庚○○先生之意思，足見上開款項之提領及匯出，顯

係己○○擅自挪用，甚至據為己有。抑有進者，庚○○於

109年7月27日死亡後，其所有系爭上海商銀帳戶於109年7月

29日竟仍有200萬元鉅款支出，足見己○○於庚○○死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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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向銀行人員陳明此節，仍持續利用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

身分冒用庚○○先生名義領用鉅額款項。己○○雖辯稱相關

存款之動支係庚○○先生依己意花用、偶有進行不動產、貴

金屬、藝品投資、慈善事業、捐贈財產與佛教團體等語。惟

庚○○於99年3月2日進行系爭輔助宣告之精神狀況鑑定時，

遭認：「鑑定結果：…（二）曹員目前日常生活雖能自理，

但因曹員智能明顯退化，對需要準確數字觀念之處理財產能

力明顯不足，需他人給予經常性必要之協助。」，嗣於109

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亦曾向鑑定

單位表示「（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

能力）：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

行為，照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

錢從事交易行為」。何以庚○○先生於109年2月間「已近

8、9年未曾使用金錢從事交易」，於本案突然會視自身需要

使用財產？依己意花用銀行存款？親自提領存款？凡此，均

與己○○另案所述鑿枘不合，己○○所辯顯屬臨訟設詞，乃

至前後矛盾而不自知。己○○於另案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

告，亦未曾提及庚○○先生曾進行所謂不動產投資及慈善事

業。抑有進者，自庚○○死亡時起，其所有財產即由全體繼

承人繼承並公同共有，己○○自承其於庚○○死後仍冒用庚

○○名義提領200萬元，惟上開提領並未告知丁○○，顯未

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即擅自不法提領庚○○先生存款。己

○○雖辯稱庚○○死亡前曾交代己○○，表示其喪葬儀式需

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己○○始於庚○○先生逝世後提領

兩百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等語。惟庚○○於109

年4月10日即經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為監

護宣告（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認定「MMSE認知功能於2月

24日檢測為0分」、「個案的簡易智能評估(MMSE=0/30，

cutpoint=24/25)表現明顯缺損，目前並存有激動/攻擊性以

及冷漠/毫不在意等臨床症狀表現」、「失智水準

(Profound)為深度失智(CDR=4)水平」，以庚○○死亡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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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狀況，能否清楚交代身後喪葬儀式需以何等方式進行，

已有可疑，縱庚○○確曾交代以藏傳佛教儀式進行喪葬儀

式，以兩百萬元辦理喪葬儀式亦顯逾必要或合理之喪葬費

用。己○○辯稱提領之200萬元係用於喪葬儀式，並提出

「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感謝狀為據，然一般民間喪葬

費用標準，於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己○○未列明喪禮支

出細項，僅提出一紙「感謝狀」，不見任何資金支付證明，

即空言兩百萬元盡皆用於所謂升天法會，實極盡推諉之能

事。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設址於高雄市三民區，

然庚○○先生長年久居臺北，家人朋友亦多居住在臺北，與

高雄毫無地緣關係，且於99年間即受輔助宣告，何以於受輔

助宣告後，突於晚年篤信佛教，甚至鉅額捐款予位於高雄

市，與自己毫無地緣關係之佛學會耶？尤以，庚○○因其早

年生活經歷，向無明確宗教信仰，與兩造母親曹張蓓蒂結婚

後，甚曾受妻子影響參加教會活動，兩造母親曹張蓓蒂逝世

時，更係以基督教形式辦理喪葬儀式，被告稱庚○○先生篤

信佛教，顯非事實。己○○所提出「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

會」所提出之多紙感謝狀，最早於106年12月27日開立，同

日總計捐款高達950萬元，然衡諸常情，宗教信仰之建立非

一朝一夕可成，縱有發心捐款者，亦絕無一次匯款近千萬元

之可能，且依己○○之主張，庚○○短短三年間，平均每次

捐款高達300萬元，累計達3,000餘萬元之數，以庚○○之年

齡及精神狀況，其數額之鉅，實世所罔聞也！況觀諸己○○

於109年6月9日提出之輔助事務報告內容，並無隻字片言提

及庚○○篤信佛教乙節，遑論高達3,000餘萬元之捐款。己

○○所為，明顯違背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注意義務，不法侵

害庚○○權利，造成庚○○93,473,989元之重大損害，依民

法第1109條第1項、第1113-1條第2項準用第1109條第1項，

就上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被繼承人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遭被告等3人擅

為移轉登記之不動產，如附表二所示之帳戶存款遭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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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挪用，均屬被繼承人之遺產，丁○○為庚○○之長子，前

就庚○○之遺產返還及分割事宜致函被告等3人時，被告三

人均稱被繼承人已剝奪丁○○之繼承權，亦即彼等不法否認

原告之繼承權，是丁○○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繼承回

復請求權，請求確認繼承資格，並回復其就上開不動產以及

損害賠償請求權等繼承標的之權利。

　㈦退步言之，縱認庚○○先生於繼承開始前即已剝奪丁○○之

繼承權，備位原告丙○○、乙○○為丁○○之子，亦得依民

法第1140條代位繼承丁○○對庚○○之應繼分，二人應繼分

各為1/8，並基於代位繼承法律關係，援引上述所有攻擊防

禦方法，對被告三人請求如備位訴之聲明等語。

　㈧並先位聲明:　　

　⒈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

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

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備位聲明：

　⒈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

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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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

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

公同共有。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

等3人公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

公同共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等3人則以：

　㈠庚○○白手興家創立永森及大業公司，原先就其基業之打

算，係欲將兩公司分別交由長子即先位原告丁○○及次子即

被告戊○○管理，然斯時正在國外念書之丁○○不僅無視庚

○○期待，逕自強行辦理休學，執意回臺參與公司之營運；

甚者，在丁○○開始於家族企業任職後，其野心漸露，就不

斷吵著要股份，因庚○○曾經診斷罹患膀胱癌，丁○○擔憂

倘庚○○有三長兩短，將無法遂其意分配庚○○遺產，竟不

斷要求庚○○將其一手創辦之公司速交由其經營，各種威脅

爭吵不斷，使庚○○承受諸多精神上痛苦，不堪其擾，僅能

以過戶股份之方式以求片刻安寧。孰料，丁○○見被告戊

○○即將於89年10月學成回國，加以股份過戶手續尚未完全

完成、公司董監事經營權尚未改選移轉，擔心其強取豪奪家

族基業之計畫恐生變數，竟變本加厲，口不擇言侮辱庚○○

書讀得少，甚至在89年9月25日，對虛歲已近古稀之年的庚

○○家暴動粗，不僅庚○○衣褲都被扯破、甚至使庚○○恐

懼驚嚇、狼狽憔悴地跌坐在地上，一整晚都沒回家，庚○○

因畏懼丁○○再度對其施以暴行，恐懼之下只得短時間內，

於90年1月8日，委託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協助永森及大

業公司股份之過戶手續與改選董監事移轉經營權事宜，被迫

讓出家族基業之經營權，嗣並將永森公司所有之五股工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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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狀）與兩公司之實體股票交付會計師辦

理，丁○○則自90年5月21日起，擔任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之

負責人。因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乃庚○○一手打造之基業，更

是最有價值之資產，依丁○○所製作之財務報告，永森公司

75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324,865,268元；大業公司

76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99,699,092元；且兩公司斯

時帳上均分別有5000~6000萬元之大量現金，永森公司所有

之五股工廠土地更是價值不斐，總計達4806.18平方公尺

（約1453坪），依11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價值高達

211,649,298元，而庚○○共有4名子女，故庚○○乃向丁

○○表示，如欲取得公司股份及經營權，則往後不得再就其

餘財產為任何主張，且要求丁○○須將其持有座落於大安路

及泰順街之不動產，贈還予庚○○及己○○，若非如此，以

丁○○錙銖必較之個性，又豈會將名下房產轉給其他手足？

如此一來，丁○○將不再共同持有家族之不動產，產權清楚

明確，以便庚○○往後進行財產分配給被告等3人，不再受

丁○○干擾；另一方面，要求丁○○居住別處、徹底分居，

以避免庚○○再遭丁○○毆打之憾事發生。而庚○○則於89

年11月22日，將名下大安區復興段二小段73號土地，設定地

上權予被告等3人，作為被告等3人所有大安路一段97號房屋

之坐落基地使用，被告等3人對此妥加管理運用，將房屋出

租他人，而有穩定租金收入，且戊○○其後更自行創立康澄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故丁○○指摘被告等3人長期仰賴庚

○○之財產，企圖塑造被告等3人有何不良動機，並非事

實，亦可證庚○○早有將附表一之不動產分配予被告等3人

之意。嗣由於丁○○之家暴手段令庚○○餘悸猶存，庚○○

又因癌症之故再度住院，兩造之母親亦係因癌症在發現不到

半年間驟逝，庚○○擔憂自己之病情，更恐丁○○在其百年

後會為求財產利益再度不擇手段，對付其餘手足，乃特聘專

業顧問協助並向國稅局調閱自身之財產清單，從頭至尾自書

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認證，以預立遺囑之方式，剝奪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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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繼承權，並表明名下財產均由其他三名子女即被告等

3人平均繼承。庚○○雖已自書系爭遺囑並經認證，但因其

熟知丁○○貪心自私之性格，仍不能排除丁○○在其百年

後，仍貪得無厭，想方設法染指其餘財產之可能性，故庚

○○乃於在世時，以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之方式，確保其財產

分配意願得以落實，並保護被告等3人之權益。斯時丁○○

亦知悉庚○○已著手依遺囑意向贈與其名下不動產予被告等

3人，乃於100年12月30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改向被

告等3人承租延平南路之不動產，且丁○○因心知肚明庚

○○如此安排之緣由與家族共識，乃心虛不敢為任何異議。

孰料，果不出庚○○之憂，丁○○明知庚○○已被迫將家族

基業交由其管理、已與其完成徹底分家，竟趁庚○○年邁已

無心力與其辯白之時，伺機對庚○○提出監護宣告之聲請，

意圖染指庚○○財產，其根本不願照顧庚○○，僅欲管理庚

○○財產，乃藉監護宣告聲請了解庚○○之財務狀況而已，

幸蒙法院明鑑，識破先位原告司馬昭之心，乃裁定由己○○

擔任監護人。然丁○○仍不斷以各種訴訟手段威逼手足，提

告包含妨害自由（明知父親並未被限制行動自由）、侵占

（明知父親已依己意贈與不動產且立有遺囑）等告訴，同時

假扣押被告等3人名下之財產（明知對被告等3人並無債權且

被告等3人並無脫產行為），更於庚○○死亡後，提起本件

繼承回復訴訟，厚顏狡辯有何毆打侮辱庚○○之暴行、腆顏

將長年對庚○○不聞不問、未盡扶養義務之自己包裝為孝

子，甚且明知為庚○○手書卻仍惡意爭執系爭遺囑之真正，

執意聲請筆跡鑑定，更不惜檢討庚○○生前10年之花用開

銷、不斷指手畫腳，並以各種是似而非之論調，將庚○○描

繪成不能視事、無自我意識之廢人，無所不用其極地羅織手

足入罪，只為遂其圖謀財產之惡心，委實令人心寒。

　㈡丁○○因對庚○○毆打、侮辱，且強取豪奪家族基業後即對

庚○○不聞不問、長年未予扶養，庚○○於99年1月20日，

發給丁○○之存證信函載明：「本人日常生活已由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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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多年」；另丁○○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前一年，始

以存證信函表達將自108年7月「起」支付相關必要扶養費用

　　，可見丁○○確實長時間對庚○○不聞不問、未盡為人子之

孝道，乃遭庚○○被繼承人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丁○○

毆打侮辱庚○○乙節，庚○○不僅有親口告訴被告等3人，

且證人壬○○亦證稱：丁○○不僅曾因被繼承人庚○○就永

森與大業兩公司之股權規劃，時常與被繼承人庚○○爭執、

對被繼承人庚○○謾罵、侮辱（如「書讀的少、辦事不力」

　　，其咆哮聲之大甚至連在樓上的員工都可以清楚聽到，甚且

對當時年近古稀之被繼承人庚○○家暴動粗，使被繼承人庚

○○跌臥在地上、衣褲被扯破、襯衫沾染血跡、一臉狼狽、

憔悴、驚恐害怕，壬○○乃盡速聯絡己○○前來，將其送醫

救治，在等待的過程中，庚○○也親自點頭表示是丁○○對

其施暴。壬○○自78年5月起任職於永森公司，迄至97年自

願離職時，工作期間已長達近20年，其工作效率和態度早已

獲得肯定，在丁○○接任董事長後，亦與其共事長達7年，

雖丁○○誆稱壬○○不能勝任工作，然則以丁○○之個性，

豈可能直到97年方認為壬○○「表現不佳」，將其解雇？實

則，壬○○之所以會自願離職，正是因為事情只要不合丁

○○之意，丁○○就會常常情緒失控、會咆嘯、做人身攻

擊，公司諸多同事均受不了此等職場霸凌行為而先後離職，

況丁○○不僅對公司員工如此，更會對自己的父親謾罵、羞

辱（參本院111年7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第12至15行），

壬○○正是因為無法再忍受丁○○此等行為，才會自願離

職，且因曾目睹庚○○遭家暴受傷、狼狽驚恐的場景，乃不

敢再回公司辦理相關離職手續。庚○○遭丁○○家暴受傷

後，對被告等3人而言，最重要者係確保其傷勢與身心狀

態、安撫其心情，根本不會以申請相關證明為第一要務、更

不可能預料到20年後會有諸多訴訟，況庚○○觀念傳統，秉

持家醜不外揚之觀念，實不欲與外人道；孰料庚○○替丁

○○保留一點顏面之結果，竟反遭丁○○理直氣壯否認無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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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之不孝暴行，庚○○泉下有知必倍感痛心。因丁○○不孝

至斯，庚○○乃在其系爭遺囑中親筆寫下「本人之長子丁

○○對本人曾有毆打、侮辱等情事，且長年對本人不聞不

問，本人僅能仰賴其他三名子女曹薰方、己○○與戊○○照

顧。因此，本人乃依據民法第1145條第壹項第五款之規定表

示長子丁○○不得繼承本人的任何遺產」，剝奪丁○○之繼

承權。庚○○於99年聲請系爭輔助宣告時，己○○曾於99年

3月2日訊問程序中，提及丁○○「不聞不問」、「多次毆

打」庚○○之事實及丁○○有「暴力傾向」之內容，而庚

○○曾於法院面前親自認同：「（法官：是否同意由己○○

當輔佐人？（筆錄旁有庚○○及己○○之親筆簽名）聲

（按：即被繼承人庚○○）：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

幹，但自私。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

○○）為了要我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

示只要這個公司，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

騙我哥知道後就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

不如就給他，這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

道，我哥10年來不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

來問爸爸在哪，甚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

爸其實會怕他，我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

了。」；庚○○當庭更在法官面前親自閱覽筆錄確認：「上

開筆錄交當事人閱覽並無異議後簽名」並簽名，就己○○此

部分陳述，未為任何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

定，業視為被繼承人庚○○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

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庚○○內心早已因丁○○諸多

類此不孝暴行而傷痕累累、心碎到無法言語，此從其遭毆打

後神情憔悴、狼狽不堪、跌臥在地不起即可知，其內心的傷

痕更是已經嚴重到縱使近20年後提及此事，於系爭監護宣告

家事調查官訪視時，仍會有「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

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

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丁○○長年爭吵甚至家暴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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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奪取兩家公司之經營權後即對被繼承人庚○○不聞

不問，數十年來父子關係疏離，從未履行照護之義務，並經

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剝奪其繼承權，丁○○自己喪失對

庚○○之繼承權。

　㈢被繼承人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僅係受輔助宣告，並

未喪失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2833號民事裁定維持見解之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

第122號民事判決，明白揭櫫「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遺產分

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應經輔助人同意，

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且受輔助宣告之人仍

有行為能力，是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之2所

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依該條各款規定，不

包括立遺囑之行為。而書立遺囑既非屬民法第15條之2任一

款之行為，則被繼承人庚○○並未喪失自書遺囑之意思能力

與行為能力甚明；甚者輔助人己○○均知悉且尊重被繼承人

庚○○自書遺囑之行為，益證該遺囑確屬合法有效，自應予

以尊重。被繼承人庚○○斯時雖受輔助宣告，然依法可為完

全有效之自書遺囑甚明，且該自書遺囑不僅經公證人認證確

屬本人意思，更經法務部調查局筆跡鑑定確屬親筆，自屬完

全合法有效。庚○○雖於97年遭診斷有失智症，然其於99年

向本院聲請輔助宣告案件時，MMSE智能測驗分數尚有19分，

且其記憶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6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

（滿分9分），均係趨近滿分之結果，顯見庚○○斯時僅係

輕度失智症之評定，然其口語表達及意思表述尚屬清楚並無

顯著困難。此從庚○○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中，能親自接受

法官詢問與應答，針對法官詢問是否同意由己○○當輔佐人

時，除清楚表達同意外，更精準一語道破丁○○自私霸道的

個性，陳稱「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亦

可證明。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鑑定醫師於99年3月23日訊問

時，亦當庭證稱：「未達監護宣告的程度」，正因其僅僅患

有輕度失智症，故本院方僅裁定庚○○為「受輔助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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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非「受監護宣告之人」，顯見當時其意思能力與處

理事務之能力並未喪失。丁○○竟一再絮絮叨叨、不斷重複

以MMSE等說事，妄指庚○○之精神狀況不佳；更甚者，系爭

遺囑係於99年6月4日書立，庚○○於99年間之MMSE測驗僅屬

輕度失智症，丁○○竟企圖以十年後之109年MMSE測驗，反

推十年前庚○○於99年書立自書遺囑時辨識能力之基礎，實

屬荒謬無稽。再者，甲○○○○○在進行系爭遺囑認證時，

確已一再反覆確認庚○○斯時之精神與意思狀況並無任何問

題，並據此作成認證書（下稱系爭認證書）。原告等3人竟

捏造法律所無之規定、刻意混淆「認證」與「公證」之區

別，明知系爭遺囑係「認證」，竟仍胡亂援引公證法有關

「公證」之條文及司法實務就「公證」之實務見解，或於系

爭遺囑書立後之見解，惡意羅織甲○○○○○有違反公證法

第70條及第71條有關違法「公證」應付懲戒，毀人名節、可

惡至極。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雖經輔助宣告，然於

實際生活上，其意思狀態仍尚屬清楚，不僅於系爭輔助宣告

案件中，能在法庭上親自向法官說明及回覆，並親自應答甲

○○○○○之詢問，且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

動產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

機關人員之詢問與確認，更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

關不動產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

地政機關人員之詢問與確認，均經檢察官調查屬實。甚連丁

○○之前妻、備位原告之母親龔文貞女士亦清楚知悉被繼承

人庚○○確確實實有為本件財產分配之真意，乃表示「你爸

也確實有意將剩餘不動產給你們3位」等語。原告等3人不斷

以庚○○於109年MMSE檢測，不當回溯反推庚○○99年至109

年此十年間之所有法律行為均非己意、均屬無效，實屬無

稽。實則，輔助人即己○○係與庚○○共同生活之人，對庚

○○之狀況最屬清楚，更深知庚○○正是因遭不孝長子丁

○○家暴動粗、搶取豪奪家族基業，乃傷心欲絕、鬱鬱寡

歡，嗣又遭不孝長子丁○○長期不聞不問，乃心碎泛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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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甚至遭不孝長子丁○○不顧疫情肆虐，執意將庚○○送往

醫院鑑定，則在庚○○如此傷心抑鬱、不願配合之情況下，

該109年MMSE檢測自已失客觀精準，則丁○○以之不當回溯

推論庚○○99年至109年之意思狀態與行為能力，均顯屬無

據。

　㈣庚○○受輔助宣告後，仍有自我管理處分財產，丁○○亦有

持續以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庚○○簽訂租賃契約，且早已知悉

庚○○依遺囑之財產分配意向，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予被告等

3人之事實，方於100年間，以公司負責人身份，改向被告等

3人承租延平南路不動產。丁○○既已遭庚○○以系爭遺囑

剝奪繼承權，則其對於庚○○之財產安排實無置喙之餘地，

庚○○生前基於自由意志所進行之財產處分，實不容丁○○

妄自揣度指摘，且此既屬庚○○之生前財產處分，自非屬遺

產範圍，原告等3人自無從主張之。

　㈤庚○○雖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然其過去身為開創企

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日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

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原告等

3人捏稱庚○○之金錢帳戶均係由己○○保管、己○○會擅

自動用庚○○之金錢，更主張己○○侵吞高達97,473,989元

之存款。然原告等3人顯係忽略庚○○乃係獨立的個體，其

金錢帳戶在其個人名下，且並非由他人保管，本會視自身需

要使用財產。原告等3人不惜將庚○○自99年至今之支出一

一檢視，一再絮絮叨叨、不斷挑剔庚○○之用度花費，質疑

款項花用之合理性，甚至不惜對被告等人提起刑事侵占之告

訴；然而，庚○○生前依照己意花用其畢生積攢之財產，究

與原告或被告何干？己○○輔助庚○○之十數年間，每日食

衣住行醫療保健皆需開銷，被告己○○乃秉其意協助與代

勞，亦屬份所應當，原告根本沒有參與父親的生活，又豈容

原告於事後任意指摘？原告所質疑之異常款項，己○○亦早

已於刑事偵查階段詳加說明，即係依庚○○之行善意願，捐

助善款佈施、或代庚○○支付綜合所得稅、借款與他人、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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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款項、購買貴金屬、繳納醫藥費、支付喪葬費等花用，此

既非異常支出，更非己○○不法冒用或挪用，上情並業經檢

察官詳加調查，認定庚○○如附表二之上海銀行帳戶、土地

銀行帳戶多筆提款，係庚○○自己之支出，或己○○協助庚

○○繳納稅捐、款項，並非係己○○中飽私囊或任意挪為己

用，自非屬庚○○之遺產範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

110年度偵字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丁○○雖提起再議而

發回續偵，然復經該署檢察官再度為不起訴處分，再經臺灣

高等檢察署駁回其再議確定。益證原告等之主張確無理由，

僅係一再浪費司法資源，以羅織手足入罪之手段，遂其爭產

之私慾。

　㈥丁○○早已遭庚○○依法剝奪其繼承權，且庚○○於系爭遺

囑中已明定其遺產分配之方法，即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

故備位原告如代位繼承，至多僅得主張庚○○遺產之特留分

各1/16等語，資為抗辯。

　㈦並聲明：⒈原告先位之訴及備位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等3人主張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有無

理由?

　⒈被繼承人庚○○為兩造之父親，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

偶曹張蓓蒂早歿，兩造依法為其全體繼承人。庚○○於98年

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經本院

於於99年3月23日以系爭輔助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輔助

宣告之人，並選任己○○為其輔助人（下稱系爭輔助宣告裁

定）。丁○○於108年間，聲請變更對被繼承人庚○○為監

護宣告，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以108年度監宣字

第784號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監

護宣告之人，選任己○○擔任其監護人，並指定丁○○、辛

○○共同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兩造之戶籍謄

本、庚○○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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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裁定、系爭監護宣告裁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67

至180頁、第185至195頁、第381至391頁），且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29頁），首堪認定。

　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致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丁

○○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庚○○之繼承人，並未喪失繼承權，

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等節，為被告等3人所

否認，則丁○○對於被繼承人庚○○繼承權之存否不明確，

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

被告等3人之確認判決除去，故丁○○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⒊次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

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

定有明文，是繼承人須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

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始喪失其繼承權，上

開兩項要件，如缺其一，即不發生喪失繼承權之效果。又繼

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得繼承權，其地位

應受法律保障，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上

之重大利益，茍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

承人均不得任意剝奪其地位。故所謂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

虐待情事，係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而言，

是否為重大之虐待，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即應就當

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

予以決定，不得僅憑被繼承人之主觀認定，否則被繼承人得

摭拾細故，咨意剝奪繼承人之地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

字第275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

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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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為本件家事訴訟事件準用

之。被告等3人主張丁○○有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情事，

並經被繼承人庚○○於系爭遺囑表示喪失繼承權等情，然為

原告等3人所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被告等3人就喪失繼承

權之要件負舉證責任。

　⒋查被告等3人主張丁○○於89年9月25日，因細故毆打被繼承

人庚○○成傷、長期對庚○○不聞不問，且未支付扶養費，

對庚○○有重大虐待或侮辱情事，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

示不得繼承云云，固提出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系爭驗傷

診斷證明書、庚○○病歷節本、丁○○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

證信函、庚○○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證人壬○○之證

述、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及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

官之調查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5頁、第515

至527頁、卷二第147至159頁、第353頁、卷三第93至99頁、

第186至191頁、系爭輔助宣告卷）。惟查，系爭驗傷診斷證

明書及庚○○病歷節本雖記載庚○○經診斷受有前胸瘀傷

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然此

僅足證明庚○○有於89年9月25日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

院區就醫，尚無從據以認定系爭傷勢係遭丁○○毆打所致。

又證人壬○○固證稱：「…應該是89年，那年我小孩出生所

以還記得，但幾月份我忘了。事發那天我輪值要去開公司的

門，結果一進去時門戶已經大開，我就衝上去看發生什麼

事，就看到庚○○跌臥在辦公室內，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

衣褲都被扯破，一臉狼狽、憔悴的樣子，我趕快連絡其女兒

己○○，來處理他父親的事情，這時我有詢問庚○○董事長

是否是他兒子打他，他有點頭表示，事後我也有問己○○他

爸爸狀況怎樣，己○○也說他爸爸是被丁○○打的，當天就

帶庚○○去看醫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87頁）。然依證

人所述，庚○○當天應受有擦傷、切割傷、撕裂傷等開放性

傷口，致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然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

庚○○病歷節本記載之系爭傷勢不符，自難遽認其證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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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至被告等3人主張己○○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訊問程序

中陳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

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

司，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

就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

這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

不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

甚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

我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

對此未為任何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視為

庚○○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

孝暴行等語。惟庚○○於98年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

理人，聲請輔助宣告，本院依法於鑑定醫師前訊問應受輔助

宣告之人之精神狀況，己○○當天雖陪同庚○○到庭，然其

既非庚○○之代理人，亦尚未經本院選任為庚○○之輔佐

人，其於程序中發言，至多僅係關係人之意見陳述，且與當

日訊問程序之目的無關，自無因庚○○於當日訊問筆錄上簽

名，即認對於己○○之陳述為自認，執此認丁○○有毆打庚

○○之情。另丁○○於108年間，聲請對庚○○為監護宣

告，新北地方法院法官命家事調查官進行訪視調查，依系爭

監護案件訪視報告記載，家事調查官詢問過程中問及有關己

○○之問題時，庚○○會微笑點頭，問及有關丁○○之問題

時，庚○○均無任何反應。惟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

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

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認庚○○似仍具備部分理解他人

談話之認知能力。然家事調查官綜合訪談資料，認庚○○之

認知能力已退化至無法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

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程度（見本院卷一第305、306頁），自

無從以庚○○上開之情緒反應即認丁○○確有被告等3人所

指毆打庚○○之情。被告等3人復主張丁○○長期對庚○○

不聞不問等節，然為原告等3人所否認，陳稱至107、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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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往來，其後因己○○將庚○○藏匿，致原告等3人無從

探視庚○○，甚連庚○○病危、死亡、喪禮，均未告知原告

等3人，並提出兩造與庚○○聚會合照之照片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283至285頁、卷二第281至287頁、卷六第200頁），

被告等3人對此亦未否認。另丁○○稱：伊原與庚○○、被

告等3人同住在大安路住所，伊結婚買房後，才搬出該住

所，但與大安路住所很近，常探視庚○○等語（見本院卷六

第200頁）。而己○○自陳；庚○○於99年左右，因受詐

欺，想離開原本生活圈，故搬至新北市三重區居住，至107

年、108年左右再搬回大安路居住， 搬到三重時，未告知丁

○○，後來大安路住所整棟大樓有裝修，大門鑰匙有更換，

沒有給丁○○備份鑰匙。庚○○死亡時未告知丁○○，亦未

告知喪禮的舉行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99至201頁）。足見丁

○○陳稱：己○○不讓其知悉庚○○所在，庚○○病危、死

亡，均未讓其知悉一節，尚非子虛。則丁○○既因遭己○○

更換大安路住所大門鑰匙或變動庚○○之居所而未告知丁

○○後，致無從探視庚○○，亦非被告等3人所指無不能探

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之重

大虐待行為。再者，庚○○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見本院

卷二第353頁），僅係因庚○○聲請輔助宣告，表達因日常

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不希望有變動，希望由己○○擔

任輔助人，通知丁○○簽署親屬同意書，無從反推認丁○○

有何長期疏忽、對庚○○不聞不問之情。此外，直系血親相

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固有明文。然

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

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

1117條亦有明定。足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

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 次民庭庭

推總會議決議㈣意旨參照）。而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

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而言；反面言之，如能以自

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最高法院7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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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15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依附表二所示，庚

○○生前顯資力豐富；被告等3人亦自陳：庚○○為開創企

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受輔助宣告後，其日常生活花

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

之習慣而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78頁）。益徵庚○○生前

尚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難認有受扶養之必要。則丁

○○縱於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中表示庚○○受輔助宣

告後之照護事宜，其自108年7月起，按月支付10萬元為支應

等情（見本院卷一第515至527頁），亦不足認庚○○有受扶

養之必要，且丁○○長期未負擔扶養費。

　⒌綜上，被告等3人以上開各情主張丁○○對庚○○有重大虐

待及侮辱之行為，均無足採，揆諸上開說明，縱庚○○於系

爭遺囑表示丁○○喪失繼承權云云，亦與民法第1145條第1

項第5款規定有間。被告等3人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

定，主張丁○○喪失繼承權，於法未合，自非有據。從而，

原告等3人先位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

存在，為有理由。

　㈡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

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⒈庚○○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將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如附

表一所示，移轉贈與登記予被告等3人，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四第129至131頁、第375頁），並有臺北市大安

地政事務所、建成地政事務所分別於112年10月23日以北市

大地籍字第1127013631號函、112年10月26日北市建地籍字

第1127013348號函肩負之土地登記申請書附卷可考（見本院

卷五第37至50頁、第67至70頁），堪信屬實。原告等3人主

張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

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縱有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

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法無效云云，然為被告等3人所否

認，原告等3人自應就所指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等3人固提出系爭輔助宣告及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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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8年1月19日提出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

己○○109年6月9日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下稱系爭家

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78頁、第

181至184頁、第293至302頁）。惟系爭輔助宣告之鑑定報告

僅足證明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

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足證明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

人達成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

致。又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固得證明庚○○於109年2月

3日經鑑定機關鑑定其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

意思表示之效果，然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均於109年2月

3日前所為，斯時庚○○尚未受監護宣告，而為受輔助宣告

之人。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法並未完

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原告等3人以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

告回推，認庚○○無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

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云云，核屬無稽。至上開命輔助

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及家事輔助事務報告僅係就依法應

得輔助人同意之行為進行報告，亦無從推認庚○○無從為附

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

為。原告等3人另以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結果與系爭遺

囑表示之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不符、被告等3人利用己○○之

輔助人身分獲取利益、避免處分行經遭揭發，加速移轉不動

產、庚○○吳生前移轉不動產之意云云，核屬臆測。準此，

原告等3人徒憑上開事證，主張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無效，

洵不足採。

　⒊況查：

　⑴被繼承人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並經本院所屬

民間公證人林金鳳事務所認證在案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

之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1

頁）。又系爭遺囑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確為被繼承人庚○○

之筆跡，亦有該局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六第11

至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31頁、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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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頁），堪信系爭遺囑為庚○○所書立。

　⑵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

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

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

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

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

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

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

指定之其他行為，民法第15條之2明文規定。考其立法意旨

係因受輔助宣告之人僅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顯有不足，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

其權益，於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爰於第

一項列舉應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

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則予排除適用，以符實

際。其中第六款之「其他相關權利」，係指與繼承相關之其

他權利，例如受遺贈權、繼承回復請求權以及遺贈財產之扣

減權（民法第1225條）等。可見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

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

之2所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而受輔助宣告

之人書立遺囑並非上開條文所列舉之行為。又受輔助宣告之

人雖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顯有不足；然參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時，應受

民法第77條至81條規定之限制。可知立法者對於限制行為能

力人為法律行為之限制，高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限制。惟依

民法第1186條第2項前段規定，滿16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得

為遺囑。是舉重以明輕，應認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且

毋須得輔助人之同意。本件庚○○為成年人，雖受輔助宣

告，然依上所述，本毋須經輔助人之同意，得自行書立遺

囑，況輔助人己○○亦知悉並同意系爭遺囑，則原告等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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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被繼承人庚○○不得書立系爭遺囑、系爭遺囑違反民法

第15條之2規定云云，核屬無據。

　⑶庚○○於98年12月29日具狀聲請為輔助宣告，本院於99年3

月2日在鑑定醫師面前訊問庚○○之精神狀況，其能清楚說

明聲請理由、子女人數、大致財產，並對於本院詢問輔助人

選之意見時，回稱：同意由己○○擔任輔佐人，並稱：「我

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等語，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

訊問筆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59頁）。嗣庚○○經鑑

定後，認其生活尚能自理、情緒尚穩定，無精神病症引起之

異常行為，定向感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

分為5分（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

（滿分為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

總分19分，故認庚○○之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

數學運算較有困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庚○○過

去生活史之功能比較，其智能有明顯退化之現象，致庚○○

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

有不足等情，本院並裁定宣告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情，有

卷附之上開鑑定報告、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等件可參（見本院

卷一第177至180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輔助宣告

卷，核閱無訛。原告等3人以庚○○之MMSE得分僅19分，欠

缺完整之意思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惟臨床影響MMSE測

試結果之因子眾多，其具體之心智狀態本難以經由MMSE測試

結果認定。且滿16歲之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業如上

述。則原告等3人主張書立遺囑需具完整之意思表示能力，

並執上開鑑定報告認庚○○不具備完全之意思能力，故系爭

遺囑無效云云，不足採信。

　⑷次按私文書經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

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證人認證私文書，應使當事人當

面於私文書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並於證書內記明其事

由，公證法第1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庚○○於99年6月4日

書立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認證書上記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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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人詢問，遺囑人表示，本遺囑係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

明年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作成無誤」，認證書末頁「立

遺囑人」、「公證人」欄位並有「庚○○」、「林金鳳」之

簽名等情，有系爭遺囑、系爭認證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

第475至491頁）；而系爭認證書「立遺囑人」欄位上「庚

○○」之簽名為真正，為原告等3人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

定報告書可參（見本院卷六第16至17頁）。揆諸前揭說明，

堪認庚○○於認證書簽名時，公證人林金鳳已向庚○○詢

問，經庚○○表示系爭遺囑確實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

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無誤後始完成認證。而證人即民間

公證人林金鳳亦到庭證稱:庚○○於99年6月4日至伊事務所

認證系爭遺囑時，伊先核對其身分證明文件、遺囑內容之證

明文件，如不動產的謄本或權狀，詢問庚○○系爭遺囑是否

為其意思、親自書寫後，伊會製作認證書、認證請求書，並

請庚○○簽名，庚○○當時意識非常清楚，表達得很好，狀

況很好，伊才沒有特別問有無受監護或輔助宣告。99年時伊

不會特別問有沒有受禁治產宣告。如果請求人來，一看精神

狀況或身體狀況有問題，公證人會一再的詢問、確認等語，

有本院111年8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31

至237頁）。另丁○○前曾就附表一、二之事實，對被告等3

人提出侵占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為不起訴處

分，林金鳳於該案件偵查中，同結證稱：庚○○攜帶事先寫

好的系爭遺囑至伊事務所，表示欲認證遺囑，伊請其提出身

分證，證明係本人及確認身分後，再向其查詢遺囑內容是否

出於其本人意思，確認是其本人意思後，伊即製作認證請求

書及認證書，再請其當場簽名確認，並向其收取身分證影

印，關於確認是否為當事人本人意思，伊會一再向當事人查

詢及確認言語表達、認知，以確認當事人意思是否清楚及是

否為其本意，如果當事人有言語表達不清或認知上有問題，

伊就不會認證等語，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憑（見本院卷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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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頁）。審酌林金鳳為公證人，與兩造無利害關係，其執行

民間公證人之職務而就系爭遺囑為認證，應無偏袒被告等3

人之必要，其就系爭遺囑認證過程先後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

中均為一致之陳述，且與認證書之記載相符，並具結擔保證

詞之真實性，應無必要甘冒偽證罪責故意為不實證述，堪認

林金鳳前開證述情節，應屬可信。據此，庚○○於系爭遺囑

認證時精神狀態良好，具有書寫能力，其向公證人表示系爭

遺囑為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經公證人核對相關財

產文件後增減、塗改內容，並於認證書簽名完成認證等情，

應堪認定。再者，觀諸系爭遺囑全文，可知庚○○表示書立

系爭遺囑係就身後事預為安排，表示丁○○喪失繼承權，其

所有之不動產⑴至⒅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其所有之大安

路住所以生前贈與之方式贈與被告等3人，其餘財產亦由被

告等3人平均繼承（見本院卷一第481至491頁）。惟立遺囑

人雖得書立遺囑，就其財產預為安排，然不因書立遺囑而喪

失其對財產之處分權，仍得於生前，自由處分其財產。原告

等3人割裂解釋系爭遺囑第1點為死後繼承，第2點為生前贈

與，不合遺囑本質，且與第1點相互矛盾，認庚○○無法理

解遺囑之意義與效果，系爭遺囑無效云云，顯係誤會。再

者，原告等3人聲請函調庚○○於99年至109年間之宏恩醫療

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

院之病歷，均無記載庚○○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基

上，受輔助宣告之人本得書立遺囑，庚○○於99年6月4日書

立系爭遺囑及於公證人認證時，均得清楚表達其意思等節，

已如上述，原告等3人空言主張林金鳳未參與系爭遺囑之製

作，無從證明庚○○書立系爭遺囑時，是否具備完整之意思

能力；林金鳳未具備醫學專業，無能力辨別庚○○是否書立

遺囑之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洵不可採。況丁○○於庚

○○受輔助宣告及書立系爭遺囑後之100年12月30日、103年

12月31日，甚且分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向庚○○承租

庚○○所有之附表一編號6之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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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0巷00號1至3樓），與庚○○簽立租賃契約，每年並給

付租金15萬元，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可憑（見本院

卷四第115至120頁）。倘庚○○有如原告等3人所指，於99

年間，已無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何以丁○○不顧契約

無效之風險，仍與庚○○連續簽立租賃契約?益徵原告等3人

主張系爭遺囑無效，不足採信。

　⑸如上所述，系爭遺囑有效，庚○○於書立系爭遺囑暨認證

時，意識清楚，精神狀態良好等情，則其於系爭遺囑中表示

之贈與意思，自非無效。又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

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自得就其財產為處分。

準此，庚○○於受輔助宣告期間，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

與，自合法有效。丁○○前主張被告等3人明知庚○○並無

贈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意思，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

益之背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聯

絡，擅自於100年、108年間，以庚○○名義，偽造庚○○同

意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被告等3人之贈與契約後，持

向如附表一所示地政事務所，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申辦將如

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等3人，對被告等3

人提出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背信等刑事告

訴，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臺北市大安、中山地政事務所（下分

稱大安地政所、中山地政所）調取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不

動產贈與登記之申請資料，其中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

移轉契約書「⒀簽名或簽證」欄，均載有「庚○○」署押及

印文各1枚，並註記「義務人庚○○親持身分證到所核對身

分無訛、經核對身分無誤、潘○○0201/1220」；並傳喚證

人即地政士呂榮進到庭作證，認係庚○○親自至戶政事務

所，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其代為辦理附表一編號6至9所示

不動產之贈與登記，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

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

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以下合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十八頁



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

296頁），亦同認庚○○同意並辦理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

與行為，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字第214

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

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

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

頁、卷五第279至296頁）。遑論丁○○早於100年12月30日

已知悉附表一編號2之不動產已移轉為被告等3人所有，並以

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與被告等3人承租該不動產，每年給付

租金20萬元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書可憑（見

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其事後再主張附表一之贈與無效云

云，顯不可採。

　⑹基上，依原告等3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庚○○有何無可

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

表示合致，或被告等3人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

所為，已難認其主張為真實。而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

力，本得於生前依法處分其財產。庚○○已於系爭遺囑中表

明包含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其於生前

受監護宣告前，或親自辦理贈與行為，或親自辦理印鑑證明

後，委由他人辦理贈與行為，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

予被告等3人，顯已獲輔助人同意，亦無違反民法第1113條

之1 準用1102條之情，復無證據證明庚○○於上開贈與行為

時，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狀態，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

贈與登記均合法有效。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

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

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

同共有，有無理由?

　　原告等3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已不復存在，

該房屋原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

遭信託登記予兆豐商業銀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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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等3對庚○○全體繼

承人連帶賠償所受損害，並依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

算標準，請求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計算式：

22,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惟上開不動產早已經庚○○贈與被告等3人，為被告

等3人所有，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事後縱經拆除，亦無侵

害原告等3人之權利。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

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㈣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

有無理由?

 ⒈原告等3人主張庚○○受輔助宣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

人，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任意支

用附表二所示之存款，造成庚○○93,473,989元之損害，依

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1109條第1項之規定，應就上開損

害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因此而喪失

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舉之法律行為

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已如前述，庚○○雖於99年間受輔助

宣告，然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己○○並無處分或

保管庚○○財產之權，庚○○帳戶之管理既非屬輔助人法定

輔助事務範圍，自不該當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

1109條第1項「執行輔助職務」之要件，是原告等3人依民法

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規定，請求己○○

賠償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已屬無據。

 ⒉原告等3人雖提出相關交易明細、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5至254頁、第299至302頁），然己

○○否認有保管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

款卡，並以前詞置辯。是原告等3人自應就其主張己○○保管

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

領附表二所示之存款一節，負舉證責任。而上開交易明細僅

足證明庚○○之帳戶有該等提領情形，不足證明係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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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領；又輔助人本無保管受輔助宣告之人存款之義務，己

○○於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中陳明「父親消費之支出主要

的方式大多係由己○○先行支出代墊，若支出龐大，有時由

庚○○領用其存款支應」，均未表示保管庚○○之存摺、印

章、提款卡，或提領庚○○之存款。參以，本院依原告等3人

函調庚○○於101年2月13日自其臺灣土地銀行臺北分行存款

帳戶提領500萬元、同年10月25日再提領100萬元，其取款憑

條上均有庚○○之簽名及印章等情，有該行112年5月23日、

同年11月3日，分別以臺北字第1120001434號、1120003108號

函檢附之存摺類取款憑條可憑（見本院卷四第275、277頁，

卷五第77至79頁），堪信己○○所辯，應非子虛。

 ⒊丁○○前以己○○利用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而保管

庚○○帳戶存摺及取款印鑑之機會，冒用庚○○名義，提領

於如附表二所示之存款，挪為己用，對己○○提出行使偽造

私文書、侵占、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調查後，同認附表

二之金額均為庚○○所使用，而為不起訴處分，有系爭不起

訴處分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

296頁）。原告等3人雖稱附表二編號3、4之金額轉入上海銀

行忠孝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被告己○○帳戶，用於向

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

樓）之房產，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

之規定，上開房屋嗣又贈與予戊○○，致庚○○受損害云

云。惟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輔助人不

得受讓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財產，其規範意旨在避免輔助人不

當取得，致受監護人之利益受損。倘有違反，屬無權代理行

為，仍有民法第106條規定之適用，即經本人許諾或其法律行

為專履行債務，與本人利益並無衝突或不均衡之疑慮時，仍

屬有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上開存款既係自庚○○之金融帳戶直接匯入己○○之金融

帳戶，用以支付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且附表一

編號9之房產本屬系爭遺囑中欲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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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合於庚○○之意，然認與庚○○之利益有衝突或不均衡。

另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雖於庚○○死亡後領，固可認係由己

○○提領，然己○○辯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

財產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

佛教之儀式進行，己○○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後，於

同年7月29日，依庚○○之意，提領200萬元，作為藏傳佛教

儀式喪葬費用之用等語，並提出捐款收據為證（見本院卷一

第513頁，卷二第169至193頁）。參酌己○○提出之106至108

年收據，均係捐款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捐款項目或

係建寺廟、造佛像、舉辦法會、寺廟僧侶生活費、印經書或

代轉印度、尼泊爾寺廟等，而109年7月29日係代轉西藏做49

天法會功德，堪信己○○陳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

捐贈財產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

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係依庚○○生前

指示所支付之喪葬費一節，應可採信。

 ⒋末查，被繼承人生前對其財產本有自由處分之權，其生活用

度之奢檢，亦得由其依據財產狀況而決定，繼承人於繼承，

開始，本無置喙之餘地。原告等3人未能證明己○○有保管庚

○○之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庚○○之存款之

情，空言指稱附表二之存款提領，不符社會常情，並執此認

附表二之存款為己○○擅自提領支用云云，顯屬無稽。從

而，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

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末按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

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

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

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

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

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等3人主張丁

○○之繼承權存在，故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

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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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丁○○與被告等3

人公同共有；如丁○○之繼承權不存在，則由丙○○、乙

○○代位繼承，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

記為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

○○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丙○○、乙○○

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二第408頁），係就先位、

後位不同之請求定有順序。丁○○先位主張確認其對庚○○

之遺產有繼承權，既為有理由，則丙○○、乙○○即無代位

繼承之可言，本院即無審究備位聲明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原告主張丁○○之繼承權存在，為可採；被

告等3人主張丁○○喪失繼承權，則不可採。先位原告其餘

主張，則均不可採。從而，先位原告請求確認丁○○對被繼

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先位原告另請

求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

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

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

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先位原告此部分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應併予駁回。又先位原

告聲明之請求，既為有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本院即不再

予論述及審究，併予敘明。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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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庚○○所有不動產之移轉

編

號

門牌號碼 日期 變動內容

1.

　

 

臺北市○○區

○○段○○段

00地號土地暨

其上同小段000

建號（即門牌

號碼:臺北市

○○○路0段00

號10樓之1）建

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2.

　

 

臺北市○○區

○○段○○段

000○號（即門

牌號碼:○○○

路 00 號 1 至 5

樓）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3.

　

 

臺北市○○區

○○街00巷00

弄0號1至3樓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4.

　

 

臺北市○○區

○○段○○段

00地號土地上

之同小段0000

建號（即門牌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全部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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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臺北市

○○區○○路

○段00號6樓）

建物(含共有部

分同小段0000

建號建物）

4-1 臺北市○○區

○○段○○段

00地號土地

5.

　

 

臺北市○○區

○○段○○段

00地號土地上

之同小段0000

建號（即門牌

號碼:臺北市

○○區○○路

○段00號7樓）

建物(含共有部

分同小段0000

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全部所有權。

6.

　

 

新北市○○區

○○段0地號土

地暨其上同小

段0建號(即門

牌號碼:新北市

○○區○○路

○段000巷00號

1至3樓）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3分之1所有權。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3分之2所有權。

7.

　

新北市○○區

○○段000地號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全部所有權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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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及其上同

小段0000建號

(即新北市○○

區○○號碼:○

○○路000巷00

號24樓)建物(

含共有部分同

小段0000建號

建物)

8.

　

 

新北市○○區

○○段000地號

土地及其上同

小段0000建號

(即門牌號碼:

新北市○○區

○○○路000巷

00號27樓）建

物(含共有部分

同小段0000建

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全部所有權。

9.

　

 

新北市○○區

○○段000地號

土地及其上同

小段0000建號

(即門牌號碼:

新北市○○區

○○○路000巷

0號32樓）建物

(含共有部分同

小段0000、000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

取得全部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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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庚○○帳戶之提領

0建號建物)

編

號

提款日期

(民國）

銀行帳號 提款金額

(新臺幣/元)

1 99年11月24日 上海商業儲蓄銀

行帳號00-000-

00000000-0帳戶

450,000

2 101年5月30日 同上 1,019,976

3 104年7月13日 同上 20,000,000

4 104年7月31日 同上 21,700,000

5 104年11月30

日

同上 1,000,000

6 106年12月12

日

同上 2,200,000

7 106年12月27

日

同上 9,500,000

8 107年3月6日 同上 1,500,000

9 107年4月25日 同上 1,950,000

10 107年6月5日 同上 3,100,000

11 107年10月1日 同上 4,320,000

12 107年10月12

日

同上 1,500,000

13 107年10月16

日

同上 2,100,000

14 107年10月16

日

同上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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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7年10月16

日

同上 900,000

16 107年11月19

日

同上 655,000

17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100,030

18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000,000

19 108年1月31日 同上 3,908,983

20 108年3月11日 同上 6,050,000

21 108年7月3日 同上 220,000

22 109年6月15日 同上 300,000

23 109年6月22日 同上 300,000

24 109年7月2日 同上 200,000

25 109年7月29日 同上 2,000,000

26 101年2月13日 臺灣土地銀行帳

號000-000-

00000-0帳戶

5,000,000

27 101年10月25

日

同上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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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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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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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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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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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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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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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曹存勤  
            曹再蔆  
            曹再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 一  人
之複代理人  吳霈桓律師
被      告  曹存嫻  
            曹存儉  
            曹芝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巧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五，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明文規定。查原告丁○○、丙○○、乙○○（以下合稱原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原起訴先位聲明：㈠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被告己○○、戊○○、辛○○（以下合稱被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應塗銷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2）、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3）、臺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4）、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5）、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6）、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4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7）、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8）、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9）之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被告己○○應給付新臺幣（下同）93,473,989元予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備位聲明：㈠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丙○○、乙○○、己○○、辛○○、戊○○公同共有。㈢被告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先後具狀變更其聲明（見本院卷一第325頁、卷二第413頁、卷三第128頁、卷四第55頁、第143頁、第221頁），最後確認其先位聲明為：㈠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
　　】、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
　　】、4【其上同小段2947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暨4-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5【其上同小段294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7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38/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283/10000）】、6【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範圍1/3）】、7【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段211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4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6【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範圍2/3）】、8【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段2119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00）】、9【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51/100000）暨其上同小段192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86/100000、240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018/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9,158,560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為：㈠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43至147頁、第221頁，本院卷六第196頁）。核原告前後追加、變更之聲明，基礎事實仍屬同一，揆諸前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等3人主張：
　㈠被繼承人庚○○與配偶曹張蓓蒂育有丁○○、被告等3人，庚○○於民國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張蓓蒂早歿。丁○○為被繼承人長子，庚○○生前基於傳統倫理長幼觀念，對丁○○多所期許，並於86年間即將一手創立之永森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森公司）、大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業公司）交由丁○○負責管理，丁○○自接掌經營上開公司以來，戮力從公、不辱父命，公司業績蒸蒸日上，丁○○基於回饋父親庚○○及家族之精神，歷年穩定進行盈餘分配，庚○○及被告等3人均因此獲配鉅額股息收入。此外，丁○○每月另固定匯款數十萬元至庚○○之銀行帳戶，從無間斷，以為奉養，庚○○每見於公司經營狀況，深感後繼有人，對丁○○多所讚賞並益加信任，乃進一步將其所規畫之家族墓園委由丁○○擔任「家族代表」負責管理。顯見庚○○與丁○○關係良好，甚交由丁○○負責管理自己後事及安葬墓園等，殊無決意剝奪丁○○繼承地位之可能。丁○○事父至孝，除金錢奉孝扶養外，更固定出席庚○○及家族成員間聚會，定期探視詢問庚○○生活近況，絕無對庚○○有任何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事。是姑不論庚○○罹患失智症多年，且先後受輔助、監護宣告，絕無可能以所謂「自書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遑論丁○○並無民法第1145條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其對庚○○之繼承權實無從「剝奪」，是丁○○對庚○○之繼承權存在，應繼分與被告等3人均各為4分之1。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之繼承權，自應就丁○○有民法第1145條之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一節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等3人主張丁○○曾毆打庚○○，經庚○○於經民間公證人林鳳金之自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剝奪其繼承權，雖提出庚○○先生之驗傷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病例節本、系爭遺囑、本院99年度輔宣字第1號（下稱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並援引證人壬○○之證詞為證。然觀諸被告等3人提出之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節本，僅自形式觀之，該等驗傷單係於99年3月8日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影印，惟作成日期則為99年3月11日，顯係先影印驗傷單後再補上所謂醫師簽名，形式真正已有可疑，且其記載實甚為簡陋更有明顯矛盾。舉例言之，庚○○於89年9月25日進行檢驗時為66歲，然驗傷診斷書竟記載庚○○之年齡為76歲，對於庚○○致傷原因、兇器種類等欄位更皆留白未載，形式已有可議，其所載內容根本無從推論庚○○係因他人毆打致傷，遑論證明「丁○○毆打庚○○」一事。且驗傷單所載檢驗日期為89年9月25日，然遲至99年3月11日始由「檢驗醫師許文章」簽立該等驗傷單，檢驗日期與驗傷單簽立日期前後相距近10年之久，試問，庚○○10年前之傷勢，豈能於10年後再行確認耶？倘丁○○果有毆打庚○○之情事，庚○○接受醫院檢驗傷勢時，於醫師詢問致傷原因時，豈有可能不自訴其係因遭丁○○毆打成傷？被告等3人既能提出所謂「病歷節本」，至少持有庚○○當日之完整病歷，惟就病歷中有關「主訴」、「診斷或病名」等關鍵部分，竟以「節本」之方式加以省略，究其原委，無非因庚○○上述傷勢並非丁○○所造成，被告等3人始故弄玄虛，實則欲蓋彌彰，益徵丁○○絕無被告所指毆打庚○○之情事。又證人壬○○自承其任職於永森公司期間與丁○○不合，於工作表現上未能符合丁○○之要求而屢有爭執，並稱丁○○曾對其有所謂「人身攻擊」等行為，致其自永森公司離職等情，壬○○因此偽稱原告丁○○禁止庚○○進入辦公室，甚虛構不實情節，誣指原告丁○○曾毆打庚○○，實良有以也。壬○○稱庚○○原安排分別由丁○○與戊○○接手永森及大業二家公司，惟「不得已只好把大業過戶給丁○○」云云，壬○○已自承純屬其個人認知，況戊○○從未否認其並未在永森、大業公司擔任任何職務，所持有兩間公司之股份數甚為稀少。丁○○則於國外求學期間即由庚○○召回進入公司任職，嗣後並陸續將兩間公司大部份股權移轉予丁○○名下，其時間早在被告等3人所指89年9月25日毆打事件前。足徵庚○○始終均欲將兩間公司交由丁○○管理，從未規劃使戊○○接手大業公司經營權之意思。壬○○亦自承庚○○從未向其透漏將永森及大業二公司大部份股權移轉予丁○○之原因，遑論表示有任何「不得已」之情。壬○○確係因過往工作上與丁○○間之嫌隙，始編造包括丁○○毆打庚○○等不實情節，所為證述殊難採信。被告等3人之訴訟代理人僅詢問「是否知道庚○○曾經受傷的事」，並未特定庚○○受傷之日期、時間、地點、原因等細節，壬○○即自動就所謂原告丁○○毆打庚○○乙節進行證述已不符常情，所為證述恐係事先經過演練，其證述之真實性已有疑問。壬○○證稱當日庚○○之「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等語，則依據常理，庚○○在該等激烈打鬥之過程中（衣褲都被扯破！），全身上下應均有傷勢，其中上半身更應有開放性傷口，否則絕無血染襯衫之可能，被告等3人及壬○○復均稱己○○於當日即將庚○○送醫院驗傷，若上述情節屬實，驗傷診斷單自應如實記載所謂「庚○○遭毆打」之嚴重傷勢。惟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前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其餘部位則無任何傷勢，且所受傷勢均為「瘀傷」而不見任何開放性傷口之記載，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載之傷勢，已明顯與壬○○之證述不符，豈容被告等3人以此誣攀丁○○有任何毆打庚○○之情事。另永森公司設址於臺北市○○區○○○路00號，距離該地址較近之醫療院所，計有中興醫院（1.2公里）、昆明醫院（1公里）、和平醫院（1.4公里）、臺大醫院（1.9公里）等，倘庚○○果如壬○○所述「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緊急將其送至上述最近之醫療院所接受急診治療猶恐不及，豈可能捨近求遠而至5公里外之仁愛醫院接受診療、驗傷耶？尤觀仁愛醫院出具之驗傷診斷單中於「致傷之原因及其凶器種類」欄位並無任何記載，實無從判斷該等傷勢與丁○○有任何關係；況依壬○○所述，庚○○面對其詢問致傷原因時，尚可點頭示意，何以至專業醫療院所接受驗傷時，未陳述其係受原告丁○○毆打耶？顯不符事理。庚○○為00年0月00日生，109年7月27日逝世時享年86歲，被告等3人辯稱上述庚○○遭毆打之日期為89年9月25日，壬○○亦證稱上述事件發生於89年間，則庚○○時年66歲，絕非如壬○○所述80餘歲之耄耋老人，況證人壬○○於永森公司任職多年，並自稱其為永森公司主辦會計、替庚○○處理公司股務事務云云，絕無不知庚○○年齡之理，詎壬○○就庚○○明顯可辨之年齡竟無法為前後一致之描述，所為證述之實不可信。壬○○又證稱其於永森公司上班期間為「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半，當時還沒有週休二日，週六上午要上班，週日休息」、並稱「（你方稱事發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你辦公室，所以前一天你是有上班的）是」。惟89年9月25日（即被告三人辯稱庚○○遭毆打、驗傷當日）為星期一，依壬○○之證述前一天星期日為永森公司之休息日，豈有所謂「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辦公室」之可能。由此觀之，壬○○證稱丁○○於前一天其下班前都還在庚○○的辦公室內，隔天早上即發現庚○○倒臥於辦公室中等節，均屬天馬行空向壁虛構，益徵壬○○所述丁○○毆打庚○○乙節絕非事實。壬○○雖證稱庚○○於前一日即與丁○○爭吵並遭毆打，直至隔日八時許壬○○進辦公室時，仍倒臥辦公室地上，需壬○○詢問才有辦法起身，惟庚○○於89年間僅約66歲，正值春秋鼎盛之際身體仍屬硬朗，倘果遭毆打而至受有如驗傷診斷單所示之瘀傷，豈可能無法起身？倘庚○○果如壬○○所述無法自行起身且傷勢嚴重，壬○○第一時間發現後豈可能不馬上呼叫119送醫？又驗傷單上豈可能僅記載前胸及後背瘀傷，而無其他傷勢？由上可知，證人壬○○所述與被告等3人之辯詞大悖於常情，益證被告等3人辯稱原告丁○○毆打庚○○，純屬臨訟編造之詞。丁○○奉庚○○之命回國協助庚○○管理事業後，庚○○見丁○○足堪委以重任，乃於88年至89年間，逐步將永森公司股份移轉至丁○○名下，且丁○○於89年7月11日即已擁有永森公司26,130股，至91年5月10日仍維持於該公司26,130股之持股，於被告等3人所指摘之「毆打事件」前後，丁○○於永森公司之股份均無任何變動，且戊○○從未於永森、大業公司任職，亦未如丁○○般，陸續取得兩間公司之持股，益徵庚○○絕無被告等3人所指遭丁○○毆打之情，所謂「分由兩名兒子接班」之說，亦係被告等3人所捏造。被告等3人明知所為辯解與客觀事實不符，竟仍矯詞堅稱庚○○係因「遭毆打而改變原先對兩間公司的接班計劃」、「遭毆打後始將股份移轉予丁○○」，所為主張之合理性何在，令人匪夷所思。再者，壬○○證稱「因為老一輩的人不會講這種事，我沒有聽過庚○○批評過他的兒子」、「（問:有無聽過庚○○說不想讓丁○○繼承他的財產？或取得他的財產？）他沒有講」等語。足見於壬○○於78年至97年任職永森公司近20年之期間，庚○○並無剝奪丁○○繼承權之意思，更未曾批評過丁○○，益徵被告等3人以系爭遺囑主張庚○○剝奪丁○○之繼承權，其真實性顯有可疑。再者，庚○○前聲請本院對其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於本院進行訊問程序時，因庚○○罹患失智症，由己○○擔任其程序輔佐人，協助程序之進行。然庚○○當天出現「7,000多萬元的存款不見、之後銀行還3,000多萬元」等顯非事實之妄想；亦對於其子女之年紀無法為正確之回答，就名下現金狀況亦回答不知，針對其所有之不動產陳述亦與事實不符；且庚○○於訊問過程中從未表示曾遭丁○○毆打，僅己○○指控丁○○毆打庚○○，是縱庚○○於訊問筆錄上簽名，亦無法證明其認可己○○之說詞。且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方法院）之家事調查報告完全無庚○○遭丁○○毆打之記載，均無法證明被告等3人之指稱為真正。而庚○○於97年間，即陸續出現失智症症狀，並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經確診為失智症後，於99年3月間因輔助宣告事件，接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鑑定，並進行「簡短智能測驗」（MMSE），最終評估庚○○「曹員於簡短智能測驗（滿分為30分，分數越低智能越差）之表現顯示，定向感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分5分（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滿分為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總分為19分，曹員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曹員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較，曹員目前之智能有明顯退化之跡象」，並判定鑑定結果：「曹員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且「曹員因罹患失智症，曹員之病情將逐漸惡化，曹員之病情無回復之可能性。」。所謂「簡短智能測驗」（MMSE）者，為受測者之時間、地點定向能力、注意力與計算能力、立即記憶與短期記憶、語言能力等認知功能之評估測驗，其中定向能力問題為「今天日期」及「所在地點」，如能順利回答年、月、日、星期、季節，以及省、市、鎮、地點、位置等即可獲得滿分10分。惟庚○○於99年3月間接受臺北榮總精神鑑定時就該項目僅能獲得5分，顯見其至遲於當時即已發生時間、地點認知錯亂之情事，絕無可能自行製作系爭遺囑。且民法第1198條第2款規定：「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其修法理由並揭示：「另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宜擔任遺囑見證人，爰於同款增列『受輔助宣告』為遺囑見證人消極資格之規定」，所謂遺囑見證人者，需始終親自在場與聞其事，其目的無非為確保遺囑係依立遺囑人之真意製作並符合法律程式，然因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能力有所欠缺、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明顯不足，故明定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得擔任遺囑見證人，是受輔助宣告之人依其意思能力尚且無法「見證」其他具完整意思能力之人所立遺囑之真意，則舉輕以明重，受輔助宣告之人顯無自立遺囑之意思能力，實屬當然之理。是庚○○縱有書立系爭遺囑，亦庚○○於受輔助宣告後所為，自屬無效，遑論以該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此外，系爭遺囑雖經民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惟林金鳳擔任公證人從事公證事務多年，就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之法律效果自無不知之理，則其於辦理公證事務前，自應確認請求人之年籍資料，並確認請求人是否具行為能力、意思能力有無欠缺等，若在「未詢問請求人是否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下，即率爾作成公證書，其違法不當之情更非法之所許。且系爭遺囑之內容，包含庚○○死亡後之遺產分割及遺贈之意旨，依民法第15-2條之規定，應經庚○○先生之輔助人己○○同意始得為之，倘未經輔助人同意，系爭遺囑即屬無效，公證人依公證法第70條規定，自不得對該文書進行認證、公證。詎林金鳳未確認庚○○是否曾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率爾就就無效之系爭遺囑進行認證，違反公證法之規定而有應付懲戒之嫌。況且林金鳳並未親眼目睹庚○○書立系爭遺囑，無從確認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之精神狀況，其就該等「自書遺囑」進行文書認證時之經過亦不復記憶，自不得以該等認證書證明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仍具意思能力，並以此剝奪丁○○之繼承權。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遺產之繼承權，丁○○自得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其對庚○○之繼承權存在。倘任丁○○對庚○○之繼承權不存在，因丙○○、乙○○為丁○○之子，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先位原告丁○○對庚○○先生之應繼分，為求訴訟之經濟，爰備位請求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㈢庚○○於97年間出現失智症症狀，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並經診斷為失智症（原證3），於99年3月23日遭認定智能明顯退化，處理財產能力明顯不足而受輔助宣告，自斯時起，庚○○實已無處分財產之意思能力。嗣於108年間，庚○○隨年紀增長及失智症之病程發展，智力退化情形益加嚴重，丁○○乃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對庚○○先生為監護宣告，經臺北長庚醫院鑑定，MMSE認知功能測驗0分，屬於重度認知功能障礙且已達監護宣告程度（原證5），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變更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詎庚○○於系爭輔助宣告後，其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陸續遭被告等3人於100年、108年間分批移轉至渠等名下。庚○○於99年間即受輔助宣告，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然依臺北榮總99年3月間之鑑定報告，已呈現無法正確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狀態，嗣於108年間，更已完全喪失意思能力，尤以，失智症之病情將隨時間經過日益惡化，且無回復之可能，庚○○於99年3月間即遭認定無法完整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並有無法確知名下不動產數量之情事業如前述，及至99年底至100年初，病情益加惡化，更無清楚辨識名下不動產數量之可能，遑論進行名下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是庚○○自受監護宣告時起，即已欠缺為不動產贈與及處分等意思表示之效果意思，絕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不動產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等3人於100年間及108年間以贈與契約之名義將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自己名下，該等「贈與契約」及「不動產處分」行為實均未成立，縱有此等意思表示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法自均屬無效。民法第1098條第2項規定：「監護人之行為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第1102條規定：「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於受輔助宣告者，依民法第1113-1條並準用上開規定，該等規定顯係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蓋輔助、監護宣告制度係因被輔助人、被監護人之意思表示能力不足、欠缺，未能辨識所為法律行為之效果，故須由輔助人、監護人確認或代為意思表示，避免受輔助、監護宣告之人蒙受不利益，自不容輔助人、監護人反藉其身分而自被輔助人、被監護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以確保輔助、監護宣告制度之目的。本件被告己○○自99年起即陸續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竟違反上開強制、禁止規定，未經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即擅於100年、108年間分別以贈與之名義受讓庚○○名下數筆不動產，明顯違背於輔助宣告及監護宣告制度保護被輔助、被監護人之本旨。被告等3人與庚○○有無簽訂所謂「贈與契約」?何時簽訂？是否存在贈與並處分不動產之合意？被告等3人對此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僅泛稱庚○○係憑己意安排過戶，殊無可採。尤以，庚○○早於91年間即已同意將附表一編號6之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不動產移轉至永森公司名下，並將該等不動產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均交付予丁○○辦理移轉登記，被告等對此視若無睹，辯稱本件涉案不動產均係庚○○先生憑己意陸續過戶，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被告等3人雖執系爭遺囑主張庚○○前即已書立遺囑，表明遺產由被告三人平均分配，惟姑不論該等自書遺囑之真實性已有可議，遑論本件涉案不動產之移轉登記，均發生於庚○○先生逝世、遺囑生效前，就各涉案不動產於庚○○先生生前所謂「贈與」之原因事實，諸如渠等有無與庚○○先生簽立契約？如何辦理不動產登記等節，被告等從未舉證以實其說，渠等不法移轉涉案不動產之事實，實欲蓋彌彰。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102條規定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人之財產，其目的無非因受輔助人無法清楚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客觀上無從確認其是否有處分財產之真意，為避免輔助人藉其身分自被輔助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以確保輔助宣告制度之目的。庚○○早年創立永森公司、大業公司，並執掌公司經營多年，更將商業上成本效益之概念內化為生活準則，然上述迂迴贈與之方式將導致相關不動產遭課徵兩次贈與稅（即庚○○贈與戊○○時，及戊○○贈與己○○時皆遭課稅），且庚○○名下不動產均位於雙北地區之蛋黃區，倘遭課徵兩次贈與稅，其數額相當可觀，是若庚○○果如系爭遺囑所呈現者，具高度法律專業且對法規限制瞭然於胸，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098條第2項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後再直接對己○○為贈與亦非不可行，豈有可能無視稅務上之不利益而執意為上述安排。尤以，輔助及監護關係於受輔助人死亡時即消滅。己○○之輔助人身分於庚○○死亡時即告消滅，己○○自斯時起即不受上述民法第1102條之限制，而得繼承庚○○之遺產，何須多此一舉，為規避上述限制而預先透過迂迴方式將名下不動產「贈與」予己○○。且倘系爭遺囑為真，待遺囑執行時即可依遺囑分配相關財產，何須先行贈與予被告等3人？被告等3人自承己○○之份額先登記於戊○○名下係為規避上述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人財產之限制，顯見渠等於移轉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之初，即已確知有該等法律明文限制，竟盡皆推稱係由庚○○自行決定，然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均屬契約行為，豈可能由庚○○單方安排上述脫法行為，被告等3人所辯顯係臨訟推諉之詞。庚○○與被告等3人間就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行為與處分行為均未成立，縱已成立亦屬無效，則上開不動產自均為庚○○所有，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時起，即由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附表一之不動產分別遭被告等3人人不法侵奪，丁○○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基於不動產公同共有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等3人塗銷附表一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返還登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自屬有據。又被告等3人自庚○○受贈及受讓不動產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被告等3人將庚○○名下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登記於自己名下，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並造成庚○○損害，依據民法第179條亦應返還登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㈣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目前已不復存在，該房屋原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遭信託登記予兆豐商業銀行。被告等3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庚○○全體繼承人就該等不動產之權利，自應對庚○○全體繼承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庚○○就附表一編號3之不動產（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及2348號建物），於100年2月9日前，原有權利範圍均為2/5，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標準。為此，爰就該等不動產，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等3人對庚○○全體繼承人連帶8,848,666元（計算式：22,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予庚○○之全體繼承人。
　㈤庚○○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109年4月10日受監護宣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監護人，並持續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庚○○所有之銀行存摺、印章、提款卡等亦均由其保管，己○○自應視庚○○先生之日常實際需求妥善動支，且庚○○自罹患失智症並受輔助宣告以來，除一般生活開銷及醫療支出外，並無鉅額資金需求，以庚○○之精神狀況，亦無決意自行或委由他人大量支用銀行存款之可能。然自99年起，庚○○名下帳戶竟陸續出現如附表二所示共27筆數十萬至數千萬元之異常支出，且支出期間高度集中於104至109年間，總累計金額高達93,473,989元，相關款項至今均不知所蹤。尤以，庚○○於109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即曾向鑑定單位表明庚○○已多年未進行金錢交易，此觀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記載：「（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行為，照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錢從事交易行為」（原證20第2頁）即明，是己○○於另案已自承庚○○先生多年未從事交易行為，上開款項之提領及匯出，自非出自庚○○先生之意思，足見上開款項之提領及匯出，顯係己○○擅自挪用，甚至據為己有。抑有進者，庚○○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後，其所有系爭上海商銀帳戶於109年7月29日竟仍有200萬元鉅款支出，足見己○○於庚○○死亡後並未向銀行人員陳明此節，仍持續利用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身分冒用庚○○先生名義領用鉅額款項。己○○雖辯稱相關存款之動支係庚○○先生依己意花用、偶有進行不動產、貴金屬、藝品投資、慈善事業、捐贈財產與佛教團體等語。惟庚○○於99年3月2日進行系爭輔助宣告之精神狀況鑑定時，遭認：「鑑定結果：…（二）曹員目前日常生活雖能自理，但因曹員智能明顯退化，對需要準確數字觀念之處理財產能力明顯不足，需他人給予經常性必要之協助。」，嗣於109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亦曾向鑑定單位表示「（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行為，照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錢從事交易行為」。何以庚○○先生於109年2月間「已近8、9年未曾使用金錢從事交易」，於本案突然會視自身需要使用財產？依己意花用銀行存款？親自提領存款？凡此，均與己○○另案所述鑿枘不合，己○○所辯顯屬臨訟設詞，乃至前後矛盾而不自知。己○○於另案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亦未曾提及庚○○先生曾進行所謂不動產投資及慈善事業。抑有進者，自庚○○死亡時起，其所有財產即由全體繼承人繼承並公同共有，己○○自承其於庚○○死後仍冒用庚○○名義提領200萬元，惟上開提領並未告知丁○○，顯未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即擅自不法提領庚○○先生存款。己○○雖辯稱庚○○死亡前曾交代己○○，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己○○始於庚○○先生逝世後提領兩百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等語。惟庚○○於109年4月10日即經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為監護宣告（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認定「MMSE認知功能於2月24日檢測為0分」、「個案的簡易智能評估(MMSE=0/30，cutpoint=24/25)表現明顯缺損，目前並存有激動/攻擊性以及冷漠/毫不在意等臨床症狀表現」、「失智水準(Profound)為深度失智(CDR=4)水平」，以庚○○死亡前之精神狀況，能否清楚交代身後喪葬儀式需以何等方式進行，已有可疑，縱庚○○確曾交代以藏傳佛教儀式進行喪葬儀式，以兩百萬元辦理喪葬儀式亦顯逾必要或合理之喪葬費用。己○○辯稱提領之200萬元係用於喪葬儀式，並提出「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感謝狀為據，然一般民間喪葬費用標準，於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己○○未列明喪禮支出細項，僅提出一紙「感謝狀」，不見任何資金支付證明，即空言兩百萬元盡皆用於所謂升天法會，實極盡推諉之能事。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設址於高雄市三民區，然庚○○先生長年久居臺北，家人朋友亦多居住在臺北，與高雄毫無地緣關係，且於99年間即受輔助宣告，何以於受輔助宣告後，突於晚年篤信佛教，甚至鉅額捐款予位於高雄市，與自己毫無地緣關係之佛學會耶？尤以，庚○○因其早年生活經歷，向無明確宗教信仰，與兩造母親曹張蓓蒂結婚後，甚曾受妻子影響參加教會活動，兩造母親曹張蓓蒂逝世時，更係以基督教形式辦理喪葬儀式，被告稱庚○○先生篤信佛教，顯非事實。己○○所提出「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所提出之多紙感謝狀，最早於106年12月27日開立，同日總計捐款高達950萬元，然衡諸常情，宗教信仰之建立非一朝一夕可成，縱有發心捐款者，亦絕無一次匯款近千萬元之可能，且依己○○之主張，庚○○短短三年間，平均每次捐款高達300萬元，累計達3,000餘萬元之數，以庚○○之年齡及精神狀況，其數額之鉅，實世所罔聞也！況觀諸己○○於109年6月9日提出之輔助事務報告內容，並無隻字片言提及庚○○篤信佛教乙節，遑論高達3,000餘萬元之捐款。己○○所為，明顯違背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注意義務，不法侵害庚○○權利，造成庚○○93,473,989元之重大損害，依民法第1109條第1項、第1113-1條第2項準用第1109條第1項，就上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被繼承人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遭被告等3人擅為移轉登記之不動產，如附表二所示之帳戶存款遭己○○不法挪用，均屬被繼承人之遺產，丁○○為庚○○之長子，前就庚○○之遺產返還及分割事宜致函被告等3人時，被告三人均稱被繼承人已剝奪丁○○之繼承權，亦即彼等不法否認原告之繼承權，是丁○○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繼承回復請求權，請求確認繼承資格，並回復其就上開不動產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繼承標的之權利。
　㈦退步言之，縱認庚○○先生於繼承開始前即已剝奪丁○○之繼承權，備位原告丙○○、乙○○為丁○○之子，亦得依民法第1140條代位繼承丁○○對庚○○之應繼分，二人應繼分各為1/8，並基於代位繼承法律關係，援引上述所有攻擊防禦方法，對被告三人請求如備位訴之聲明等語。
　㈧並先位聲明:　　
　⒈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備位聲明：
　⒈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等3人則以：
　㈠庚○○白手興家創立永森及大業公司，原先就其基業之打算，係欲將兩公司分別交由長子即先位原告丁○○及次子即被告戊○○管理，然斯時正在國外念書之丁○○不僅無視庚○○期待，逕自強行辦理休學，執意回臺參與公司之營運；甚者，在丁○○開始於家族企業任職後，其野心漸露，就不斷吵著要股份，因庚○○曾經診斷罹患膀胱癌，丁○○擔憂倘庚○○有三長兩短，將無法遂其意分配庚○○遺產，竟不斷要求庚○○將其一手創辦之公司速交由其經營，各種威脅爭吵不斷，使庚○○承受諸多精神上痛苦，不堪其擾，僅能以過戶股份之方式以求片刻安寧。孰料，丁○○見被告戊○○即將於89年10月學成回國，加以股份過戶手續尚未完全完成、公司董監事經營權尚未改選移轉，擔心其強取豪奪家族基業之計畫恐生變數，竟變本加厲，口不擇言侮辱庚○○書讀得少，甚至在89年9月25日，對虛歲已近古稀之年的庚○○家暴動粗，不僅庚○○衣褲都被扯破、甚至使庚○○恐懼驚嚇、狼狽憔悴地跌坐在地上，一整晚都沒回家，庚○○因畏懼丁○○再度對其施以暴行，恐懼之下只得短時間內，於90年1月8日，委託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協助永森及大業公司股份之過戶手續與改選董監事移轉經營權事宜，被迫讓出家族基業之經營權，嗣並將永森公司所有之五股工廠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狀）與兩公司之實體股票交付會計師辦理，丁○○則自90年5月21日起，擔任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之負責人。因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乃庚○○一手打造之基業，更是最有價值之資產，依丁○○所製作之財務報告，永森公司75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324,865,268元；大業公司76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99,699,092元；且兩公司斯時帳上均分別有5000~6000萬元之大量現金，永森公司所有之五股工廠土地更是價值不斐，總計達4806.18平方公尺（約1453坪），依11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價值高達211,649,298元，而庚○○共有4名子女，故庚○○乃向丁○○表示，如欲取得公司股份及經營權，則往後不得再就其餘財產為任何主張，且要求丁○○須將其持有座落於大安路及泰順街之不動產，贈還予庚○○及己○○，若非如此，以丁○○錙銖必較之個性，又豈會將名下房產轉給其他手足？如此一來，丁○○將不再共同持有家族之不動產，產權清楚明確，以便庚○○往後進行財產分配給被告等3人，不再受丁○○干擾；另一方面，要求丁○○居住別處、徹底分居，以避免庚○○再遭丁○○毆打之憾事發生。而庚○○則於89年11月22日，將名下大安區復興段二小段73號土地，設定地上權予被告等3人，作為被告等3人所有大安路一段97號房屋之坐落基地使用，被告等3人對此妥加管理運用，將房屋出租他人，而有穩定租金收入，且戊○○其後更自行創立康澄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故丁○○指摘被告等3人長期仰賴庚○○之財產，企圖塑造被告等3人有何不良動機，並非事實，亦可證庚○○早有將附表一之不動產分配予被告等3人之意。嗣由於丁○○之家暴手段令庚○○餘悸猶存，庚○○又因癌症之故再度住院，兩造之母親亦係因癌症在發現不到半年間驟逝，庚○○擔憂自己之病情，更恐丁○○在其百年後會為求財產利益再度不擇手段，對付其餘手足，乃特聘專業顧問協助並向國稅局調閱自身之財產清單，從頭至尾自書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認證，以預立遺囑之方式，剝奪丁○○之繼承權，並表明名下財產均由其他三名子女即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庚○○雖已自書系爭遺囑並經認證，但因其熟知丁○○貪心自私之性格，仍不能排除丁○○在其百年後，仍貪得無厭，想方設法染指其餘財產之可能性，故庚○○乃於在世時，以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之方式，確保其財產分配意願得以落實，並保護被告等3人之權益。斯時丁○○亦知悉庚○○已著手依遺囑意向贈與其名下不動產予被告等3人，乃於100年12月30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改向被告等3人承租延平南路之不動產，且丁○○因心知肚明庚○○如此安排之緣由與家族共識，乃心虛不敢為任何異議。孰料，果不出庚○○之憂，丁○○明知庚○○已被迫將家族基業交由其管理、已與其完成徹底分家，竟趁庚○○年邁已無心力與其辯白之時，伺機對庚○○提出監護宣告之聲請，意圖染指庚○○財產，其根本不願照顧庚○○，僅欲管理庚○○財產，乃藉監護宣告聲請了解庚○○之財務狀況而已，幸蒙法院明鑑，識破先位原告司馬昭之心，乃裁定由己○○擔任監護人。然丁○○仍不斷以各種訴訟手段威逼手足，提告包含妨害自由（明知父親並未被限制行動自由）、侵占（明知父親已依己意贈與不動產且立有遺囑）等告訴，同時假扣押被告等3人名下之財產（明知對被告等3人並無債權且被告等3人並無脫產行為），更於庚○○死亡後，提起本件繼承回復訴訟，厚顏狡辯有何毆打侮辱庚○○之暴行、腆顏將長年對庚○○不聞不問、未盡扶養義務之自己包裝為孝子，甚且明知為庚○○手書卻仍惡意爭執系爭遺囑之真正，執意聲請筆跡鑑定，更不惜檢討庚○○生前10年之花用開銷、不斷指手畫腳，並以各種是似而非之論調，將庚○○描繪成不能視事、無自我意識之廢人，無所不用其極地羅織手足入罪，只為遂其圖謀財產之惡心，委實令人心寒。
　㈡丁○○因對庚○○毆打、侮辱，且強取豪奪家族基業後即對庚○○不聞不問、長年未予扶養，庚○○於99年1月20日，發給丁○○之存證信函載明：「本人日常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另丁○○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前一年，始以存證信函表達將自108年7月「起」支付相關必要扶養費用
　　，可見丁○○確實長時間對庚○○不聞不問、未盡為人子之孝道，乃遭庚○○被繼承人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丁○○毆打侮辱庚○○乙節，庚○○不僅有親口告訴被告等3人，且證人壬○○亦證稱：丁○○不僅曾因被繼承人庚○○就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之股權規劃，時常與被繼承人庚○○爭執、對被繼承人庚○○謾罵、侮辱（如「書讀的少、辦事不力」
　　，其咆哮聲之大甚至連在樓上的員工都可以清楚聽到，甚且對當時年近古稀之被繼承人庚○○家暴動粗，使被繼承人庚○○跌臥在地上、衣褲被扯破、襯衫沾染血跡、一臉狼狽、憔悴、驚恐害怕，壬○○乃盡速聯絡己○○前來，將其送醫救治，在等待的過程中，庚○○也親自點頭表示是丁○○對其施暴。壬○○自78年5月起任職於永森公司，迄至97年自願離職時，工作期間已長達近20年，其工作效率和態度早已獲得肯定，在丁○○接任董事長後，亦與其共事長達7年，雖丁○○誆稱壬○○不能勝任工作，然則以丁○○之個性，豈可能直到97年方認為壬○○「表現不佳」，將其解雇？實則，壬○○之所以會自願離職，正是因為事情只要不合丁○○之意，丁○○就會常常情緒失控、會咆嘯、做人身攻擊，公司諸多同事均受不了此等職場霸凌行為而先後離職，況丁○○不僅對公司員工如此，更會對自己的父親謾罵、羞辱（參本院111年7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第12至15行），壬○○正是因為無法再忍受丁○○此等行為，才會自願離職，且因曾目睹庚○○遭家暴受傷、狼狽驚恐的場景，乃不敢再回公司辦理相關離職手續。庚○○遭丁○○家暴受傷後，對被告等3人而言，最重要者係確保其傷勢與身心狀態、安撫其心情，根本不會以申請相關證明為第一要務、更不可能預料到20年後會有諸多訴訟，況庚○○觀念傳統，秉持家醜不外揚之觀念，實不欲與外人道；孰料庚○○替丁○○保留一點顏面之結果，竟反遭丁○○理直氣壯否認無毆打之不孝暴行，庚○○泉下有知必倍感痛心。因丁○○不孝至斯，庚○○乃在其系爭遺囑中親筆寫下「本人之長子丁○○對本人曾有毆打、侮辱等情事，且長年對本人不聞不問，本人僅能仰賴其他三名子女曹薰方、己○○與戊○○照顧。因此，本人乃依據民法第1145條第壹項第五款之規定表示長子丁○○不得繼承本人的任何遺產」，剝奪丁○○之繼承權。庚○○於99年聲請系爭輔助宣告時，己○○曾於99年3月2日訊問程序中，提及丁○○「不聞不問」、「多次毆打」庚○○之事實及丁○○有「暴力傾向」之內容，而庚○○曾於法院面前親自認同：「（法官：是否同意由己○○當輔佐人？（筆錄旁有庚○○及己○○之親筆簽名）聲（按：即被繼承人庚○○）：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司，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就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這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不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甚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我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當庭更在法官面前親自閱覽筆錄確認：「上開筆錄交當事人閱覽並無異議後簽名」並簽名，就己○○此部分陳述，未為任何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業視為被繼承人庚○○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庚○○內心早已因丁○○諸多類此不孝暴行而傷痕累累、心碎到無法言語，此從其遭毆打後神情憔悴、狼狽不堪、跌臥在地不起即可知，其內心的傷痕更是已經嚴重到縱使近20年後提及此事，於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官訪視時，仍會有「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丁○○長年爭吵甚至家暴毆打被繼承人奪取兩家公司之經營權後即對被繼承人庚○○不聞不問，數十年來父子關係疏離，從未履行照護之義務，並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剝奪其繼承權，丁○○自己喪失對庚○○之繼承權。
　㈢被繼承人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僅係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33號民事裁定維持見解之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122號民事判決，明白揭櫫「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應經輔助人同意，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且受輔助宣告之人仍有行為能力，是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之2所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依該條各款規定，不包括立遺囑之行為。而書立遺囑既非屬民法第15條之2任一款之行為，則被繼承人庚○○並未喪失自書遺囑之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甚明；甚者輔助人己○○均知悉且尊重被繼承人庚○○自書遺囑之行為，益證該遺囑確屬合法有效，自應予以尊重。被繼承人庚○○斯時雖受輔助宣告，然依法可為完全有效之自書遺囑甚明，且該自書遺囑不僅經公證人認證確屬本人意思，更經法務部調查局筆跡鑑定確屬親筆，自屬完全合法有效。庚○○雖於97年遭診斷有失智症，然其於99年向本院聲請輔助宣告案件時，MMSE智能測驗分數尚有19分，且其記憶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6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9分），均係趨近滿分之結果，顯見庚○○斯時僅係輕度失智症之評定，然其口語表達及意思表述尚屬清楚並無顯著困難。此從庚○○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中，能親自接受法官詢問與應答，針對法官詢問是否同意由己○○當輔佐人時，除清楚表達同意外，更精準一語道破丁○○自私霸道的個性，陳稱「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亦可證明。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鑑定醫師於99年3月23日訊問時，亦當庭證稱：「未達監護宣告的程度」，正因其僅僅患有輕度失智症，故本院方僅裁定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而非「受監護宣告之人」，顯見當時其意思能力與處理事務之能力並未喪失。丁○○竟一再絮絮叨叨、不斷重複以MMSE等說事，妄指庚○○之精神狀況不佳；更甚者，系爭遺囑係於99年6月4日書立，庚○○於99年間之MMSE測驗僅屬輕度失智症，丁○○竟企圖以十年後之109年MMSE測驗，反推十年前庚○○於99年書立自書遺囑時辨識能力之基礎，實屬荒謬無稽。再者，甲○○○○○在進行系爭遺囑認證時，確已一再反覆確認庚○○斯時之精神與意思狀況並無任何問題，並據此作成認證書（下稱系爭認證書）。原告等3人竟捏造法律所無之規定、刻意混淆「認證」與「公證」之區別，明知系爭遺囑係「認證」，竟仍胡亂援引公證法有關「公證」之條文及司法實務就「公證」之實務見解，或於系爭遺囑書立後之見解，惡意羅織甲○○○○○有違反公證法第70條及第71條有關違法「公證」應付懲戒，毀人名節、可惡至極。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雖經輔助宣告，然於實際生活上，其意思狀態仍尚屬清楚，不僅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中，能在法庭上親自向法官說明及回覆，並親自應答甲○○○○○之詢問，且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動產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機關人員之詢問與確認，更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動產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機關人員之詢問與確認，均經檢察官調查屬實。甚連丁○○之前妻、備位原告之母親龔文貞女士亦清楚知悉被繼承人庚○○確確實實有為本件財產分配之真意，乃表示「你爸也確實有意將剩餘不動產給你們3位」等語。原告等3人不斷以庚○○於109年MMSE檢測，不當回溯反推庚○○99年至109年此十年間之所有法律行為均非己意、均屬無效，實屬無稽。實則，輔助人即己○○係與庚○○共同生活之人，對庚○○之狀況最屬清楚，更深知庚○○正是因遭不孝長子丁○○家暴動粗、搶取豪奪家族基業，乃傷心欲絕、鬱鬱寡歡，嗣又遭不孝長子丁○○長期不聞不問，乃心碎泛淚，其後甚至遭不孝長子丁○○不顧疫情肆虐，執意將庚○○送往醫院鑑定，則在庚○○如此傷心抑鬱、不願配合之情況下，該109年MMSE檢測自已失客觀精準，則丁○○以之不當回溯推論庚○○99年至109年之意思狀態與行為能力，均顯屬無據。
　㈣庚○○受輔助宣告後，仍有自我管理處分財產，丁○○亦有持續以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庚○○簽訂租賃契約，且早已知悉庚○○依遺囑之財產分配意向，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予被告等3人之事實，方於100年間，以公司負責人身份，改向被告等3人承租延平南路不動產。丁○○既已遭庚○○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則其對於庚○○之財產安排實無置喙之餘地，庚○○生前基於自由意志所進行之財產處分，實不容丁○○妄自揣度指摘，且此既屬庚○○之生前財產處分，自非屬遺產範圍，原告等3人自無從主張之。
　㈤庚○○雖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然其過去身為開創企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日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原告等3人捏稱庚○○之金錢帳戶均係由己○○保管、己○○會擅自動用庚○○之金錢，更主張己○○侵吞高達97,473,989元之存款。然原告等3人顯係忽略庚○○乃係獨立的個體，其金錢帳戶在其個人名下，且並非由他人保管，本會視自身需要使用財產。原告等3人不惜將庚○○自99年至今之支出一一檢視，一再絮絮叨叨、不斷挑剔庚○○之用度花費，質疑款項花用之合理性，甚至不惜對被告等人提起刑事侵占之告訴；然而，庚○○生前依照己意花用其畢生積攢之財產，究與原告或被告何干？己○○輔助庚○○之十數年間，每日食衣住行醫療保健皆需開銷，被告己○○乃秉其意協助與代勞，亦屬份所應當，原告根本沒有參與父親的生活，又豈容原告於事後任意指摘？原告所質疑之異常款項，己○○亦早已於刑事偵查階段詳加說明，即係依庚○○之行善意願，捐助善款佈施、或代庚○○支付綜合所得稅、借款與他人、購屋款項、購買貴金屬、繳納醫藥費、支付喪葬費等花用，此既非異常支出，更非己○○不法冒用或挪用，上情並業經檢察官詳加調查，認定庚○○如附表二之上海銀行帳戶、土地銀行帳戶多筆提款，係庚○○自己之支出，或己○○協助庚○○繳納稅捐、款項，並非係己○○中飽私囊或任意挪為己用，自非屬庚○○之遺產範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偵字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丁○○雖提起再議而發回續偵，然復經該署檢察官再度為不起訴處分，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其再議確定。益證原告等之主張確無理由，僅係一再浪費司法資源，以羅織手足入罪之手段，遂其爭產之私慾。
　㈥丁○○早已遭庚○○依法剝奪其繼承權，且庚○○於系爭遺囑中已明定其遺產分配之方法，即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故備位原告如代位繼承，至多僅得主張庚○○遺產之特留分各1/16等語，資為抗辯。
　㈦並聲明：⒈原告先位之訴及備位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等3人主張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有無理由?
　⒈被繼承人庚○○為兩造之父親，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曹張蓓蒂早歿，兩造依法為其全體繼承人。庚○○於98年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經本院於於99年3月23日以系爭輔助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選任己○○為其輔助人（下稱系爭輔助宣告裁定）。丁○○於108年間，聲請變更對被繼承人庚○○為監護宣告，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己○○擔任其監護人，並指定丁○○、辛○○共同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兩造之戶籍謄本、庚○○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系爭監護宣告裁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67至180頁、第185至195頁、第381至39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29頁），首堪認定。
　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丁○○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庚○○之繼承人，並未喪失繼承權，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等節，為被告等3人所否認，則丁○○對於被繼承人庚○○繼承權之存否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等3人之確認判決除去，故丁○○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⒊次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是繼承人須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始喪失其繼承權，上開兩項要件，如缺其一，即不發生喪失繼承權之效果。又繼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得繼承權，其地位應受法律保障，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上之重大利益，茍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人均不得任意剝奪其地位。故所謂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係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而言，是否為重大之虐待，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即應就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予以決定，不得僅憑被繼承人之主觀認定，否則被繼承人得摭拾細故，咨意剝奪繼承人之地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為本件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被告等3人主張丁○○有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情事，並經被繼承人庚○○於系爭遺囑表示喪失繼承權等情，然為原告等3人所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被告等3人就喪失繼承權之要件負舉證責任。
　⒋查被告等3人主張丁○○於89年9月25日，因細故毆打被繼承人庚○○成傷、長期對庚○○不聞不問，且未支付扶養費，對庚○○有重大虐待或侮辱情事，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不得繼承云云，固提出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庚○○病歷節本、丁○○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庚○○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證人壬○○之證述、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及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5頁、第515至527頁、卷二第147至159頁、第353頁、卷三第93至99頁、第186至191頁、系爭輔助宣告卷）。惟查，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庚○○病歷節本雖記載庚○○經診斷受有前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然此僅足證明庚○○有於89年9月25日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就醫，尚無從據以認定系爭傷勢係遭丁○○毆打所致。又證人壬○○固證稱：「…應該是89年，那年我小孩出生所以還記得，但幾月份我忘了。事發那天我輪值要去開公司的門，結果一進去時門戶已經大開，我就衝上去看發生什麼事，就看到庚○○跌臥在辦公室內，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一臉狼狽、憔悴的樣子，我趕快連絡其女兒己○○，來處理他父親的事情，這時我有詢問庚○○董事長是否是他兒子打他，他有點頭表示，事後我也有問己○○他爸爸狀況怎樣，己○○也說他爸爸是被丁○○打的，當天就帶庚○○去看醫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87頁）。然依證人所述，庚○○當天應受有擦傷、切割傷、撕裂傷等開放性傷口，致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然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庚○○病歷節本記載之系爭傷勢不符，自難遽認其證詞為真。至被告等3人主張己○○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訊問程序中陳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司，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就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這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不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甚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我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對此未為任何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視為庚○○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等語。惟庚○○於98年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本院依法於鑑定醫師前訊問應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狀況，己○○當天雖陪同庚○○到庭，然其既非庚○○之代理人，亦尚未經本院選任為庚○○之輔佐人，其於程序中發言，至多僅係關係人之意見陳述，且與當日訊問程序之目的無關，自無因庚○○於當日訊問筆錄上簽名，即認對於己○○之陳述為自認，執此認丁○○有毆打庚○○之情。另丁○○於108年間，聲請對庚○○為監護宣告，新北地方法院法官命家事調查官進行訪視調查，依系爭監護案件訪視報告記載，家事調查官詢問過程中問及有關己○○之問題時，庚○○會微笑點頭，問及有關丁○○之問題時，庚○○均無任何反應。惟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認庚○○似仍具備部分理解他人談話之認知能力。然家事調查官綜合訪談資料，認庚○○之認知能力已退化至無法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程度（見本院卷一第305、306頁），自無從以庚○○上開之情緒反應即認丁○○確有被告等3人所指毆打庚○○之情。被告等3人復主張丁○○長期對庚○○不聞不問等節，然為原告等3人所否認，陳稱至107、108年均有往來，其後因己○○將庚○○藏匿，致原告等3人無從探視庚○○，甚連庚○○病危、死亡、喪禮，均未告知原告等3人，並提出兩造與庚○○聚會合照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卷二第281至287頁、卷六第200頁），被告等3人對此亦未否認。另丁○○稱：伊原與庚○○、被告等3人同住在大安路住所，伊結婚買房後，才搬出該住所，但與大安路住所很近，常探視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00頁）。而己○○自陳；庚○○於99年左右，因受詐欺，想離開原本生活圈，故搬至新北市三重區居住，至107年、108年左右再搬回大安路居住， 搬到三重時，未告知丁○○，後來大安路住所整棟大樓有裝修，大門鑰匙有更換，沒有給丁○○備份鑰匙。庚○○死亡時未告知丁○○，亦未告知喪禮的舉行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99至201頁）。足見丁○○陳稱：己○○不讓其知悉庚○○所在，庚○○病危、死亡，均未讓其知悉一節，尚非子虛。則丁○○既因遭己○○更換大安路住所大門鑰匙或變動庚○○之居所而未告知丁○○後，致無從探視庚○○，亦非被告等3人所指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之重大虐待行為。再者，庚○○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二第353頁），僅係因庚○○聲請輔助宣告，表達因日常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不希望有變動，希望由己○○擔任輔助人，通知丁○○簽署親屬同意書，無從反推認丁○○有何長期疏忽、對庚○○不聞不問之情。此外，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固有明文。然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定。足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意旨參照）。而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而言；反面言之，如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15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依附表二所示，庚○○生前顯資力豐富；被告等3人亦自陳：庚○○為開創企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受輔助宣告後，其日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78頁）。益徵庚○○生前尚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難認有受扶養之必要。則丁○○縱於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中表示庚○○受輔助宣告後之照護事宜，其自108年7月起，按月支付10萬元為支應等情（見本院卷一第515至527頁），亦不足認庚○○有受扶養之必要，且丁○○長期未負擔扶養費。
　⒌綜上，被告等3人以上開各情主張丁○○對庚○○有重大虐待及侮辱之行為，均無足採，揆諸上開說明，縱庚○○於系爭遺囑表示丁○○喪失繼承權云云，亦與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間。被告等3人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主張丁○○喪失繼承權，於法未合，自非有據。從而，原告等3人先位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
　㈡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⒈庚○○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將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移轉贈與登記予被告等3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29至131頁、第375頁），並有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建成地政事務所分別於112年10月23日以北市大地籍字第1127013631號函、112年10月26日北市建地籍字第1127013348號函肩負之土地登記申請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五第37至50頁、第67至70頁），堪信屬實。原告等3人主張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縱有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法無效云云，然為被告等3人所否認，原告等3人自應就所指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等3人固提出系爭輔助宣告及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丁○○於108年1月19日提出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己○○109年6月9日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下稱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78頁、第181至184頁、第293至302頁）。惟系爭輔助宣告之鑑定報告僅足證明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足證明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又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固得證明庚○○於109年2月3日經鑑定機關鑑定其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然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均於109年2月3日前所為，斯時庚○○尚未受監護宣告，而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原告等3人以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回推，認庚○○無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云云，核屬無稽。至上開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及家事輔助事務報告僅係就依法應得輔助人同意之行為進行報告，亦無從推認庚○○無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原告等3人另以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結果與系爭遺囑表示之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不符、被告等3人利用己○○之輔助人身分獲取利益、避免處分行經遭揭發，加速移轉不動產、庚○○吳生前移轉不動產之意云云，核屬臆測。準此，原告等3人徒憑上開事證，主張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無效，洵不足採。
　⒊況查：
　⑴被繼承人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並經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金鳳事務所認證在案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1頁）。又系爭遺囑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確為被繼承人庚○○之筆跡，亦有該局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六第11至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31頁、卷六第203頁），堪信系爭遺囑為庚○○所書立。
　⑵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民法第15條之2明文規定。考其立法意旨係因受輔助宣告之人僅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爰於第一項列舉應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則予排除適用，以符實際。其中第六款之「其他相關權利」，係指與繼承相關之其他權利，例如受遺贈權、繼承回復請求權以及遺贈財產之扣減權（民法第1225條）等。可見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之2所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而受輔助宣告之人書立遺囑並非上開條文所列舉之行為。又受輔助宣告之人雖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然參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時，應受民法第77條至81條規定之限制。可知立法者對於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之限制，高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限制。惟依民法第1186條第2項前段規定，滿16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得為遺囑。是舉重以明輕，應認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且毋須得輔助人之同意。本件庚○○為成年人，雖受輔助宣告，然依上所述，本毋須經輔助人之同意，得自行書立遺囑，況輔助人己○○亦知悉並同意系爭遺囑，則原告等3人主張被繼承人庚○○不得書立系爭遺囑、系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5條之2規定云云，核屬無據。
　⑶庚○○於98年12月29日具狀聲請為輔助宣告，本院於99年3月2日在鑑定醫師面前訊問庚○○之精神狀況，其能清楚說明聲請理由、子女人數、大致財產，並對於本院詢問輔助人選之意見時，回稱：同意由己○○擔任輔佐人，並稱：「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等語，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訊問筆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59頁）。嗣庚○○經鑑定後，認其生活尚能自理、情緒尚穩定，無精神病症引起之異常行為，定向感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滿分為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總分19分，故認庚○○之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庚○○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較，其智能有明顯退化之現象，致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等情，本院並裁定宣告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情，有卷附之上開鑑定報告、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等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輔助宣告卷，核閱無訛。原告等3人以庚○○之MMSE得分僅19分，欠缺完整之意思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惟臨床影響MMSE測試結果之因子眾多，其具體之心智狀態本難以經由MMSE測試結果認定。且滿16歲之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業如上述。則原告等3人主張書立遺囑需具完整之意思表示能力，並執上開鑑定報告認庚○○不具備完全之意思能力，故系爭遺囑無效云云，不足採信。
　⑷次按私文書經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證人認證私文書，應使當事人當面於私文書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並於證書內記明其事由，公證法第1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認證書上記載「經公證人詢問，遺囑人表示，本遺囑係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作成無誤」，認證書末頁「立遺囑人」、「公證人」欄位並有「庚○○」、「林金鳳」之簽名等情，有系爭遺囑、系爭認證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475至491頁）；而系爭認證書「立遺囑人」欄位上「庚○○」之簽名為真正，為原告等3人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書可參（見本院卷六第16至17頁）。揆諸前揭說明，堪認庚○○於認證書簽名時，公證人林金鳳已向庚○○詢問，經庚○○表示系爭遺囑確實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無誤後始完成認證。而證人即民間公證人林金鳳亦到庭證稱:庚○○於99年6月4日至伊事務所認證系爭遺囑時，伊先核對其身分證明文件、遺囑內容之證明文件，如不動產的謄本或權狀，詢問庚○○系爭遺囑是否為其意思、親自書寫後，伊會製作認證書、認證請求書，並請庚○○簽名，庚○○當時意識非常清楚，表達得很好，狀況很好，伊才沒有特別問有無受監護或輔助宣告。99年時伊不會特別問有沒有受禁治產宣告。如果請求人來，一看精神狀況或身體狀況有問題，公證人會一再的詢問、確認等語，有本院111年8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31至237頁）。另丁○○前曾就附表一、二之事實，對被告等3人提出侵占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林金鳳於該案件偵查中，同結證稱：庚○○攜帶事先寫好的系爭遺囑至伊事務所，表示欲認證遺囑，伊請其提出身分證，證明係本人及確認身分後，再向其查詢遺囑內容是否出於其本人意思，確認是其本人意思後，伊即製作認證請求書及認證書，再請其當場簽名確認，並向其收取身分證影印，關於確認是否為當事人本人意思，伊會一再向當事人查詢及確認言語表達、認知，以確認當事人意思是否清楚及是否為其本意，如果當事人有言語表達不清或認知上有問題，伊就不會認證等語，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9頁）。審酌林金鳳為公證人，與兩造無利害關係，其執行民間公證人之職務而就系爭遺囑為認證，應無偏袒被告等3人之必要，其就系爭遺囑認證過程先後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為一致之陳述，且與認證書之記載相符，並具結擔保證詞之真實性，應無必要甘冒偽證罪責故意為不實證述，堪認林金鳳前開證述情節，應屬可信。據此，庚○○於系爭遺囑認證時精神狀態良好，具有書寫能力，其向公證人表示系爭遺囑為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經公證人核對相關財產文件後增減、塗改內容，並於認證書簽名完成認證等情，應堪認定。再者，觀諸系爭遺囑全文，可知庚○○表示書立系爭遺囑係就身後事預為安排，表示丁○○喪失繼承權，其所有之不動產⑴至⒅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其所有之大安路住所以生前贈與之方式贈與被告等3人，其餘財產亦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見本院卷一第481至491頁）。惟立遺囑人雖得書立遺囑，就其財產預為安排，然不因書立遺囑而喪失其對財產之處分權，仍得於生前，自由處分其財產。原告等3人割裂解釋系爭遺囑第1點為死後繼承，第2點為生前贈與，不合遺囑本質，且與第1點相互矛盾，認庚○○無法理解遺囑之意義與效果，系爭遺囑無效云云，顯係誤會。再者，原告等3人聲請函調庚○○於99年至109年間之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病歷，均無記載庚○○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基上，受輔助宣告之人本得書立遺囑，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及於公證人認證時，均得清楚表達其意思等節，已如上述，原告等3人空言主張林金鳳未參與系爭遺囑之製作，無從證明庚○○書立系爭遺囑時，是否具備完整之意思能力；林金鳳未具備醫學專業，無能力辨別庚○○是否書立遺囑之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洵不可採。況丁○○於庚○○受輔助宣告及書立系爭遺囑後之100年12月30日、103年12月31日，甚且分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向庚○○承租庚○○所有之附表一編號6之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3樓），與庚○○簽立租賃契約，每年並給付租金15萬元，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可憑（見本院卷四第115至120頁）。倘庚○○有如原告等3人所指，於99年間，已無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何以丁○○不顧契約無效之風險，仍與庚○○連續簽立租賃契約?益徵原告等3人主張系爭遺囑無效，不足採信。
　⑸如上所述，系爭遺囑有效，庚○○於書立系爭遺囑暨認證時，意識清楚，精神狀態良好等情，則其於系爭遺囑中表示之贈與意思，自非無效。又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自得就其財產為處分。準此，庚○○於受輔助宣告期間，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自合法有效。丁○○前主張被告等3人明知庚○○並無贈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意思，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之背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聯絡，擅自於100年、108年間，以庚○○名義，偽造庚○○同意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被告等3人之贈與契約後，持向如附表一所示地政事務所，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申辦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等3人，對被告等3人提出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臺北市大安、中山地政事務所（下分稱大安地政所、中山地政所）調取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之申請資料，其中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⒀簽名或簽證」欄，均載有「庚○○」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註記「義務人庚○○親持身分證到所核對身分無訛、經核對身分無誤、潘○○0201/1220」；並傳喚證人即地政士呂榮進到庭作證，認係庚○○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其代為辦理附表一編號6至9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登記，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以下合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亦同認庚○○同意並辦理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遑論丁○○早於100年12月30日已知悉附表一編號2之不動產已移轉為被告等3人所有，並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與被告等3人承租該不動產，每年給付租金20萬元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其事後再主張附表一之贈與無效云云，顯不可採。
　⑹基上，依原告等3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庚○○有何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或被告等3人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已難認其主張為真實。而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本得於生前依法處分其財產。庚○○已於系爭遺囑中表明包含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其於生前受監護宣告前，或親自辦理贈與行為，或親自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他人辦理贈與行為，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予被告等3人，顯已獲輔助人同意，亦無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1 準用1102條之情，復無證據證明庚○○於上開贈與行為時，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狀態，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均合法有效。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原告等3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已不復存在，該房屋原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遭信託登記予兆豐商業銀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等3對庚○○全體繼承人連帶賠償所受損害，並依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標準，請求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計算式：22,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惟上開不動產早已經庚○○贈與被告等3人，為被告等3人所有，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事後縱經拆除，亦無侵害原告等3人之權利。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㈣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⒈原告等3人主張庚○○受輔助宣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任意支用附表二所示之存款，造成庚○○93,473,989元之損害，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1109條第1項之規定，應就上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因此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舉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已如前述，庚○○雖於99年間受輔助宣告，然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己○○並無處分或保管庚○○財產之權，庚○○帳戶之管理既非屬輔助人法定輔助事務範圍，自不該當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執行輔助職務」之要件，是原告等3人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規定，請求己○○賠償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已屬無據。
 ⒉原告等3人雖提出相關交易明細、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5至254頁、第299至302頁），然己○○否認有保管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並以前詞置辯。是原告等3人自應就其主張己○○保管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附表二所示之存款一節，負舉證責任。而上開交易明細僅足證明庚○○之帳戶有該等提領情形，不足證明係由己○○所提領；又輔助人本無保管受輔助宣告之人存款之義務，己○○於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中陳明「父親消費之支出主要的方式大多係由己○○先行支出代墊，若支出龐大，有時由庚○○領用其存款支應」，均未表示保管庚○○之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提領庚○○之存款。參以，本院依原告等3人函調庚○○於101年2月13日自其臺灣土地銀行臺北分行存款帳戶提領500萬元、同年10月25日再提領100萬元，其取款憑條上均有庚○○之簽名及印章等情，有該行112年5月23日、同年11月3日，分別以臺北字第1120001434號、1120003108號函檢附之存摺類取款憑條可憑（見本院卷四第275、277頁，卷五第77至79頁），堪信己○○所辯，應非子虛。
 ⒊丁○○前以己○○利用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而保管庚○○帳戶存摺及取款印鑑之機會，冒用庚○○名義，提領於如附表二所示之存款，挪為己用，對己○○提出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調查後，同認附表二之金額均為庚○○所使用，而為不起訴處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原告等3人雖稱附表二編號3、4之金額轉入上海銀行忠孝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被告己○○帳戶，用於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之房產，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之規定，上開房屋嗣又贈與予戊○○，致庚○○受損害云云。惟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財產，其規範意旨在避免輔助人不當取得，致受監護人之利益受損。倘有違反，屬無權代理行為，仍有民法第106條規定之適用，即經本人許諾或其法律行為專履行債務，與本人利益並無衝突或不均衡之疑慮時，仍屬有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上開存款既係自庚○○之金融帳戶直接匯入己○○之金融帳戶，用以支付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且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本屬系爭遺囑中欲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之意，顯合於庚○○之意，然認與庚○○之利益有衝突或不均衡。另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雖於庚○○死亡後領，固可認係由己○○提領，然己○○辯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財產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己○○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後，於同年7月29日，依庚○○之意，提領200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之用等語，並提出捐款收據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13頁，卷二第169至193頁）。參酌己○○提出之106至108年收據，均係捐款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捐款項目或係建寺廟、造佛像、舉辦法會、寺廟僧侶生活費、印經書或代轉印度、尼泊爾寺廟等，而109年7月29日係代轉西藏做49天法會功德，堪信己○○陳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財產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係依庚○○生前指示所支付之喪葬費一節，應可採信。
 ⒋末查，被繼承人生前對其財產本有自由處分之權，其生活用度之奢檢，亦得由其依據財產狀況而決定，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本無置喙之餘地。原告等3人未能證明己○○有保管庚○○之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庚○○之存款之情，空言指稱附表二之存款提領，不符社會常情，並執此認附表二之存款為己○○擅自提領支用云云，顯屬無稽。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末按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等3人主張丁○○之繼承權存在，故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如丁○○之繼承權不存在，則由丙○○、乙○○代位繼承，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記為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二第408頁），係就先位、後位不同之請求定有順序。丁○○先位主張確認其對庚○○之遺產有繼承權，既為有理由，則丙○○、乙○○即無代位繼承之可言，本院即無審究備位聲明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原告主張丁○○之繼承權存在，為可採；被告等3人主張丁○○喪失繼承權，則不可採。先位原告其餘主張，則均不可採。從而，先位原告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先位原告另請求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 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先位原告此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應併予駁回。又先位原告聲明之請求，既為有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本院即不再予論述及審究，併予敘明。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表一：庚○○所有不動產之移轉
		編號

		門牌號碼

		日期

		變動內容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暨其上同小段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段00號10樓之1）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路00號1至5樓）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3.　 

		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4.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之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4-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5.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之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7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6.　 

		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暨其上同小段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3分之1所有權。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3分之2所有權。



		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新北市○○區○○號碼:○
○○路000巷00號24樓)建物(
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000
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附表二：庚○○帳戶之提領
		編號

		提款日期
(民國）

		銀行帳號

		提款金額
(新臺幣/元)



		1

		99年11月24日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450,000



		2

		101年5月30日

		同上

		1,019,976



		3

		104年7月13日

		同上

		20,000,000



		4

		104年7月31日

		同上

		21,700,000



		5

		104年11月30日

		同上

		1,000,000



		6

		106年12月12日

		同上

		2,200,000



		7

		106年12月27日

		同上

		9,500,000



		8

		107年3月6日

		同上

		1,500,000



		9

		107年4月25日

		同上

		1,950,000



		10

		107年6月5日

		同上

		3,100,000



		11

		107年10月1日

		同上

		4,320,000



		12

		107年10月12日

		同上

		1,500,000



		13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2,100,000



		14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500,000



		15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900,000



		16

		107年11月19日

		同上

		655,000



		17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100,030



		18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000,000



		19

		108年1月31日

		同上

		3,908,983



		20

		108年3月11日

		同上

		6,050,000



		21

		108年7月3日

		同上

		220,000



		22

		109年6月15日

		同上

		300,000



		23

		109年6月22日

		同上

		300,000



		24

		109年7月2日

		同上

		200,000



		25

		109年7月29日

		同上

		2,000,000



		26

		101年2月13日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

		5,000,000



		27

		101年10月25日

		同上

		1,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曹存勤  
            曹再蔆  
            曹再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 一  人
之複代理人  吳霈桓律師
被      告  曹存嫻  
            曹存儉  
            曹芝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巧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二月
十二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五，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
    1項、第2項明文規定。查原告丁○○、丙○○、乙○○（以下合稱
    原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原起訴先位聲
    明：㈠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被告己○○、
    戊○○、辛○○（以下合稱被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
    其姓名）應塗銷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及其基地
    （附表一編號2）、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及其基
    地（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房
    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3）、臺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
    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4）、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及
    其基地（附表一編號5）、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
    3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6）、新北市○○區○○○路000巷
    00號24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7）、新北市○○區○○○路
    000巷00號27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8）、新北市○○區
    ○○○路000巷0號32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9）之所有權
    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被告己○○
    應給付新臺幣（下同）93,473,989元予丁○○與被告等3人公
    同共有；備位聲明：㈠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
    承權存在。㈡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
    記，並回復登記為丙○○、乙○○、己○○、辛○○、戊○○公同共有
    。㈢被告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與被告等3人
    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先後具狀變更其聲明（
    見本院卷一第325頁、卷二第413頁、卷三第128頁、卷四第5
    5頁、第143頁、第221頁），最後確認其先位聲明為：㈠確認
    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一編
    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
    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
　　】、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
    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
　　】、4【其上同小段2947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路○段00號6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949建
    號建物，權利範圍1/40）】暨4-1【臺北市○○區○○段○○段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5【其上同小段2948
    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7樓，權利範
    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
    ）】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
    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
    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38/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
    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
    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
    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
    圍1/3）】、4-1【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2283/10000）】、6【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1/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範圍1/3）】、7【新北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
    段211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4
    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
    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
    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
    ○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
    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10樓
    之1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
    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
    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3750/10000）】、6【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2/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範圍2/3）】、8【新
    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
    同小段2119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
    號27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
    建物，權利範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
    100000）】、9【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5
    1/100000）暨其上同小段192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
    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86/100000、2408建號建物
    ，權利範圍1018/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
    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
    給付9,158,560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己○○應給
    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為：㈠確認丙○○、乙○○對被繼
    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
    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
    ○○、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
    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
    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
    4-1、6、8、9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
    ○○、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
    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己○○應給付
    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㈦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43至147頁、第221頁
    ，本院卷六第196頁）。核原告前後追加、變更之聲明，基
    礎事實仍屬同一，揆諸前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等3人主張：
　㈠被繼承人庚○○與配偶曹張蓓蒂育有丁○○、被告等3人，庚○○於
    民國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張蓓蒂早歿。丁○○為被繼承
    人長子，庚○○生前基於傳統倫理長幼觀念，對丁○○多所期許
    ，並於86年間即將一手創立之永森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永森公司）、大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業公司）交
    由丁○○負責管理，丁○○自接掌經營上開公司以來，戮力從公
    、不辱父命，公司業績蒸蒸日上，丁○○基於回饋父親庚○○及
    家族之精神，歷年穩定進行盈餘分配，庚○○及被告等3人均
    因此獲配鉅額股息收入。此外，丁○○每月另固定匯款數十萬
    元至庚○○之銀行帳戶，從無間斷，以為奉養，庚○○每見於公
    司經營狀況，深感後繼有人，對丁○○多所讚賞並益加信任，
    乃進一步將其所規畫之家族墓園委由丁○○擔任「家族代表」
    負責管理。顯見庚○○與丁○○關係良好，甚交由丁○○負責管理
    自己後事及安葬墓園等，殊無決意剝奪丁○○繼承地位之可能
    。丁○○事父至孝，除金錢奉孝扶養外，更固定出席庚○○及家
    族成員間聚會，定期探視詢問庚○○生活近況，絕無對庚○○有
    任何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事。是姑不論庚○○罹患失智症多
    年，且先後受輔助、監護宣告，絕無可能以所謂「自書遺囑
    」剝奪丁○○之繼承權，遑論丁○○並無民法第1145條法定喪失
    繼承權事由，其對庚○○之繼承權實無從「剝奪」，是丁○○對
    庚○○之繼承權存在，應繼分與被告等3人均各為4分之1。被
    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之繼承權，自應就丁○○有民法第114
    5條之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一節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等3人主張丁○○曾毆打庚○○，經庚○○於經民間公證人林鳳
    金之自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剝奪其繼承權，雖提出
    庚○○先生之驗傷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
    病例節本、系爭遺囑、本院99年度輔宣字第1號（下稱系爭
    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並援引證人壬○○之證詞為證。
    然觀諸被告等3人提出之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節本，
    僅自形式觀之，該等驗傷單係於99年3月8日由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仁愛院區影印，惟作成日期則為99年3月11日，顯係先
    影印驗傷單後再補上所謂醫師簽名，形式真正已有可疑，且
    其記載實甚為簡陋更有明顯矛盾。舉例言之，庚○○於89年9
    月25日進行檢驗時為66歲，然驗傷診斷書竟記載庚○○之年齡
    為76歲，對於庚○○致傷原因、兇器種類等欄位更皆留白未載
    ，形式已有可議，其所載內容根本無從推論庚○○係因他人毆
    打致傷，遑論證明「丁○○毆打庚○○」一事。且驗傷單所載檢
    驗日期為89年9月25日，然遲至99年3月11日始由「檢驗醫師
    許文章」簽立該等驗傷單，檢驗日期與驗傷單簽立日期前後
    相距近10年之久，試問，庚○○10年前之傷勢，豈能於10年後
    再行確認耶？倘丁○○果有毆打庚○○之情事，庚○○接受醫院檢
    驗傷勢時，於醫師詢問致傷原因時，豈有可能不自訴其係因
    遭丁○○毆打成傷？被告等3人既能提出所謂「病歷節本」，
    至少持有庚○○當日之完整病歷，惟就病歷中有關「主訴」、
    「診斷或病名」等關鍵部分，竟以「節本」之方式加以省略
    ，究其原委，無非因庚○○上述傷勢並非丁○○所造成，被告等
    3人始故弄玄虛，實則欲蓋彌彰，益徵丁○○絕無被告所指毆
    打庚○○之情事。又證人壬○○自承其任職於永森公司期間與丁
    ○○不合，於工作表現上未能符合丁○○之要求而屢有爭執，並
    稱丁○○曾對其有所謂「人身攻擊」等行為，致其自永森公司
    離職等情，壬○○因此偽稱原告丁○○禁止庚○○進入辦公室，甚
    虛構不實情節，誣指原告丁○○曾毆打庚○○，實良有以也。壬
    ○○稱庚○○原安排分別由丁○○與戊○○接手永森及大業二家公司
    ，惟「不得已只好把大業過戶給丁○○」云云，壬○○已自承純
    屬其個人認知，況戊○○從未否認其並未在永森、大業公司擔
    任任何職務，所持有兩間公司之股份數甚為稀少。丁○○則於
    國外求學期間即由庚○○召回進入公司任職，嗣後並陸續將兩
    間公司大部份股權移轉予丁○○名下，其時間早在被告等3人
    所指89年9月25日毆打事件前。足徵庚○○始終均欲將兩間公
    司交由丁○○管理，從未規劃使戊○○接手大業公司經營權之意
    思。壬○○亦自承庚○○從未向其透漏將永森及大業二公司大部
    份股權移轉予丁○○之原因，遑論表示有任何「不得已」之情
    。壬○○確係因過往工作上與丁○○間之嫌隙，始編造包括丁○○
    毆打庚○○等不實情節，所為證述殊難採信。被告等3人之訴
    訟代理人僅詢問「是否知道庚○○曾經受傷的事」，並未特定
    庚○○受傷之日期、時間、地點、原因等細節，壬○○即自動就
    所謂原告丁○○毆打庚○○乙節進行證述已不符常情，所為證述
    恐係事先經過演練，其證述之真實性已有疑問。壬○○證稱當
    日庚○○之「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等語，則
    依據常理，庚○○在該等激烈打鬥之過程中（衣褲都被扯破！
    ），全身上下應均有傷勢，其中上半身更應有開放性傷口，
    否則絕無血染襯衫之可能，被告等3人及壬○○復均稱己○○於
    當日即將庚○○送醫院驗傷，若上述情節屬實，驗傷診斷單自
    應如實記載所謂「庚○○遭毆打」之嚴重傷勢。惟系爭驗傷診
    斷證明書僅記載前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其餘
    部位則無任何傷勢，且所受傷勢均為「瘀傷」而不見任何開
    放性傷口之記載，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載之傷勢，已明顯
    與壬○○之證述不符，豈容被告等3人以此誣攀丁○○有任何毆
    打庚○○之情事。另永森公司設址於臺北市○○區○○○路00號，
    距離該地址較近之醫療院所，計有中興醫院（1.2公里）、
    昆明醫院（1公里）、和平醫院（1.4公里）、臺大醫院（1.
    9公里）等，倘庚○○果如壬○○所述「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
    衣褲都被扯破」，緊急將其送至上述最近之醫療院所接受急
    診治療猶恐不及，豈可能捨近求遠而至5公里外之仁愛醫院
    接受診療、驗傷耶？尤觀仁愛醫院出具之驗傷診斷單中於「
    致傷之原因及其凶器種類」欄位並無任何記載，實無從判斷
    該等傷勢與丁○○有任何關係；況依壬○○所述，庚○○面對其詢
    問致傷原因時，尚可點頭示意，何以至專業醫療院所接受驗
    傷時，未陳述其係受原告丁○○毆打耶？顯不符事理。庚○○為
    00年0月00日生，109年7月27日逝世時享年86歲，被告等3人
    辯稱上述庚○○遭毆打之日期為89年9月25日，壬○○亦證稱上
    述事件發生於89年間，則庚○○時年66歲，絕非如壬○○所述80
    餘歲之耄耋老人，況證人壬○○於永森公司任職多年，並自稱
    其為永森公司主辦會計、替庚○○處理公司股務事務云云，絕
    無不知庚○○年齡之理，詎壬○○就庚○○明顯可辨之年齡竟無法
    為前後一致之描述，所為證述之實不可信。壬○○又證稱其於
    永森公司上班期間為「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半，當時還沒有
    週休二日，週六上午要上班，週日休息」、並稱「（你方稱
    事發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你辦公室，所以前一天你是有上
    班的）是」。惟89年9月25日（即被告三人辯稱庚○○遭毆打
    、驗傷當日）為星期一，依壬○○之證述前一天星期日為永森
    公司之休息日，豈有所謂「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辦公室」之
    可能。由此觀之，壬○○證稱丁○○於前一天其下班前都還在庚
    ○○的辦公室內，隔天早上即發現庚○○倒臥於辦公室中等節，
    均屬天馬行空向壁虛構，益徵壬○○所述丁○○毆打庚○○乙節絕
    非事實。壬○○雖證稱庚○○於前一日即與丁○○爭吵並遭毆打，
    直至隔日八時許壬○○進辦公室時，仍倒臥辦公室地上，需壬
    ○○詢問才有辦法起身，惟庚○○於89年間僅約66歲，正值春秋
    鼎盛之際身體仍屬硬朗，倘果遭毆打而至受有如驗傷診斷單
    所示之瘀傷，豈可能無法起身？倘庚○○果如壬○○所述無法自
    行起身且傷勢嚴重，壬○○第一時間發現後豈可能不馬上呼叫
    119送醫？又驗傷單上豈可能僅記載前胸及後背瘀傷，而無
    其他傷勢？由上可知，證人壬○○所述與被告等3人之辯詞大
    悖於常情，益證被告等3人辯稱原告丁○○毆打庚○○，純屬臨
    訟編造之詞。丁○○奉庚○○之命回國協助庚○○管理事業後，庚
    ○○見丁○○足堪委以重任，乃於88年至89年間，逐步將永森公
    司股份移轉至丁○○名下，且丁○○於89年7月11日即已擁有永
    森公司26,130股，至91年5月10日仍維持於該公司26,130股
    之持股，於被告等3人所指摘之「毆打事件」前後，丁○○於
    永森公司之股份均無任何變動，且戊○○從未於永森、大業公
    司任職，亦未如丁○○般，陸續取得兩間公司之持股，益徵庚
    ○○絕無被告等3人所指遭丁○○毆打之情，所謂「分由兩名兒
    子接班」之說，亦係被告等3人所捏造。被告等3人明知所為
    辯解與客觀事實不符，竟仍矯詞堅稱庚○○係因「遭毆打而改
    變原先對兩間公司的接班計劃」、「遭毆打後始將股份移轉
    予丁○○」，所為主張之合理性何在，令人匪夷所思。再者，
    壬○○證稱「因為老一輩的人不會講這種事，我沒有聽過庚○○
    批評過他的兒子」、「（問:有無聽過庚○○說不想讓丁○○繼
    承他的財產？或取得他的財產？）他沒有講」等語。足見於
    壬○○於78年至97年任職永森公司近20年之期間，庚○○並無剝
    奪丁○○繼承權之意思，更未曾批評過丁○○，益徵被告等3人
    以系爭遺囑主張庚○○剝奪丁○○之繼承權，其真實性顯有可疑
    。再者，庚○○前聲請本院對其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於本
    院進行訊問程序時，因庚○○罹患失智症，由己○○擔任其程序
    輔佐人，協助程序之進行。然庚○○當天出現「7,000多萬元
    的存款不見、之後銀行還3,000多萬元」等顯非事實之妄想
    ；亦對於其子女之年紀無法為正確之回答，就名下現金狀況
    亦回答不知，針對其所有之不動產陳述亦與事實不符；且庚
    ○○於訊問過程中從未表示曾遭丁○○毆打，僅己○○指控丁○○毆
    打庚○○，是縱庚○○於訊問筆錄上簽名，亦無法證明其認可己
    ○○之說詞。且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方法院）之家
    事調查報告完全無庚○○遭丁○○毆打之記載，均無法證明被告
    等3人之指稱為真正。而庚○○於97年間，即陸續出現失智症
    症狀，並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
    顯智能退化現象，經確診為失智症後，於99年3月間因輔助
    宣告事件，接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鑑定，並
    進行「簡短智能測驗」（MMSE），最終評估庚○○「曹員於簡
    短智能測驗（滿分為30分，分數越低智能越差）之表現顯示
    ，定向感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分5分
    （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滿分為
    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總分為19
    分，曹員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
    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曹員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
    較，曹員目前之智能有明顯退化之跡象」，並判定鑑定結果
    ：「曹員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
    之能力顯有不足」且「曹員因罹患失智症，曹員之病情將逐
    漸惡化，曹員之病情無回復之可能性。」。所謂「簡短智能
    測驗」（MMSE）者，為受測者之時間、地點定向能力、注意
    力與計算能力、立即記憶與短期記憶、語言能力等認知功能
    之評估測驗，其中定向能力問題為「今天日期」及「所在地
    點」，如能順利回答年、月、日、星期、季節，以及省、市
    、鎮、地點、位置等即可獲得滿分10分。惟庚○○於99年3月
    間接受臺北榮總精神鑑定時就該項目僅能獲得5分，顯見其
    至遲於當時即已發生時間、地點認知錯亂之情事，絕無可能
    自行製作系爭遺囑。且民法第1198條第2款規定：「下列之
    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其修法理由並揭示：「另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係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
    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宜擔任遺囑見證人，爰
    於同款增列『受輔助宣告』為遺囑見證人消極資格之規定」，
    所謂遺囑見證人者，需始終親自在場與聞其事，其目的無非
    為確保遺囑係依立遺囑人之真意製作並符合法律程式，然因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能力有所欠缺、
    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明顯不足，故明定受輔助宣告之人
    不得擔任遺囑見證人，是受輔助宣告之人依其意思能力尚且
    無法「見證」其他具完整意思能力之人所立遺囑之真意，則
    舉輕以明重，受輔助宣告之人顯無自立遺囑之意思能力，實
    屬當然之理。是庚○○縱有書立系爭遺囑，亦庚○○於受輔助宣
    告後所為，自屬無效，遑論以該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此
    外，系爭遺囑雖經民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惟林金鳳擔任公
    證人從事公證事務多年，就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之法律效果
    自無不知之理，則其於辦理公證事務前，自應確認請求人之
    年籍資料，並確認請求人是否具行為能力、意思能力有無欠
    缺等，若在「未詢問請求人是否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下
    ，即率爾作成公證書，其違法不當之情更非法之所許。且系
    爭遺囑之內容，包含庚○○死亡後之遺產分割及遺贈之意旨，
    依民法第15-2條之規定，應經庚○○先生之輔助人己○○同意始
    得為之，倘未經輔助人同意，系爭遺囑即屬無效，公證人依
    公證法第70條規定，自不得對該文書進行認證、公證。詎林
    金鳳未確認庚○○是否曾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率爾就就無
    效之系爭遺囑進行認證，違反公證法之規定而有應付懲戒之
    嫌。況且林金鳳並未親眼目睹庚○○書立系爭遺囑，無從確認
    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之精神狀況，其就該等「自書遺
    囑」進行文書認證時之經過亦不復記憶，自不得以該等認證
    書證明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仍具意思能力，並以此剝
    奪丁○○之繼承權。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遺產之繼承權
    ，丁○○自得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其對庚○○之繼承權存在
    。倘任丁○○對庚○○之繼承權不存在，因丙○○、乙○○為丁○○之
    子，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先位原告丁○○對庚○○先
    生之應繼分，為求訴訟之經濟，爰備位請求確認丙○○、乙○○
    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㈢庚○○於97年間出現失智症症狀，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
    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並經診斷為失智症
    （原證3），於99年3月23日遭認定智能明顯退化，處理財產
    能力明顯不足而受輔助宣告，自斯時起，庚○○實已無處分財
    產之意思能力。嗣於108年間，庚○○隨年紀增長及失智症之
    病程發展，智力退化情形益加嚴重，丁○○乃向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聲請對庚○○先生為監護宣告，經臺北長庚醫院鑑定，MM
    SE認知功能測驗0分，屬於重度認知功能障礙且已達監護宣
    告程度（原證5），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變更庚○
    ○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詎庚○○於系爭輔助宣告後，其名下如
    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陸續遭被告等3人於100年、108年間
    分批移轉至渠等名下。庚○○於99年間即受輔助宣告，雖非無
    行為能力之人，然依臺北榮總99年3月間之鑑定報告，已呈
    現無法正確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狀態，嗣於108年間，更
    已完全喪失意思能力，尤以，失智症之病情將隨時間經過日
    益惡化，且無回復之可能，庚○○於99年3月間即遭認定無法
    完整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並有無法確知名下不動產數量之
    情事業如前述，及至99年底至100年初，病情益加惡化，更
    無清楚辨識名下不動產數量之可能，遑論進行名下不動產之
    贈與及處分，是庚○○自受監護宣告時起，即已欠缺為不動產
    贈與及處分等意思表示之效果意思，絕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
    達成不動產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等3人於1
    00年間及108年間以贈與契約之名義將庚○○名下如附表一所
    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自己名下，該等「贈與契約」及「不
    動產處分」行為實均未成立，縱有此等意思表示合致，亦係
    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法自均屬無效。民法
    第1098條第2項規定：「監護人之行為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
    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主管機
    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
    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第1102條規定：「監護人不得受
    讓受監護人之財產」，於受輔助宣告者，依民法第1113-1條
    並準用上開規定，該等規定顯係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
    強制、禁止規定，蓋輔助、監護宣告制度係因被輔助人、被
    監護人之意思表示能力不足、欠缺，未能辨識所為法律行為
    之效果，故須由輔助人、監護人確認或代為意思表示，避免
    受輔助、監護宣告之人蒙受不利益，自不容輔助人、監護人
    反藉其身分而自被輔助人、被監護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
    ，以確保輔助、監護宣告制度之目的。本件被告己○○自99年
    起即陸續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竟違反上開強制、禁
    止規定，未經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即擅於100年、108年間
    分別以贈與之名義受讓庚○○名下數筆不動產，明顯違背於輔
    助宣告及監護宣告制度保護被輔助、被監護人之本旨。被告
    等3人與庚○○有無簽訂所謂「贈與契約」?何時簽訂？是否存
    在贈與並處分不動產之合意？被告等3人對此均未舉證以實
    其說，僅泛稱庚○○係憑己意安排過戶，殊無可採。尤以，庚
    ○○早於91年間即已同意將附表一編號6之新北市五股區成泰
    路二段不動產移轉至永森公司名下，並將該等不動產之土地
    及建物所有權狀均交付予丁○○辦理移轉登記，被告等對此視
    若無睹，辯稱本件涉案不動產均係庚○○先生憑己意陸續過戶
    ，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被告等3人雖執系爭遺囑主張庚○○前
    即已書立遺囑，表明遺產由被告三人平均分配，惟姑不論該
    等自書遺囑之真實性已有可議，遑論本件涉案不動產之移轉
    登記，均發生於庚○○先生逝世、遺囑生效前，就各涉案不動
    產於庚○○先生生前所謂「贈與」之原因事實，諸如渠等有無
    與庚○○先生簽立契約？如何辦理不動產登記等節，被告等從
    未舉證以實其說，渠等不法移轉涉案不動產之事實，實欲蓋
    彌彰。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102條規定輔助人不得受讓
    受輔助人之財產，其目的無非因受輔助人無法清楚辨識其意
    思表示之效果，客觀上無從確認其是否有處分財產之真意，
    為避免輔助人藉其身分自被輔助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
    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以確保輔助宣
    告制度之目的。庚○○早年創立永森公司、大業公司，並執掌
    公司經營多年，更將商業上成本效益之概念內化為生活準則
    ，然上述迂迴贈與之方式將導致相關不動產遭課徵兩次贈與
    稅（即庚○○贈與戊○○時，及戊○○贈與己○○時皆遭課稅），且
    庚○○名下不動產均位於雙北地區之蛋黃區，倘遭課徵兩次贈
    與稅，其數額相當可觀，是若庚○○果如系爭遺囑所呈現者，
    具高度法律專業且對法規限制瞭然於胸，依民法第1113-1條
    準用第1098條第2項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後再直接對己○○
    為贈與亦非不可行，豈有可能無視稅務上之不利益而執意為
    上述安排。尤以，輔助及監護關係於受輔助人死亡時即消滅
    。己○○之輔助人身分於庚○○死亡時即告消滅，己○○自斯時起
    即不受上述民法第1102條之限制，而得繼承庚○○之遺產，何
    須多此一舉，為規避上述限制而預先透過迂迴方式將名下不
    動產「贈與」予己○○。且倘系爭遺囑為真，待遺囑執行時即
    可依遺囑分配相關財產，何須先行贈與予被告等3人？被告
    等3人自承己○○之份額先登記於戊○○名下係為規避上述輔助
    人不得受讓受輔助人財產之限制，顯見渠等於移轉附表一所
    示之不動產之初，即已確知有該等法律明文限制，竟盡皆推
    稱係由庚○○自行決定，然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均屬契約行為
    ，豈可能由庚○○單方安排上述脫法行為，被告等3人所辯顯
    係臨訟推諉之詞。庚○○與被告等3人間就附表一不動產之贈
    與行為與處分行為均未成立，縱已成立亦屬無效，則上開不
    動產自均為庚○○所有，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時起，即由
    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附表一之不動產分別遭被告等3人
    人不法侵奪，丁○○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
    基於不動產公同共有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
    被告等3人塗銷附表一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返還登記予
    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自屬有據。又被告等3人自庚○○
    受贈及受讓不動產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被告等
    3人將庚○○名下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登記於自己名下，自屬無
    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並造成庚○○損害，依據民法第179條
    亦應返還登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㈣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目前已不復存在，該房屋原座
    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遭信託登記
    予兆豐商業銀行。被告等3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庚○○全體繼
    承人就該等不動產之權利，自應對庚○○全體繼承人負連帶賠
    償責任。庚○○就附表一編號3之不動產（大安區龍泉段二小
    段852號土地及2348號建物），於100年2月9日前，原有權利
    範圍均為2/5，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標準。為此
    ，爰就該等不動產，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
    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等3人對庚○○全體繼承人
    連帶8,848,666元（計算式：22,121,664元×2/5 =8,848,666
    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予庚○○之全體繼承人。
　㈤庚○○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109年4月10日受監護宣告後
    ，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監護人，並持續管理庚○○之銀行
    存款，庚○○所有之銀行存摺、印章、提款卡等亦均由其保管
    ，己○○自應視庚○○先生之日常實際需求妥善動支，且庚○○自
    罹患失智症並受輔助宣告以來，除一般生活開銷及醫療支出
    外，並無鉅額資金需求，以庚○○之精神狀況，亦無決意自行
    或委由他人大量支用銀行存款之可能。然自99年起，庚○○名
    下帳戶竟陸續出現如附表二所示共27筆數十萬至數千萬元之
    異常支出，且支出期間高度集中於104至109年間，總累計金
    額高達93,473,989元，相關款項至今均不知所蹤。尤以，庚
    ○○於109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即曾
    向鑑定單位表明庚○○已多年未進行金錢交易，此觀上開精神
    鑑定報告書記載：「（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
    己財產之能力）：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
    交易買賣行為，照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
    使用金錢從事交易行為」（原證20第2頁）即明，是己○○於
    另案已自承庚○○先生多年未從事交易行為，上開款項之提領
    及匯出，自非出自庚○○先生之意思，足見上開款項之提領及
    匯出，顯係己○○擅自挪用，甚至據為己有。抑有進者，庚○○
    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後，其所有系爭上海商銀帳戶於109年7
    月29日竟仍有200萬元鉅款支出，足見己○○於庚○○死亡後並
    未向銀行人員陳明此節，仍持續利用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身
    分冒用庚○○先生名義領用鉅額款項。己○○雖辯稱相關存款之
    動支係庚○○先生依己意花用、偶有進行不動產、貴金屬、藝
    品投資、慈善事業、捐贈財產與佛教團體等語。惟庚○○於99
    年3月2日進行系爭輔助宣告之精神狀況鑑定時，遭認：「鑑
    定結果：…（二）曹員目前日常生活雖能自理，但因曹員智
    能明顯退化，對需要準確數字觀念之處理財產能力明顯不足
    ，需他人給予經常性必要之協助。」，嗣於109年2月3日接
    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亦曾向鑑定單位表示「（
    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個案
    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行為，照顧家
    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錢從事交易行為
    」。何以庚○○先生於109年2月間「已近8、9年未曾使用金錢
    從事交易」，於本案突然會視自身需要使用財產？依己意花
    用銀行存款？親自提領存款？凡此，均與己○○另案所述鑿枘
    不合，己○○所辯顯屬臨訟設詞，乃至前後矛盾而不自知。己
    ○○於另案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亦未曾提及庚○○先生曾
    進行所謂不動產投資及慈善事業。抑有進者，自庚○○死亡時
    起，其所有財產即由全體繼承人繼承並公同共有，己○○自承
    其於庚○○死後仍冒用庚○○名義提領200萬元，惟上開提領並
    未告知丁○○，顯未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即擅自不法提領庚
    ○○先生存款。己○○雖辯稱庚○○死亡前曾交代己○○，表示其喪
    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己○○始於庚○○先生逝世後
    提領兩百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等語。惟庚○○於10
    9年4月10日即經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為監
    護宣告（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認定「MMSE認知功能於2月2
    4日檢測為0分」、「個案的簡易智能評估(MMSE=0/30，cutp
    oint=24/25)表現明顯缺損，目前並存有激動/攻擊性以及冷
    漠/毫不在意等臨床症狀表現」、「失智水準(Profound)為
    深度失智(CDR=4)水平」，以庚○○死亡前之精神狀況，能否
    清楚交代身後喪葬儀式需以何等方式進行，已有可疑，縱庚
    ○○確曾交代以藏傳佛教儀式進行喪葬儀式，以兩百萬元辦理
    喪葬儀式亦顯逾必要或合理之喪葬費用。己○○辯稱提領之20
    0萬元係用於喪葬儀式，並提出「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
    」感謝狀為據，然一般民間喪葬費用標準，於數萬元至數十
    萬元不等，己○○未列明喪禮支出細項，僅提出一紙「感謝狀
    」，不見任何資金支付證明，即空言兩百萬元盡皆用於所謂
    升天法會，實極盡推諉之能事。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
    會」設址於高雄市三民區，然庚○○先生長年久居臺北，家人
    朋友亦多居住在臺北，與高雄毫無地緣關係，且於99年間即
    受輔助宣告，何以於受輔助宣告後，突於晚年篤信佛教，甚
    至鉅額捐款予位於高雄市，與自己毫無地緣關係之佛學會耶
    ？尤以，庚○○因其早年生活經歷，向無明確宗教信仰，與兩
    造母親曹張蓓蒂結婚後，甚曾受妻子影響參加教會活動，兩
    造母親曹張蓓蒂逝世時，更係以基督教形式辦理喪葬儀式，
    被告稱庚○○先生篤信佛教，顯非事實。己○○所提出「中華國
    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所提出之多紙感謝狀，最早於106年12
    月27日開立，同日總計捐款高達950萬元，然衡諸常情，宗
    教信仰之建立非一朝一夕可成，縱有發心捐款者，亦絕無一
    次匯款近千萬元之可能，且依己○○之主張，庚○○短短三年間
    ，平均每次捐款高達300萬元，累計達3,000餘萬元之數，以
    庚○○之年齡及精神狀況，其數額之鉅，實世所罔聞也！況觀
    諸己○○於109年6月9日提出之輔助事務報告內容，並無隻字
    片言提及庚○○篤信佛教乙節，遑論高達3,000餘萬元之捐款
    。己○○所為，明顯違背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注意義務，不法
    侵害庚○○權利，造成庚○○93,473,989元之重大損害，依民法
    第1109條第1項、第1113-1條第2項準用第1109條第1項，就
    上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被繼承人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遭被告等3人擅為移
    轉登記之不動產，如附表二所示之帳戶存款遭己○○不法挪用
    ，均屬被繼承人之遺產，丁○○為庚○○之長子，前就庚○○之遺
    產返還及分割事宜致函被告等3人時，被告三人均稱被繼承
    人已剝奪丁○○之繼承權，亦即彼等不法否認原告之繼承權，
    是丁○○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繼承回復請求權，請求確
    認繼承資格，並回復其就上開不動產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
    繼承標的之權利。
　㈦退步言之，縱認庚○○先生於繼承開始前即已剝奪丁○○之繼承
    權，備位原告丙○○、乙○○為丁○○之子，亦得依民法第1140條
    代位繼承丁○○對庚○○之應繼分，二人應繼分各為1/8，並基
    於代位繼承法律關係，援引上述所有攻擊防禦方法，對被告
    三人請求如備位訴之聲明等語。
　㈧並先位聲明:　　
　⒈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
    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
    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
    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備位聲明：
　⒈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
    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
    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
    共有。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
    公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等3人則以：
　㈠庚○○白手興家創立永森及大業公司，原先就其基業之打算，
    係欲將兩公司分別交由長子即先位原告丁○○及次子即被告戊
    ○○管理，然斯時正在國外念書之丁○○不僅無視庚○○期待，逕
    自強行辦理休學，執意回臺參與公司之營運；甚者，在丁○○
    開始於家族企業任職後，其野心漸露，就不斷吵著要股份，
    因庚○○曾經診斷罹患膀胱癌，丁○○擔憂倘庚○○有三長兩短，
    將無法遂其意分配庚○○遺產，竟不斷要求庚○○將其一手創辦
    之公司速交由其經營，各種威脅爭吵不斷，使庚○○承受諸多
    精神上痛苦，不堪其擾，僅能以過戶股份之方式以求片刻安
    寧。孰料，丁○○見被告戊○○即將於89年10月學成回國，加以
    股份過戶手續尚未完全完成、公司董監事經營權尚未改選移
    轉，擔心其強取豪奪家族基業之計畫恐生變數，竟變本加厲
    ，口不擇言侮辱庚○○書讀得少，甚至在89年9月25日，對虛
    歲已近古稀之年的庚○○家暴動粗，不僅庚○○衣褲都被扯破、
    甚至使庚○○恐懼驚嚇、狼狽憔悴地跌坐在地上，一整晚都沒
    回家，庚○○因畏懼丁○○再度對其施以暴行，恐懼之下只得短
    時間內，於90年1月8日，委託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協助
    永森及大業公司股份之過戶手續與改選董監事移轉經營權事
    宜，被迫讓出家族基業之經營權，嗣並將永森公司所有之五
    股工廠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狀）與兩公司之實體股票交付會
    計師辦理，丁○○則自90年5月21日起，擔任永森與大業兩公
    司之負責人。因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乃庚○○一手打造之基業，
    更是最有價值之資產，依丁○○所製作之財務報告，永森公司
    75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324,865,268元；大業公司7
    6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99,699,092元；且兩公司斯
    時帳上均分別有5000~6000萬元之大量現金，永森公司所有
    之五股工廠土地更是價值不斐，總計達4806.18平方公尺（
    約1453坪），依11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價值高達211,6
    49,298元，而庚○○共有4名子女，故庚○○乃向丁○○表示，如
    欲取得公司股份及經營權，則往後不得再就其餘財產為任何
    主張，且要求丁○○須將其持有座落於大安路及泰順街之不動
    產，贈還予庚○○及己○○，若非如此，以丁○○錙銖必較之個性
    ，又豈會將名下房產轉給其他手足？如此一來，丁○○將不再
    共同持有家族之不動產，產權清楚明確，以便庚○○往後進行
    財產分配給被告等3人，不再受丁○○干擾；另一方面，要求
    丁○○居住別處、徹底分居，以避免庚○○再遭丁○○毆打之憾事
    發生。而庚○○則於89年11月22日，將名下大安區復興段二小
    段73號土地，設定地上權予被告等3人，作為被告等3人所有
    大安路一段97號房屋之坐落基地使用，被告等3人對此妥加
    管理運用，將房屋出租他人，而有穩定租金收入，且戊○○其
    後更自行創立康澄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故丁○○指摘被告等3
    人長期仰賴庚○○之財產，企圖塑造被告等3人有何不良動機
    ，並非事實，亦可證庚○○早有將附表一之不動產分配予被告
    等3人之意。嗣由於丁○○之家暴手段令庚○○餘悸猶存，庚○○
    又因癌症之故再度住院，兩造之母親亦係因癌症在發現不到
    半年間驟逝，庚○○擔憂自己之病情，更恐丁○○在其百年後會
    為求財產利益再度不擇手段，對付其餘手足，乃特聘專業顧
    問協助並向國稅局調閱自身之財產清單，從頭至尾自書系爭
    遺囑，並經公證人認證，以預立遺囑之方式，剝奪丁○○之繼
    承權，並表明名下財產均由其他三名子女即被告等3人平均
    繼承。庚○○雖已自書系爭遺囑並經認證，但因其熟知丁○○貪
    心自私之性格，仍不能排除丁○○在其百年後，仍貪得無厭，
    想方設法染指其餘財產之可能性，故庚○○乃於在世時，以階
    段性贈與不動產之方式，確保其財產分配意願得以落實，並
    保護被告等3人之權益。斯時丁○○亦知悉庚○○已著手依遺囑
    意向贈與其名下不動產予被告等3人，乃於100年12月30日，
    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改向被告等3人承租延平南路之不
    動產，且丁○○因心知肚明庚○○如此安排之緣由與家族共識，
    乃心虛不敢為任何異議。孰料，果不出庚○○之憂，丁○○明知
    庚○○已被迫將家族基業交由其管理、已與其完成徹底分家，
    竟趁庚○○年邁已無心力與其辯白之時，伺機對庚○○提出監護
    宣告之聲請，意圖染指庚○○財產，其根本不願照顧庚○○，僅
    欲管理庚○○財產，乃藉監護宣告聲請了解庚○○之財務狀況而
    已，幸蒙法院明鑑，識破先位原告司馬昭之心，乃裁定由己
    ○○擔任監護人。然丁○○仍不斷以各種訴訟手段威逼手足，提
    告包含妨害自由（明知父親並未被限制行動自由）、侵占（
    明知父親已依己意贈與不動產且立有遺囑）等告訴，同時假
    扣押被告等3人名下之財產（明知對被告等3人並無債權且被
    告等3人並無脫產行為），更於庚○○死亡後，提起本件繼承
    回復訴訟，厚顏狡辯有何毆打侮辱庚○○之暴行、腆顏將長年
    對庚○○不聞不問、未盡扶養義務之自己包裝為孝子，甚且明
    知為庚○○手書卻仍惡意爭執系爭遺囑之真正，執意聲請筆跡
    鑑定，更不惜檢討庚○○生前10年之花用開銷、不斷指手畫腳
    ，並以各種是似而非之論調，將庚○○描繪成不能視事、無自
    我意識之廢人，無所不用其極地羅織手足入罪，只為遂其圖
    謀財產之惡心，委實令人心寒。
　㈡丁○○因對庚○○毆打、侮辱，且強取豪奪家族基業後即對庚○○
    不聞不問、長年未予扶養，庚○○於99年1月20日，發給丁○○
    之存證信函載明：「本人日常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另
    丁○○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前一年，始以存證信函表達將
    自108年7月「起」支付相關必要扶養費用
　　，可見丁○○確實長時間對庚○○不聞不問、未盡為人子之孝道
    ，乃遭庚○○被繼承人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丁○○毆打侮辱
    庚○○乙節，庚○○不僅有親口告訴被告等3人，且證人壬○○亦
    證稱：丁○○不僅曾因被繼承人庚○○就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之股
    權規劃，時常與被繼承人庚○○爭執、對被繼承人庚○○謾罵、
    侮辱（如「書讀的少、辦事不力」
　　，其咆哮聲之大甚至連在樓上的員工都可以清楚聽到，甚且
    對當時年近古稀之被繼承人庚○○家暴動粗，使被繼承人庚○○
    跌臥在地上、衣褲被扯破、襯衫沾染血跡、一臉狼狽、憔悴
    、驚恐害怕，壬○○乃盡速聯絡己○○前來，將其送醫救治，在
    等待的過程中，庚○○也親自點頭表示是丁○○對其施暴。壬○○
    自78年5月起任職於永森公司，迄至97年自願離職時，工作
    期間已長達近20年，其工作效率和態度早已獲得肯定，在丁
    ○○接任董事長後，亦與其共事長達7年，雖丁○○誆稱壬○○不
    能勝任工作，然則以丁○○之個性，豈可能直到97年方認為壬
    ○○「表現不佳」，將其解雇？實則，壬○○之所以會自願離職
    ，正是因為事情只要不合丁○○之意，丁○○就會常常情緒失控
    、會咆嘯、做人身攻擊，公司諸多同事均受不了此等職場霸
    凌行為而先後離職，況丁○○不僅對公司員工如此，更會對自
    己的父親謾罵、羞辱（參本院111年7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第
    4第12至15行），壬○○正是因為無法再忍受丁○○此等行為，
    才會自願離職，且因曾目睹庚○○遭家暴受傷、狼狽驚恐的場
    景，乃不敢再回公司辦理相關離職手續。庚○○遭丁○○家暴受
    傷後，對被告等3人而言，最重要者係確保其傷勢與身心狀
    態、安撫其心情，根本不會以申請相關證明為第一要務、更
    不可能預料到20年後會有諸多訴訟，況庚○○觀念傳統，秉持
    家醜不外揚之觀念，實不欲與外人道；孰料庚○○替丁○○保留
    一點顏面之結果，竟反遭丁○○理直氣壯否認無毆打之不孝暴
    行，庚○○泉下有知必倍感痛心。因丁○○不孝至斯，庚○○乃在
    其系爭遺囑中親筆寫下「本人之長子丁○○對本人曾有毆打、
    侮辱等情事，且長年對本人不聞不問，本人僅能仰賴其他三
    名子女曹薰方、己○○與戊○○照顧。因此，本人乃依據民法第
    1145條第壹項第五款之規定表示長子丁○○不得繼承本人的任
    何遺產」，剝奪丁○○之繼承權。庚○○於99年聲請系爭輔助宣
    告時，己○○曾於99年3月2日訊問程序中，提及丁○○「不聞不
    問」、「多次毆打」庚○○之事實及丁○○有「暴力傾向」之內
    容，而庚○○曾於法院面前親自認同：「（法官：是否同意由
    己○○當輔佐人？（筆錄旁有庚○○及己○○之親筆簽名）聲（按
    ：即被繼承人庚○○）：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
    私。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
    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司
    ，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就
    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這
    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不
    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甚
    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我
    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當庭
    更在法官面前親自閱覽筆錄確認：「上開筆錄交當事人閱覽
    並無異議後簽名」並簽名，就己○○此部分陳述，未為任何反
    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業視為被繼承人庚○○
    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
    庚○○內心早已因丁○○諸多類此不孝暴行而傷痕累累、心碎到
    無法言語，此從其遭毆打後神情憔悴、狼狽不堪、跌臥在地
    不起即可知，其內心的傷痕更是已經嚴重到縱使近20年後提
    及此事，於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官訪視時，仍會有「當己
    ○○主動陳述過往丁○○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
    聞後有仰頭、皺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丁○○長年爭吵
    甚至家暴毆打被繼承人奪取兩家公司之經營權後即對被繼承
    人庚○○不聞不問，數十年來父子關係疏離，從未履行照護之
    義務，並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剝奪其繼承權，丁○○自己
    喪失對庚○○之繼承權。
　㈢被繼承人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僅係受輔助宣告，並未
    喪失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33
    號民事裁定維持見解之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122
    號民事判決，明白揭櫫「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遺產分割、遺
    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應經輔助人同意，民法第
    15條之2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且受輔助宣告之人仍有行為
    能力，是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之2所規定之
    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依該條各款規定，不包括立
    遺囑之行為。而書立遺囑既非屬民法第15條之2任一款之行
    為，則被繼承人庚○○並未喪失自書遺囑之意思能力與行為能
    力甚明；甚者輔助人己○○均知悉且尊重被繼承人庚○○自書遺
    囑之行為，益證該遺囑確屬合法有效，自應予以尊重。被繼
    承人庚○○斯時雖受輔助宣告，然依法可為完全有效之自書遺
    囑甚明，且該自書遺囑不僅經公證人認證確屬本人意思，更
    經法務部調查局筆跡鑑定確屬親筆，自屬完全合法有效。庚
    ○○雖於97年遭診斷有失智症，然其於99年向本院聲請輔助宣
    告案件時，MMSE智能測驗分數尚有19分，且其記憶分項得分
    為5分（滿分6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9分），均係
    趨近滿分之結果，顯見庚○○斯時僅係輕度失智症之評定，然
    其口語表達及意思表述尚屬清楚並無顯著困難。此從庚○○於
    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中，能親自接受法官詢問與應答，針對法
    官詢問是否同意由己○○當輔佐人時，除清楚表達同意外，更
    精準一語道破丁○○自私霸道的個性，陳稱「同意，我的大兒
    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亦可證明。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
    鑑定醫師於99年3月23日訊問時，亦當庭證稱：「未達監護
    宣告的程度」，正因其僅僅患有輕度失智症，故本院方僅裁
    定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而非「受監護宣告之人」，
    顯見當時其意思能力與處理事務之能力並未喪失。丁○○竟一
    再絮絮叨叨、不斷重複以MMSE等說事，妄指庚○○之精神狀況
    不佳；更甚者，系爭遺囑係於99年6月4日書立，庚○○於99年
    間之MMSE測驗僅屬輕度失智症，丁○○竟企圖以十年後之109
    年MMSE測驗，反推十年前庚○○於99年書立自書遺囑時辨識能
    力之基礎，實屬荒謬無稽。再者，甲○○○○○在進行系爭遺囑
    認證時，確已一再反覆確認庚○○斯時之精神與意思狀況並無
    任何問題，並據此作成認證書（下稱系爭認證書）。原告等
    3人竟捏造法律所無之規定、刻意混淆「認證」與「公證」
    之區別，明知系爭遺囑係「認證」，竟仍胡亂援引公證法有
    關「公證」之條文及司法實務就「公證」之實務見解，或於
    系爭遺囑書立後之見解，惡意羅織甲○○○○○有違反公證法第7
    0條及第71條有關違法「公證」應付懲戒，毀人名節、可惡
    至極。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雖經輔助宣告，然於實際
    生活上，其意思狀態仍尚屬清楚，不僅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
    中，能在法庭上親自向法官說明及回覆，並親自應答甲○○○○
    ○之詢問，且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動產移轉
    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機關人員
    之詢問與確認，更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動產
    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機關
    人員之詢問與確認，均經檢察官調查屬實。甚連丁○○之前妻
    、備位原告之母親龔文貞女士亦清楚知悉被繼承人庚○○確確
    實實有為本件財產分配之真意，乃表示「你爸也確實有意將
    剩餘不動產給你們3位」等語。原告等3人不斷以庚○○於109
    年MMSE檢測，不當回溯反推庚○○99年至109年此十年間之所
    有法律行為均非己意、均屬無效，實屬無稽。實則，輔助人
    即己○○係與庚○○共同生活之人，對庚○○之狀況最屬清楚，更
    深知庚○○正是因遭不孝長子丁○○家暴動粗、搶取豪奪家族基
    業，乃傷心欲絕、鬱鬱寡歡，嗣又遭不孝長子丁○○長期不聞
    不問，乃心碎泛淚，其後甚至遭不孝長子丁○○不顧疫情肆虐
    ，執意將庚○○送往醫院鑑定，則在庚○○如此傷心抑鬱、不願
    配合之情況下，該109年MMSE檢測自已失客觀精準，則丁○○
    以之不當回溯推論庚○○99年至109年之意思狀態與行為能力
    ，均顯屬無據。
　㈣庚○○受輔助宣告後，仍有自我管理處分財產，丁○○亦有持續
    以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庚○○簽訂租賃契約，且早已知悉庚○○依
    遺囑之財產分配意向，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予被告等3人之事
    實，方於100年間，以公司負責人身份，改向被告等3人承租
    延平南路不動產。丁○○既已遭庚○○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
    則其對於庚○○之財產安排實無置喙之餘地，庚○○生前基於自
    由意志所進行之財產處分，實不容丁○○妄自揣度指摘，且此
    既屬庚○○之生前財產處分，自非屬遺產範圍，原告等3人自
    無從主張之。
　㈤庚○○雖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然其過去身為開創企業之
    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日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
    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原告等3人
    捏稱庚○○之金錢帳戶均係由己○○保管、己○○會擅自動用庚○○
    之金錢，更主張己○○侵吞高達97,473,989元之存款。然原告
    等3人顯係忽略庚○○乃係獨立的個體，其金錢帳戶在其個人
    名下，且並非由他人保管，本會視自身需要使用財產。原告
    等3人不惜將庚○○自99年至今之支出一一檢視，一再絮絮叨
    叨、不斷挑剔庚○○之用度花費，質疑款項花用之合理性，甚
    至不惜對被告等人提起刑事侵占之告訴；然而，庚○○生前依
    照己意花用其畢生積攢之財產，究與原告或被告何干？己○○
    輔助庚○○之十數年間，每日食衣住行醫療保健皆需開銷，被
    告己○○乃秉其意協助與代勞，亦屬份所應當，原告根本沒有
    參與父親的生活，又豈容原告於事後任意指摘？原告所質疑
    之異常款項，己○○亦早已於刑事偵查階段詳加說明，即係依
    庚○○之行善意願，捐助善款佈施、或代庚○○支付綜合所得稅
    、借款與他人、購屋款項、購買貴金屬、繳納醫藥費、支付
    喪葬費等花用，此既非異常支出，更非己○○不法冒用或挪用
    ，上情並業經檢察官詳加調查，認定庚○○如附表二之上海銀
    行帳戶、土地銀行帳戶多筆提款，係庚○○自己之支出，或己
    ○○協助庚○○繳納稅捐、款項，並非係己○○中飽私囊或任意挪
    為己用，自非屬庚○○之遺產範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
    110年度偵字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丁○○雖提起再議而發
    回續偵，然復經該署檢察官再度為不起訴處分，再經臺灣高
    等檢察署駁回其再議確定。益證原告等之主張確無理由，僅
    係一再浪費司法資源，以羅織手足入罪之手段，遂其爭產之
    私慾。
　㈥丁○○早已遭庚○○依法剝奪其繼承權，且庚○○於系爭遺囑中已
    明定其遺產分配之方法，即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故備位
    原告如代位繼承，至多僅得主張庚○○遺產之特留分各1/16等
    語，資為抗辯。
　㈦並聲明：⒈原告先位之訴及備位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等3人主張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有無理由
    ?
　⒈被繼承人庚○○為兩造之父親，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
    曹張蓓蒂早歿，兩造依法為其全體繼承人。庚○○於98年12月
    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經本院於於
    99年3月23日以系爭輔助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輔助宣告之
    人，並選任己○○為其輔助人（下稱系爭輔助宣告裁定）。丁
    ○○於108年間，聲請變更對被繼承人庚○○為監護宣告，經新
    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裁定（
    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
    己○○擔任其監護人，並指定丁○○、辛○○共同為會同開具財產
    清冊之人等情，有兩造之戶籍謄本、庚○○死亡證明書、除戶
    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系爭監護宣告裁定
    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67至180頁、第185至195頁、第38
    1至39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29頁），
    首堪認定。
　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丁○○主
    張其為被繼承人庚○○之繼承人，並未喪失繼承權，請求確認
    其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等節，為被告等3人所否認，則
    丁○○對於被繼承人庚○○繼承權之存否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
    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等3人之
    確認判決除去，故丁○○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　
　⒊次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
    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
    定有明文，是繼承人須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
    ，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始喪失其繼承權，上開
    兩項要件，如缺其一，即不發生喪失繼承權之效果。又繼承
    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得繼承權，其地位應
    受法律保障，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上之
    重大利益，茍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
    人均不得任意剝奪其地位。故所謂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
    待情事，係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而言，是
    否為重大之虐待，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即應就當事
    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予
    以決定，不得僅憑被繼承人之主觀認定，否則被繼承人得摭
    拾細故，咨意剝奪繼承人之地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275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
    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依
    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為本件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
    被告等3人主張丁○○有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情事，並經被
    繼承人庚○○於系爭遺囑表示喪失繼承權等情，然為原告等3
    人所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被告等3人就喪失繼承權之要
    件負舉證責任。
　⒋查被告等3人主張丁○○於89年9月25日，因細故毆打被繼承人
    庚○○成傷、長期對庚○○不聞不問，且未支付扶養費，對庚○○
    有重大虐待或侮辱情事，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不得繼承
    云云，固提出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
    、庚○○病歷節本、丁○○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庚○○寄
    予丁○○之存證信函、證人壬○○之證述、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
    訊問筆錄及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5頁、第515至527頁、卷二第147至159
    頁、第353頁、卷三第93至99頁、第186至191頁、系爭輔助
    宣告卷）。惟查，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庚○○病歷節本雖記
    載庚○○經診斷受有前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之傷
    勢（下稱系爭傷勢），然此僅足證明庚○○有於89年9月25日
    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就醫，尚無從據以認定系爭傷
    勢係遭丁○○毆打所致。又證人壬○○固證稱：「…應該是89年
    ，那年我小孩出生所以還記得，但幾月份我忘了。事發那天
    我輪值要去開公司的門，結果一進去時門戶已經大開，我就
    衝上去看發生什麼事，就看到庚○○跌臥在辦公室內，白色襯
    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一臉狼狽、憔悴的樣子，我
    趕快連絡其女兒己○○，來處理他父親的事情，這時我有詢問
    庚○○董事長是否是他兒子打他，他有點頭表示，事後我也有
    問己○○他爸爸狀況怎樣，己○○也說他爸爸是被丁○○打的，當
    天就帶庚○○去看醫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87頁）。然依
    證人所述，庚○○當天應受有擦傷、切割傷、撕裂傷等開放性
    傷口，致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然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
    庚○○病歷節本記載之系爭傷勢不符，自難遽認其證詞為真。
    至被告等3人主張己○○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訊問程序中陳稱
    ：「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爸的公司
    ，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司，但這公
    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就要請爸爸
    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這次被詐騙
    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不聞問，但
    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甚至要報失
    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我哥在還沒
    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對此未為任何
    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視為庚○○已自認丁
    ○○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等語。惟庚
    ○○於98年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
    ，本院依法於鑑定醫師前訊問應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狀況
    ，己○○當天雖陪同庚○○到庭，然其既非庚○○之代理人，亦尚
    未經本院選任為庚○○之輔佐人，其於程序中發言，至多僅係
    關係人之意見陳述，且與當日訊問程序之目的無關，自無因
    庚○○於當日訊問筆錄上簽名，即認對於己○○之陳述為自認，
    執此認丁○○有毆打庚○○之情。另丁○○於108年間，聲請對庚○
    ○為監護宣告，新北地方法院法官命家事調查官進行訪視調
    查，依系爭監護案件訪視報告記載，家事調查官詢問過程中
    問及有關己○○之問題時，庚○○會微笑點頭，問及有關丁○○之
    問題時，庚○○均無任何反應。惟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與
    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眉與眼
    角泛淚之情緒反應，認庚○○似仍具備部分理解他人談話之認
    知能力。然家事調查官綜合訪談資料，認庚○○之認知能力已
    退化至無法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
    之效果之程度（見本院卷一第305、306頁），自無從以庚○○
    上開之情緒反應即認丁○○確有被告等3人所指毆打庚○○之情
    。被告等3人復主張丁○○長期對庚○○不聞不問等節，然為原
    告等3人所否認，陳稱至107、108年均有往來，其後因己○○
    將庚○○藏匿，致原告等3人無從探視庚○○，甚連庚○○病危、
    死亡、喪禮，均未告知原告等3人，並提出兩造與庚○○聚會
    合照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卷二第281至2
    87頁、卷六第200頁），被告等3人對此亦未否認。另丁○○稱
    ：伊原與庚○○、被告等3人同住在大安路住所，伊結婚買房
    後，才搬出該住所，但與大安路住所很近，常探視庚○○等語
    （見本院卷六第200頁）。而己○○自陳；庚○○於99年左右，
    因受詐欺，想離開原本生活圈，故搬至新北市三重區居住，
    至107年、108年左右再搬回大安路居住， 搬到三重時，未
    告知丁○○，後來大安路住所整棟大樓有裝修，大門鑰匙有更
    換，沒有給丁○○備份鑰匙。庚○○死亡時未告知丁○○，亦未告
    知喪禮的舉行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99至201頁）。足見丁○○
    陳稱：己○○不讓其知悉庚○○所在，庚○○病危、死亡，均未讓
    其知悉一節，尚非子虛。則丁○○既因遭己○○更換大安路住所
    大門鑰匙或變動庚○○之居所而未告知丁○○後，致無從探視庚
    ○○，亦非被告等3人所指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
    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之重大虐待行為。再者，庚○○
    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二第353頁），僅係因庚○○
    聲請輔助宣告，表達因日常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不希望
    有變動，希望由己○○擔任輔助人，通知丁○○簽署親屬同意書
    ，無從反推認丁○○有何長期疏忽、對庚○○不聞不問之情。此
    外，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
    款固有明文。然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
    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定。足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
    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
    度第2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意旨參照）。而所謂「不能
    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而言；反面
    言之，如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
    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15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依
    附表二所示，庚○○生前顯資力豐富；被告等3人亦自陳：庚○
    ○為開創企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受輔助宣告後，其日
    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
    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78頁）。益徵庚○
    ○生前尚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難認有受扶養之必要。
    則丁○○縱於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中表示庚○○受輔助宣
    告後之照護事宜，其自108年7月起，按月支付10萬元為支應
    等情（見本院卷一第515至527頁），亦不足認庚○○有受扶養
    之必要，且丁○○長期未負擔扶養費。
　⒌綜上，被告等3人以上開各情主張丁○○對庚○○有重大虐待及侮
    辱之行為，均無足採，揆諸上開說明，縱庚○○於系爭遺囑表
    示丁○○喪失繼承權云云，亦與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
    有間。被告等3人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主張丁○
    ○喪失繼承權，於法未合，自非有據。從而，原告等3人先位
    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
　㈡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
    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⒈庚○○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將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如附表
    一所示，移轉贈與登記予被告等3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四第129至131頁、第375頁），並有臺北市大安地政
    事務所、建成地政事務所分別於112年10月23日以北市大地
    籍字第1127013631號函、112年10月26日北市建地籍字第112
    7013348號函肩負之土地登記申請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五
    第37至50頁、第67至70頁），堪信屬實。原告等3人主張庚○
    ○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
    意思表示合致，縱有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
    中所為，依法無效云云，然為被告等3人所否認，原告等3人
    自應就所指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等3人固提出系爭輔助宣告及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丁○○
    於108年1月19日提出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己○○
    109年6月9日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下稱系爭家事輔助
    事務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78頁、第181至1
    84頁、第293至302頁）。惟系爭輔助宣告之鑑定報告僅足證
    明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顯有不足，不足證明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
    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又系爭監
    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固得證明庚○○於109年2月3日經鑑定機關
    鑑定其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
    ，然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均於109年2月3日前所為，斯
    時庚○○尚未受監護宣告，而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然受輔助宣
    告之人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
    權。原告等3人以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回推，認庚○○無
    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
    中所為云云，核屬無稽。至上開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
    請書及家事輔助事務報告僅係就依法應得輔助人同意之行為
    進行報告，亦無從推認庚○○無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
    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原告等3人另以附表
    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結果與系爭遺囑表示之被告等3人平均
    繼承不符、被告等3人利用己○○之輔助人身分獲取利益、避
    免處分行經遭揭發，加速移轉不動產、庚○○吳生前移轉不動
    產之意云云，核屬臆測。準此，原告等3人徒憑上開事證，
    主張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無效，洵不足採。
　⒊況查：
　⑴被繼承人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並經本院所屬民
    間公證人林金鳳事務所認證在案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
    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1頁
    ）。又系爭遺囑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確為被繼承人庚○○之筆
    跡，亦有該局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六第11至25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31頁、卷六第203
    頁），堪信系爭遺囑為庚○○所書立。
　⑵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
    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
    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
    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
    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
    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
    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
    指定之其他行為，民法第15條之2明文規定。考其立法意旨
    係因受輔助宣告之人僅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顯有不足，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
    其權益，於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爰於第
    一項列舉應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
    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則予排除適用，以符實
    際。其中第六款之「其他相關權利」，係指與繼承相關之其
    他權利，例如受遺贈權、繼承回復請求權以及遺贈財產之扣
    減權（民法第1225條）等。可見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
    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
    之2所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而受輔助宣告
    之人書立遺囑並非上開條文所列舉之行為。又受輔助宣告之
    人雖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顯有不足；然參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時，應受民
    法第77條至81條規定之限制。可知立法者對於限制行為能力
    人為法律行為之限制，高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限制。惟依民
    法第1186條第2項前段規定，滿16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得為
    遺囑。是舉重以明輕，應認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且毋
    須得輔助人之同意。本件庚○○為成年人，雖受輔助宣告，然
    依上所述，本毋須經輔助人之同意，得自行書立遺囑，況輔
    助人己○○亦知悉並同意系爭遺囑，則原告等3人主張被繼承
    人庚○○不得書立系爭遺囑、系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5條之2規
    定云云，核屬無據。
　⑶庚○○於98年12月29日具狀聲請為輔助宣告，本院於99年3月2
    日在鑑定醫師面前訊問庚○○之精神狀況，其能清楚說明聲請
    理由、子女人數、大致財產，並對於本院詢問輔助人選之意
    見時，回稱：同意由己○○擔任輔佐人，並稱：「我的大兒子
    是聰明能幹，但自私」等語，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訊問筆錄
    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59頁）。嗣庚○○經鑑定後，認其
    生活尚能自理、情緒尚穩定，無精神病症引起之異常行為，
    定向感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分為5分（滿
    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滿分為5分
    ），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總分19分，故
    認庚○○之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
    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庚○○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
    較，其智能有明顯退化之現象，致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
    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等情，本院並
    裁定宣告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情，有卷附之上開鑑定報告
    、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等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頁）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輔助宣告卷，核閱無訛。原告等
    3人以庚○○之MMSE得分僅19分，欠缺完整之意思能力，系爭
    遺囑無效云云。惟臨床影響MMSE測試結果之因子眾多，其具
    體之心智狀態本難以經由MMSE測試結果認定。且滿16歲之受
    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業如上述。則原告等3人主張書
    立遺囑需具完整之意思表示能力，並執上開鑑定報告認庚○○
    不具備完全之意思能力，故系爭遺囑無效云云，不足採信。
　⑷次按私文書經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
    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證人認證私文書，應使當事人當
    面於私文書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並於證書內記明其事由
    ，公證法第1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
    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認證書上記載「經公證
    人詢問，遺囑人表示，本遺囑係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
    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作成無誤」，認證書末頁「立遺囑
    人」、「公證人」欄位並有「庚○○」、「林金鳳」之簽名等
    情，有系爭遺囑、系爭認證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475
    至491頁）；而系爭認證書「立遺囑人」欄位上「庚○○」之
    簽名為真正，為原告等3人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書
    可參（見本院卷六第16至17頁）。揆諸前揭說明，堪認庚○○
    於認證書簽名時，公證人林金鳳已向庚○○詢問，經庚○○表示
    系爭遺囑確實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並由本人親
    自簽名無誤後始完成認證。而證人即民間公證人林金鳳亦到
    庭證稱:庚○○於99年6月4日至伊事務所認證系爭遺囑時，伊
    先核對其身分證明文件、遺囑內容之證明文件，如不動產的
    謄本或權狀，詢問庚○○系爭遺囑是否為其意思、親自書寫後
    ，伊會製作認證書、認證請求書，並請庚○○簽名，庚○○當時
    意識非常清楚，表達得很好，狀況很好，伊才沒有特別問有
    無受監護或輔助宣告。99年時伊不會特別問有沒有受禁治產
    宣告。如果請求人來，一看精神狀況或身體狀況有問題，公
    證人會一再的詢問、確認等語，有本院111年8月16日言詞辯
    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31至237頁）。另丁○○前曾就附
    表一、二之事實，對被告等3人提出侵占等刑事告訴，經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
    度偵字第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林金鳳於該案件偵查中，同
    結證稱：庚○○攜帶事先寫好的系爭遺囑至伊事務所，表示欲
    認證遺囑，伊請其提出身分證，證明係本人及確認身分後，
    再向其查詢遺囑內容是否出於其本人意思，確認是其本人意
    思後，伊即製作認證請求書及認證書，再請其當場簽名確認
    ，並向其收取身分證影印，關於確認是否為當事人本人意思
    ，伊會一再向當事人查詢及確認言語表達、認知，以確認當
    事人意思是否清楚及是否為其本意，如果當事人有言語表達
    不清或認知上有問題，伊就不會認證等語，有該不起訴處分
    書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9頁）。審酌林金鳳為公證人，與兩
    造無利害關係，其執行民間公證人之職務而就系爭遺囑為認
    證，應無偏袒被告等3人之必要，其就系爭遺囑認證過程先
    後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為一致之陳述，且與認證書之記
    載相符，並具結擔保證詞之真實性，應無必要甘冒偽證罪責
    故意為不實證述，堪認林金鳳前開證述情節，應屬可信。據
    此，庚○○於系爭遺囑認證時精神狀態良好，具有書寫能力，
    其向公證人表示系爭遺囑為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
    經公證人核對相關財產文件後增減、塗改內容，並於認證書
    簽名完成認證等情，應堪認定。再者，觀諸系爭遺囑全文，
    可知庚○○表示書立系爭遺囑係就身後事預為安排，表示丁○○
    喪失繼承權，其所有之不動產⑴至⒅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
    其所有之大安路住所以生前贈與之方式贈與被告等3人，其
    餘財產亦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見本院卷一第481至491頁
    ）。惟立遺囑人雖得書立遺囑，就其財產預為安排，然不因
    書立遺囑而喪失其對財產之處分權，仍得於生前，自由處分
    其財產。原告等3人割裂解釋系爭遺囑第1點為死後繼承，第
    2點為生前贈與，不合遺囑本質，且與第1點相互矛盾，認庚
    ○○無法理解遺囑之意義與效果，系爭遺囑無效云云，顯係誤
    會。再者，原告等3人聲請函調庚○○於99年至109年間之宏恩
    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
    念醫院之病歷，均無記載庚○○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
    基上，受輔助宣告之人本得書立遺囑，庚○○於99年6月4日書
    立系爭遺囑及於公證人認證時，均得清楚表達其意思等節，
    已如上述，原告等3人空言主張林金鳳未參與系爭遺囑之製
    作，無從證明庚○○書立系爭遺囑時，是否具備完整之意思能
    力；林金鳳未具備醫學專業，無能力辨別庚○○是否書立遺囑
    之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洵不可採。況丁○○於庚○○受輔
    助宣告及書立系爭遺囑後之100年12月30日、103年12月31日
    ，甚且分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向庚○○承租庚○○所有之
    附表一編號6之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3
    樓），與庚○○簽立租賃契約，每年並給付租金15萬元，有被
    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可憑（見本院卷四第115至120頁）
    。倘庚○○有如原告等3人所指，於99年間，已無辨識意思表
    示效果之能力，何以丁○○不顧契約無效之風險，仍與庚○○連
    續簽立租賃契約?益徵原告等3人主張系爭遺囑無效，不足採
    信。
　⑸如上所述，系爭遺囑有效，庚○○於書立系爭遺囑暨認證時，
    意識清楚，精神狀態良好等情，則其於系爭遺囑中表示之贈
    與意思，自非無效。又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
    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自得就其財產為處分。準此
    ，庚○○於受輔助宣告期間，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自
    合法有效。丁○○前主張被告等3人明知庚○○並無贈與如附表
    一所示不動產之意思，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之背信及
    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聯絡，擅自於10
    0年、108年間，以庚○○名義，偽造庚○○同意將如附表一所示
    不動產贈與被告等3人之贈與契約後，持向如附表一所示地
    政事務所，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申辦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等3人，對被告等3人提出行使偽造私
    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於偵查
    中向臺北市大安、中山地政事務所（下分稱大安地政所、中
    山地政所）調取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之申
    請資料，其中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⒀簽
    名或簽證」欄，均載有「庚○○」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註記
    「義務人庚○○親持身分證到所核對身分無訛、經核對身分無
    誤、潘○○0201/1220」；並傳喚證人即地政士呂榮進到庭作
    證，認係庚○○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其
    代為辦理附表一編號6至9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登記，以110年
    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
    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
    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
    訴處分書在卷可稽（以下合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
    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亦同認庚○○同意並辦
    理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
    、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
    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
    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遑論丁
    ○○早於100年12月30日已知悉附表一編號2之不動產已移轉為
    被告等3人所有，並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與被告等3人承租
    該不動產，每年給付租金20萬元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
    租賃契約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其事後再主張
    附表一之贈與無效云云，顯不可採。
　⑹基上，依原告等3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庚○○有何無可能與
    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
    合致，或被告等3人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
    已難認其主張為真實。而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本
    得於生前依法處分其財產。庚○○已於系爭遺囑中表明包含附
    表一所示不動產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其於生前受監護宣
    告前，或親自辦理贈與行為，或親自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
    他人辦理贈與行為，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予被告等
    3人，顯已獲輔助人同意，亦無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1 準用1
    102條之情，復無證據證明庚○○於上開贈與行為時，係處於
    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狀態，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均
    合法有效。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
    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均
    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同
    共有，有無理由?
　　原告等3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已不復存在，
    該房屋原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
    遭信託登記予兆豐商業銀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等3對庚○○全體繼承
    人連帶賠償所受損害，並依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
    標準，請求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計算式：22
    ,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惟上開不動產早已經庚○○贈與被告等3人，為被告等3人
    所有，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事後縱經拆除，亦無侵害原告
    等3人之權利。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
    ,848,666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㈣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有
   無理由?
 ⒈原告等3人主張庚○○受輔助宣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
   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任意支用附表
   二所示之存款，造成庚○○93,473,989元之損害，依民法第111
   3條之1第2項準用1109條第1項之規定，應就上開損害負損害
   賠償責任云云。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因此而喪失行為能力
   ，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舉之法律行為時，應經
   輔助人同意，已如前述，庚○○雖於99年間受輔助宣告，然對
   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己○○並無處分或保管庚○○財產
   之權，庚○○帳戶之管理既非屬輔助人法定輔助事務範圍，自
   不該當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執行
   輔助職務」之要件，是原告等3人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
   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規定，請求己○○賠償93,473,989元與兩
   造公同共有，已屬無據。
 ⒉原告等3人雖提出相關交易明細、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5至254頁、第299至302頁），然己○○
   否認有保管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
   並以前詞置辯。是原告等3人自應就其主張己○○保管或管理庚
   ○○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附表二所
   示之存款一節，負舉證責任。而上開交易明細僅足證明庚○○
   之帳戶有該等提領情形，不足證明係由己○○所提領；又輔助
   人本無保管受輔助宣告之人存款之義務，己○○於系爭家事輔
   助事務報告中陳明「父親消費之支出主要的方式大多係由己○
   ○先行支出代墊，若支出龐大，有時由庚○○領用其存款支應」
   ，均未表示保管庚○○之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提領庚○○之
   存款。參以，本院依原告等3人函調庚○○於101年2月13日自其
   臺灣土地銀行臺北分行存款帳戶提領500萬元、同年10月25日
   再提領100萬元，其取款憑條上均有庚○○之簽名及印章等情，
   有該行112年5月23日、同年11月3日，分別以臺北字第112000
   1434號、1120003108號函檢附之存摺類取款憑條可憑（見本
   院卷四第275、277頁，卷五第77至79頁），堪信己○○所辯，
   應非子虛。
 ⒊丁○○前以己○○利用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而保管庚○○帳戶
   存摺及取款印鑑之機會，冒用庚○○名義，提領於如附表二所
   示之存款，挪為己用，對己○○提出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
   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調查後，同認附表二之金額均為庚○
   ○所使用，而為不起訴處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原告等3人雖
   稱附表二編號3、4之金額轉入上海銀行忠孝分行帳號0000000
   0000000號被告己○○帳戶，用於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新
   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之房產，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
   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之規定，上開房屋嗣又贈與予戊○○
   ，致庚○○受損害云云。惟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
   102條，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財產，其規範意旨
   在避免輔助人不當取得，致受監護人之利益受損。倘有違反
   ，屬無權代理行為，仍有民法第106條規定之適用，即經本人
   許諾或其法律行為專履行債務，與本人利益並無衝突或不均
   衡之疑慮時，仍屬有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73號判
   決意旨參照）。是上開存款既係自庚○○之金融帳戶直接匯入
   己○○之金融帳戶，用以支付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
   且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本屬系爭遺囑中欲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
   得之意，顯合於庚○○之意，然認與庚○○之利益有衝突或不均
   衡。另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雖於庚○○死亡後領，固可認係由
   己○○提領，然己○○辯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財產
   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
   之儀式進行，己○○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後，於同年7月29
   日，依庚○○之意，提領200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
   之用等語，並提出捐款收據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13頁，卷二
   第169至193頁）。參酌己○○提出之106至108年收據，均係捐
   款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捐款項目或係建寺廟、造佛
   像、舉辦法會、寺廟僧侶生活費、印經書或代轉印度、尼泊
   爾寺廟等，而109年7月29日係代轉西藏做49天法會功德，堪
   信己○○陳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財產予佛教團體
   ，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
   ，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係依庚○○生前指示所支付之喪葬費一
   節，應可採信。
 ⒋末查，被繼承人生前對其財產本有自由處分之權，其生活用度
   之奢檢，亦得由其依據財產狀況而決定，繼承人於繼承，開
   始，本無置喙之餘地。原告等3人未能證明己○○有保管庚○○之
   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庚○○之存款之情，空言指
   稱附表二之存款提領，不符社會常情，並執此認附表二之存
   款為己○○擅自提領支用云云，顯屬無稽。從而，原告等3人主
   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㈤末按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
   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
   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
   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先
   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
   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等3人主張丁○○之
   繼承權存在，故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
   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並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如
   丁○○之繼承權不存在，則由丙○○、乙○○代位繼承，被告等3人
   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記為丙○○、乙○○與被告等3
   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
   償金額與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二第40
   8頁），係就先位、後位不同之請求定有順序。丁○○先位主張
   確認其對庚○○之遺產有繼承權，既為有理由，則丙○○、乙○○
   即無代位繼承之可言，本院即無審究備位聲明之必要，附此
   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原告主張丁○○之繼承權存在，為可採；被告
    等3人主張丁○○喪失繼承權，則不可採。先位原告其餘主張
    ，則均不可採。從而，先位原告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
    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先位原告另請求被告
    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
    記為兩造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 元與
    兩造公同共有、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先位原告此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應併予駁回。又先位原告聲明
    之請求，既為有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本院即不再予論述
    及審究，併予敘明。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表一：庚○○所有不動產之移轉
編號 門牌號碼 日期 變動內容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暨其上同小段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段00號10樓之1）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路00號1至5樓）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3.　  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4.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之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4-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5.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之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7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6.　  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暨其上同小段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3分之1所有權。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3分之2所有權。 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新北市○○區○○號碼:○ ○○路000巷00號24樓)建物( 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000 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附表二：庚○○帳戶之提領
編號 提款日期 (民國） 銀行帳號 提款金額 (新臺幣/元) 1 99年11月24日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450,000 2 101年5月30日 同上 1,019,976 3 104年7月13日 同上 20,000,000 4 104年7月31日 同上 21,700,000 5 104年11月30日 同上 1,000,000 6 106年12月12日 同上 2,200,000 7 106年12月27日 同上 9,500,000 8 107年3月6日 同上 1,500,000 9 107年4月25日 同上 1,950,000 10 107年6月5日 同上 3,100,000 11 107年10月1日 同上 4,320,000 12 107年10月12日 同上 1,500,000 13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2,100,000 14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500,000 15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900,000 16 107年11月19日 同上 655,000 17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100,030 18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000,000 19 108年1月31日 同上 3,908,983 20 108年3月11日 同上 6,050,000 21 108年7月3日 同上 220,000 22 109年6月15日 同上 300,000 23 109年6月22日 同上 300,000 24 109年7月2日 同上 200,000 25 109年7月29日 同上 2,000,000 26 101年2月13日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 5,000,000 27 101年10月25日 同上 1,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曹存勤  
            曹再蔆  
            曹再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 一  人
之複代理人  吳霈桓律師
被      告  曹存嫻  
            曹存儉  
            曹芝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巧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五，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明文規定。查原告丁○○、丙○○、乙○○（以下合稱原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原起訴先位聲明：㈠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被告己○○、戊○○、辛○○（以下合稱被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應塗銷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2）、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3）、臺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4）、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5）、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6）、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4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7）、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8）、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9）之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被告己○○應給付新臺幣（下同）93,473,989元予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備位聲明：㈠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丙○○、乙○○、己○○、辛○○、戊○○公同共有。㈢被告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先後具狀變更其聲明（見本院卷一第325頁、卷二第413頁、卷三第128頁、卷四第55頁、第143頁、第221頁），最後確認其先位聲明為：㈠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
　　】、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
　　】、4【其上同小段2947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暨4-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5【其上同小段294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7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38/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283/10000）】、6【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範圍1/3）】、7【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段211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4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6【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範圍2/3）】、8【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段2119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00）】、9【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51/100000）暨其上同小段192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86/100000、240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018/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9,158,560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為：㈠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43至147頁、第221頁，本院卷六第196頁）。核原告前後追加、變更之聲明，基礎事實仍屬同一，揆諸前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等3人主張：
　㈠被繼承人庚○○與配偶曹張蓓蒂育有丁○○、被告等3人，庚○○於民國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張蓓蒂早歿。丁○○為被繼承人長子，庚○○生前基於傳統倫理長幼觀念，對丁○○多所期許，並於86年間即將一手創立之永森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森公司）、大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業公司）交由丁○○負責管理，丁○○自接掌經營上開公司以來，戮力從公、不辱父命，公司業績蒸蒸日上，丁○○基於回饋父親庚○○及家族之精神，歷年穩定進行盈餘分配，庚○○及被告等3人均因此獲配鉅額股息收入。此外，丁○○每月另固定匯款數十萬元至庚○○之銀行帳戶，從無間斷，以為奉養，庚○○每見於公司經營狀況，深感後繼有人，對丁○○多所讚賞並益加信任，乃進一步將其所規畫之家族墓園委由丁○○擔任「家族代表」負責管理。顯見庚○○與丁○○關係良好，甚交由丁○○負責管理自己後事及安葬墓園等，殊無決意剝奪丁○○繼承地位之可能。丁○○事父至孝，除金錢奉孝扶養外，更固定出席庚○○及家族成員間聚會，定期探視詢問庚○○生活近況，絕無對庚○○有任何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事。是姑不論庚○○罹患失智症多年，且先後受輔助、監護宣告，絕無可能以所謂「自書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遑論丁○○並無民法第1145條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其對庚○○之繼承權實無從「剝奪」，是丁○○對庚○○之繼承權存在，應繼分與被告等3人均各為4分之1。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之繼承權，自應就丁○○有民法第1145條之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一節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等3人主張丁○○曾毆打庚○○，經庚○○於經民間公證人林鳳金之自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剝奪其繼承權，雖提出庚○○先生之驗傷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病例節本、系爭遺囑、本院99年度輔宣字第1號（下稱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並援引證人壬○○之證詞為證。然觀諸被告等3人提出之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節本，僅自形式觀之，該等驗傷單係於99年3月8日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影印，惟作成日期則為99年3月11日，顯係先影印驗傷單後再補上所謂醫師簽名，形式真正已有可疑，且其記載實甚為簡陋更有明顯矛盾。舉例言之，庚○○於89年9月25日進行檢驗時為66歲，然驗傷診斷書竟記載庚○○之年齡為76歲，對於庚○○致傷原因、兇器種類等欄位更皆留白未載，形式已有可議，其所載內容根本無從推論庚○○係因他人毆打致傷，遑論證明「丁○○毆打庚○○」一事。且驗傷單所載檢驗日期為89年9月25日，然遲至99年3月11日始由「檢驗醫師許文章」簽立該等驗傷單，檢驗日期與驗傷單簽立日期前後相距近10年之久，試問，庚○○10年前之傷勢，豈能於10年後再行確認耶？倘丁○○果有毆打庚○○之情事，庚○○接受醫院檢驗傷勢時，於醫師詢問致傷原因時，豈有可能不自訴其係因遭丁○○毆打成傷？被告等3人既能提出所謂「病歷節本」，至少持有庚○○當日之完整病歷，惟就病歷中有關「主訴」、「診斷或病名」等關鍵部分，竟以「節本」之方式加以省略，究其原委，無非因庚○○上述傷勢並非丁○○所造成，被告等3人始故弄玄虛，實則欲蓋彌彰，益徵丁○○絕無被告所指毆打庚○○之情事。又證人壬○○自承其任職於永森公司期間與丁○○不合，於工作表現上未能符合丁○○之要求而屢有爭執，並稱丁○○曾對其有所謂「人身攻擊」等行為，致其自永森公司離職等情，壬○○因此偽稱原告丁○○禁止庚○○進入辦公室，甚虛構不實情節，誣指原告丁○○曾毆打庚○○，實良有以也。壬○○稱庚○○原安排分別由丁○○與戊○○接手永森及大業二家公司，惟「不得已只好把大業過戶給丁○○」云云，壬○○已自承純屬其個人認知，況戊○○從未否認其並未在永森、大業公司擔任任何職務，所持有兩間公司之股份數甚為稀少。丁○○則於國外求學期間即由庚○○召回進入公司任職，嗣後並陸續將兩間公司大部份股權移轉予丁○○名下，其時間早在被告等3人所指89年9月25日毆打事件前。足徵庚○○始終均欲將兩間公司交由丁○○管理，從未規劃使戊○○接手大業公司經營權之意思。壬○○亦自承庚○○從未向其透漏將永森及大業二公司大部份股權移轉予丁○○之原因，遑論表示有任何「不得已」之情。壬○○確係因過往工作上與丁○○間之嫌隙，始編造包括丁○○毆打庚○○等不實情節，所為證述殊難採信。被告等3人之訴訟代理人僅詢問「是否知道庚○○曾經受傷的事」，並未特定庚○○受傷之日期、時間、地點、原因等細節，壬○○即自動就所謂原告丁○○毆打庚○○乙節進行證述已不符常情，所為證述恐係事先經過演練，其證述之真實性已有疑問。壬○○證稱當日庚○○之「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等語，則依據常理，庚○○在該等激烈打鬥之過程中（衣褲都被扯破！），全身上下應均有傷勢，其中上半身更應有開放性傷口，否則絕無血染襯衫之可能，被告等3人及壬○○復均稱己○○於當日即將庚○○送醫院驗傷，若上述情節屬實，驗傷診斷單自應如實記載所謂「庚○○遭毆打」之嚴重傷勢。惟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前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其餘部位則無任何傷勢，且所受傷勢均為「瘀傷」而不見任何開放性傷口之記載，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載之傷勢，已明顯與壬○○之證述不符，豈容被告等3人以此誣攀丁○○有任何毆打庚○○之情事。另永森公司設址於臺北市○○區○○○路00號，距離該地址較近之醫療院所，計有中興醫院（1.2公里）、昆明醫院（1公里）、和平醫院（1.4公里）、臺大醫院（1.9公里）等，倘庚○○果如壬○○所述「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緊急將其送至上述最近之醫療院所接受急診治療猶恐不及，豈可能捨近求遠而至5公里外之仁愛醫院接受診療、驗傷耶？尤觀仁愛醫院出具之驗傷診斷單中於「致傷之原因及其凶器種類」欄位並無任何記載，實無從判斷該等傷勢與丁○○有任何關係；況依壬○○所述，庚○○面對其詢問致傷原因時，尚可點頭示意，何以至專業醫療院所接受驗傷時，未陳述其係受原告丁○○毆打耶？顯不符事理。庚○○為00年0月00日生，109年7月27日逝世時享年86歲，被告等3人辯稱上述庚○○遭毆打之日期為89年9月25日，壬○○亦證稱上述事件發生於89年間，則庚○○時年66歲，絕非如壬○○所述80餘歲之耄耋老人，況證人壬○○於永森公司任職多年，並自稱其為永森公司主辦會計、替庚○○處理公司股務事務云云，絕無不知庚○○年齡之理，詎壬○○就庚○○明顯可辨之年齡竟無法為前後一致之描述，所為證述之實不可信。壬○○又證稱其於永森公司上班期間為「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半，當時還沒有週休二日，週六上午要上班，週日休息」、並稱「（你方稱事發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你辦公室，所以前一天你是有上班的）是」。惟89年9月25日（即被告三人辯稱庚○○遭毆打、驗傷當日）為星期一，依壬○○之證述前一天星期日為永森公司之休息日，豈有所謂「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辦公室」之可能。由此觀之，壬○○證稱丁○○於前一天其下班前都還在庚○○的辦公室內，隔天早上即發現庚○○倒臥於辦公室中等節，均屬天馬行空向壁虛構，益徵壬○○所述丁○○毆打庚○○乙節絕非事實。壬○○雖證稱庚○○於前一日即與丁○○爭吵並遭毆打，直至隔日八時許壬○○進辦公室時，仍倒臥辦公室地上，需壬○○詢問才有辦法起身，惟庚○○於89年間僅約66歲，正值春秋鼎盛之際身體仍屬硬朗，倘果遭毆打而至受有如驗傷診斷單所示之瘀傷，豈可能無法起身？倘庚○○果如壬○○所述無法自行起身且傷勢嚴重，壬○○第一時間發現後豈可能不馬上呼叫119送醫？又驗傷單上豈可能僅記載前胸及後背瘀傷，而無其他傷勢？由上可知，證人壬○○所述與被告等3人之辯詞大悖於常情，益證被告等3人辯稱原告丁○○毆打庚○○，純屬臨訟編造之詞。丁○○奉庚○○之命回國協助庚○○管理事業後，庚○○見丁○○足堪委以重任，乃於88年至89年間，逐步將永森公司股份移轉至丁○○名下，且丁○○於89年7月11日即已擁有永森公司26,130股，至91年5月10日仍維持於該公司26,130股之持股，於被告等3人所指摘之「毆打事件」前後，丁○○於永森公司之股份均無任何變動，且戊○○從未於永森、大業公司任職，亦未如丁○○般，陸續取得兩間公司之持股，益徵庚○○絕無被告等3人所指遭丁○○毆打之情，所謂「分由兩名兒子接班」之說，亦係被告等3人所捏造。被告等3人明知所為辯解與客觀事實不符，竟仍矯詞堅稱庚○○係因「遭毆打而改變原先對兩間公司的接班計劃」、「遭毆打後始將股份移轉予丁○○」，所為主張之合理性何在，令人匪夷所思。再者，壬○○證稱「因為老一輩的人不會講這種事，我沒有聽過庚○○批評過他的兒子」、「（問:有無聽過庚○○說不想讓丁○○繼承他的財產？或取得他的財產？）他沒有講」等語。足見於壬○○於78年至97年任職永森公司近20年之期間，庚○○並無剝奪丁○○繼承權之意思，更未曾批評過丁○○，益徵被告等3人以系爭遺囑主張庚○○剝奪丁○○之繼承權，其真實性顯有可疑。再者，庚○○前聲請本院對其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於本院進行訊問程序時，因庚○○罹患失智症，由己○○擔任其程序輔佐人，協助程序之進行。然庚○○當天出現「7,000多萬元的存款不見、之後銀行還3,000多萬元」等顯非事實之妄想；亦對於其子女之年紀無法為正確之回答，就名下現金狀況亦回答不知，針對其所有之不動產陳述亦與事實不符；且庚○○於訊問過程中從未表示曾遭丁○○毆打，僅己○○指控丁○○毆打庚○○，是縱庚○○於訊問筆錄上簽名，亦無法證明其認可己○○之說詞。且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方法院）之家事調查報告完全無庚○○遭丁○○毆打之記載，均無法證明被告等3人之指稱為真正。而庚○○於97年間，即陸續出現失智症症狀，並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經確診為失智症後，於99年3月間因輔助宣告事件，接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鑑定，並進行「簡短智能測驗」（MMSE），最終評估庚○○「曹員於簡短智能測驗（滿分為30分，分數越低智能越差）之表現顯示，定向感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分5分（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滿分為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總分為19分，曹員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曹員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較，曹員目前之智能有明顯退化之跡象」，並判定鑑定結果：「曹員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且「曹員因罹患失智症，曹員之病情將逐漸惡化，曹員之病情無回復之可能性。」。所謂「簡短智能測驗」（MMSE）者，為受測者之時間、地點定向能力、注意力與計算能力、立即記憶與短期記憶、語言能力等認知功能之評估測驗，其中定向能力問題為「今天日期」及「所在地點」，如能順利回答年、月、日、星期、季節，以及省、市、鎮、地點、位置等即可獲得滿分10分。惟庚○○於99年3月間接受臺北榮總精神鑑定時就該項目僅能獲得5分，顯見其至遲於當時即已發生時間、地點認知錯亂之情事，絕無可能自行製作系爭遺囑。且民法第1198條第2款規定：「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其修法理由並揭示：「另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宜擔任遺囑見證人，爰於同款增列『受輔助宣告』為遺囑見證人消極資格之規定」，所謂遺囑見證人者，需始終親自在場與聞其事，其目的無非為確保遺囑係依立遺囑人之真意製作並符合法律程式，然因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能力有所欠缺、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明顯不足，故明定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得擔任遺囑見證人，是受輔助宣告之人依其意思能力尚且無法「見證」其他具完整意思能力之人所立遺囑之真意，則舉輕以明重，受輔助宣告之人顯無自立遺囑之意思能力，實屬當然之理。是庚○○縱有書立系爭遺囑，亦庚○○於受輔助宣告後所為，自屬無效，遑論以該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此外，系爭遺囑雖經民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惟林金鳳擔任公證人從事公證事務多年，就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之法律效果自無不知之理，則其於辦理公證事務前，自應確認請求人之年籍資料，並確認請求人是否具行為能力、意思能力有無欠缺等，若在「未詢問請求人是否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下，即率爾作成公證書，其違法不當之情更非法之所許。且系爭遺囑之內容，包含庚○○死亡後之遺產分割及遺贈之意旨，依民法第15-2條之規定，應經庚○○先生之輔助人己○○同意始得為之，倘未經輔助人同意，系爭遺囑即屬無效，公證人依公證法第70條規定，自不得對該文書進行認證、公證。詎林金鳳未確認庚○○是否曾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率爾就就無效之系爭遺囑進行認證，違反公證法之規定而有應付懲戒之嫌。況且林金鳳並未親眼目睹庚○○書立系爭遺囑，無從確認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之精神狀況，其就該等「自書遺囑」進行文書認證時之經過亦不復記憶，自不得以該等認證書證明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仍具意思能力，並以此剝奪丁○○之繼承權。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遺產之繼承權，丁○○自得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其對庚○○之繼承權存在。倘任丁○○對庚○○之繼承權不存在，因丙○○、乙○○為丁○○之子，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先位原告丁○○對庚○○先生之應繼分，為求訴訟之經濟，爰備位請求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㈢庚○○於97年間出現失智症症狀，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並經診斷為失智症（原證3），於99年3月23日遭認定智能明顯退化，處理財產能力明顯不足而受輔助宣告，自斯時起，庚○○實已無處分財產之意思能力。嗣於108年間，庚○○隨年紀增長及失智症之病程發展，智力退化情形益加嚴重，丁○○乃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對庚○○先生為監護宣告，經臺北長庚醫院鑑定，MMSE認知功能測驗0分，屬於重度認知功能障礙且已達監護宣告程度（原證5），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變更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詎庚○○於系爭輔助宣告後，其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陸續遭被告等3人於100年、108年間分批移轉至渠等名下。庚○○於99年間即受輔助宣告，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然依臺北榮總99年3月間之鑑定報告，已呈現無法正確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狀態，嗣於108年間，更已完全喪失意思能力，尤以，失智症之病情將隨時間經過日益惡化，且無回復之可能，庚○○於99年3月間即遭認定無法完整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並有無法確知名下不動產數量之情事業如前述，及至99年底至100年初，病情益加惡化，更無清楚辨識名下不動產數量之可能，遑論進行名下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是庚○○自受監護宣告時起，即已欠缺為不動產贈與及處分等意思表示之效果意思，絕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不動產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等3人於100年間及108年間以贈與契約之名義將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自己名下，該等「贈與契約」及「不動產處分」行為實均未成立，縱有此等意思表示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法自均屬無效。民法第1098條第2項規定：「監護人之行為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第1102條規定：「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於受輔助宣告者，依民法第1113-1條並準用上開規定，該等規定顯係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蓋輔助、監護宣告制度係因被輔助人、被監護人之意思表示能力不足、欠缺，未能辨識所為法律行為之效果，故須由輔助人、監護人確認或代為意思表示，避免受輔助、監護宣告之人蒙受不利益，自不容輔助人、監護人反藉其身分而自被輔助人、被監護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以確保輔助、監護宣告制度之目的。本件被告己○○自99年起即陸續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竟違反上開強制、禁止規定，未經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即擅於100年、108年間分別以贈與之名義受讓庚○○名下數筆不動產，明顯違背於輔助宣告及監護宣告制度保護被輔助、被監護人之本旨。被告等3人與庚○○有無簽訂所謂「贈與契約」?何時簽訂？是否存在贈與並處分不動產之合意？被告等3人對此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僅泛稱庚○○係憑己意安排過戶，殊無可採。尤以，庚○○早於91年間即已同意將附表一編號6之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不動產移轉至永森公司名下，並將該等不動產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均交付予丁○○辦理移轉登記，被告等對此視若無睹，辯稱本件涉案不動產均係庚○○先生憑己意陸續過戶，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被告等3人雖執系爭遺囑主張庚○○前即已書立遺囑，表明遺產由被告三人平均分配，惟姑不論該等自書遺囑之真實性已有可議，遑論本件涉案不動產之移轉登記，均發生於庚○○先生逝世、遺囑生效前，就各涉案不動產於庚○○先生生前所謂「贈與」之原因事實，諸如渠等有無與庚○○先生簽立契約？如何辦理不動產登記等節，被告等從未舉證以實其說，渠等不法移轉涉案不動產之事實，實欲蓋彌彰。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102條規定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人之財產，其目的無非因受輔助人無法清楚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客觀上無從確認其是否有處分財產之真意，為避免輔助人藉其身分自被輔助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以確保輔助宣告制度之目的。庚○○早年創立永森公司、大業公司，並執掌公司經營多年，更將商業上成本效益之概念內化為生活準則，然上述迂迴贈與之方式將導致相關不動產遭課徵兩次贈與稅（即庚○○贈與戊○○時，及戊○○贈與己○○時皆遭課稅），且庚○○名下不動產均位於雙北地區之蛋黃區，倘遭課徵兩次贈與稅，其數額相當可觀，是若庚○○果如系爭遺囑所呈現者，具高度法律專業且對法規限制瞭然於胸，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098條第2項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後再直接對己○○為贈與亦非不可行，豈有可能無視稅務上之不利益而執意為上述安排。尤以，輔助及監護關係於受輔助人死亡時即消滅。己○○之輔助人身分於庚○○死亡時即告消滅，己○○自斯時起即不受上述民法第1102條之限制，而得繼承庚○○之遺產，何須多此一舉，為規避上述限制而預先透過迂迴方式將名下不動產「贈與」予己○○。且倘系爭遺囑為真，待遺囑執行時即可依遺囑分配相關財產，何須先行贈與予被告等3人？被告等3人自承己○○之份額先登記於戊○○名下係為規避上述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人財產之限制，顯見渠等於移轉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之初，即已確知有該等法律明文限制，竟盡皆推稱係由庚○○自行決定，然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均屬契約行為，豈可能由庚○○單方安排上述脫法行為，被告等3人所辯顯係臨訟推諉之詞。庚○○與被告等3人間就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行為與處分行為均未成立，縱已成立亦屬無效，則上開不動產自均為庚○○所有，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時起，即由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附表一之不動產分別遭被告等3人人不法侵奪，丁○○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基於不動產公同共有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等3人塗銷附表一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返還登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自屬有據。又被告等3人自庚○○受贈及受讓不動產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被告等3人將庚○○名下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登記於自己名下，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並造成庚○○損害，依據民法第179條亦應返還登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㈣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目前已不復存在，該房屋原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遭信託登記予兆豐商業銀行。被告等3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庚○○全體繼承人就該等不動產之權利，自應對庚○○全體繼承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庚○○就附表一編號3之不動產（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及2348號建物），於100年2月9日前，原有權利範圍均為2/5，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標準。為此，爰就該等不動產，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等3人對庚○○全體繼承人連帶8,848,666元（計算式：22,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予庚○○之全體繼承人。
　㈤庚○○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109年4月10日受監護宣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監護人，並持續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庚○○所有之銀行存摺、印章、提款卡等亦均由其保管，己○○自應視庚○○先生之日常實際需求妥善動支，且庚○○自罹患失智症並受輔助宣告以來，除一般生活開銷及醫療支出外，並無鉅額資金需求，以庚○○之精神狀況，亦無決意自行或委由他人大量支用銀行存款之可能。然自99年起，庚○○名下帳戶竟陸續出現如附表二所示共27筆數十萬至數千萬元之異常支出，且支出期間高度集中於104至109年間，總累計金額高達93,473,989元，相關款項至今均不知所蹤。尤以，庚○○於109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即曾向鑑定單位表明庚○○已多年未進行金錢交易，此觀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記載：「（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行為，照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錢從事交易行為」（原證20第2頁）即明，是己○○於另案已自承庚○○先生多年未從事交易行為，上開款項之提領及匯出，自非出自庚○○先生之意思，足見上開款項之提領及匯出，顯係己○○擅自挪用，甚至據為己有。抑有進者，庚○○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後，其所有系爭上海商銀帳戶於109年7月29日竟仍有200萬元鉅款支出，足見己○○於庚○○死亡後並未向銀行人員陳明此節，仍持續利用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身分冒用庚○○先生名義領用鉅額款項。己○○雖辯稱相關存款之動支係庚○○先生依己意花用、偶有進行不動產、貴金屬、藝品投資、慈善事業、捐贈財產與佛教團體等語。惟庚○○於99年3月2日進行系爭輔助宣告之精神狀況鑑定時，遭認：「鑑定結果：…（二）曹員目前日常生活雖能自理，但因曹員智能明顯退化，對需要準確數字觀念之處理財產能力明顯不足，需他人給予經常性必要之協助。」，嗣於109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亦曾向鑑定單位表示「（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行為，照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錢從事交易行為」。何以庚○○先生於109年2月間「已近8、9年未曾使用金錢從事交易」，於本案突然會視自身需要使用財產？依己意花用銀行存款？親自提領存款？凡此，均與己○○另案所述鑿枘不合，己○○所辯顯屬臨訟設詞，乃至前後矛盾而不自知。己○○於另案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亦未曾提及庚○○先生曾進行所謂不動產投資及慈善事業。抑有進者，自庚○○死亡時起，其所有財產即由全體繼承人繼承並公同共有，己○○自承其於庚○○死後仍冒用庚○○名義提領200萬元，惟上開提領並未告知丁○○，顯未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即擅自不法提領庚○○先生存款。己○○雖辯稱庚○○死亡前曾交代己○○，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己○○始於庚○○先生逝世後提領兩百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等語。惟庚○○於109年4月10日即經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為監護宣告（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認定「MMSE認知功能於2月24日檢測為0分」、「個案的簡易智能評估(MMSE=0/30，cutpoint=24/25)表現明顯缺損，目前並存有激動/攻擊性以及冷漠/毫不在意等臨床症狀表現」、「失智水準(Profound)為深度失智(CDR=4)水平」，以庚○○死亡前之精神狀況，能否清楚交代身後喪葬儀式需以何等方式進行，已有可疑，縱庚○○確曾交代以藏傳佛教儀式進行喪葬儀式，以兩百萬元辦理喪葬儀式亦顯逾必要或合理之喪葬費用。己○○辯稱提領之200萬元係用於喪葬儀式，並提出「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感謝狀為據，然一般民間喪葬費用標準，於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己○○未列明喪禮支出細項，僅提出一紙「感謝狀」，不見任何資金支付證明，即空言兩百萬元盡皆用於所謂升天法會，實極盡推諉之能事。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設址於高雄市三民區，然庚○○先生長年久居臺北，家人朋友亦多居住在臺北，與高雄毫無地緣關係，且於99年間即受輔助宣告，何以於受輔助宣告後，突於晚年篤信佛教，甚至鉅額捐款予位於高雄市，與自己毫無地緣關係之佛學會耶？尤以，庚○○因其早年生活經歷，向無明確宗教信仰，與兩造母親曹張蓓蒂結婚後，甚曾受妻子影響參加教會活動，兩造母親曹張蓓蒂逝世時，更係以基督教形式辦理喪葬儀式，被告稱庚○○先生篤信佛教，顯非事實。己○○所提出「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所提出之多紙感謝狀，最早於106年12月27日開立，同日總計捐款高達950萬元，然衡諸常情，宗教信仰之建立非一朝一夕可成，縱有發心捐款者，亦絕無一次匯款近千萬元之可能，且依己○○之主張，庚○○短短三年間，平均每次捐款高達300萬元，累計達3,000餘萬元之數，以庚○○之年齡及精神狀況，其數額之鉅，實世所罔聞也！況觀諸己○○於109年6月9日提出之輔助事務報告內容，並無隻字片言提及庚○○篤信佛教乙節，遑論高達3,000餘萬元之捐款。己○○所為，明顯違背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注意義務，不法侵害庚○○權利，造成庚○○93,473,989元之重大損害，依民法第1109條第1項、第1113-1條第2項準用第1109條第1項，就上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被繼承人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遭被告等3人擅為移轉登記之不動產，如附表二所示之帳戶存款遭己○○不法挪用，均屬被繼承人之遺產，丁○○為庚○○之長子，前就庚○○之遺產返還及分割事宜致函被告等3人時，被告三人均稱被繼承人已剝奪丁○○之繼承權，亦即彼等不法否認原告之繼承權，是丁○○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繼承回復請求權，請求確認繼承資格，並回復其就上開不動產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繼承標的之權利。
　㈦退步言之，縱認庚○○先生於繼承開始前即已剝奪丁○○之繼承權，備位原告丙○○、乙○○為丁○○之子，亦得依民法第1140條代位繼承丁○○對庚○○之應繼分，二人應繼分各為1/8，並基於代位繼承法律關係，援引上述所有攻擊防禦方法，對被告三人請求如備位訴之聲明等語。
　㈧並先位聲明:　　
　⒈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備位聲明：
　⒈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等3人則以：
　㈠庚○○白手興家創立永森及大業公司，原先就其基業之打算，係欲將兩公司分別交由長子即先位原告丁○○及次子即被告戊○○管理，然斯時正在國外念書之丁○○不僅無視庚○○期待，逕自強行辦理休學，執意回臺參與公司之營運；甚者，在丁○○開始於家族企業任職後，其野心漸露，就不斷吵著要股份，因庚○○曾經診斷罹患膀胱癌，丁○○擔憂倘庚○○有三長兩短，將無法遂其意分配庚○○遺產，竟不斷要求庚○○將其一手創辦之公司速交由其經營，各種威脅爭吵不斷，使庚○○承受諸多精神上痛苦，不堪其擾，僅能以過戶股份之方式以求片刻安寧。孰料，丁○○見被告戊○○即將於89年10月學成回國，加以股份過戶手續尚未完全完成、公司董監事經營權尚未改選移轉，擔心其強取豪奪家族基業之計畫恐生變數，竟變本加厲，口不擇言侮辱庚○○書讀得少，甚至在89年9月25日，對虛歲已近古稀之年的庚○○家暴動粗，不僅庚○○衣褲都被扯破、甚至使庚○○恐懼驚嚇、狼狽憔悴地跌坐在地上，一整晚都沒回家，庚○○因畏懼丁○○再度對其施以暴行，恐懼之下只得短時間內，於90年1月8日，委託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協助永森及大業公司股份之過戶手續與改選董監事移轉經營權事宜，被迫讓出家族基業之經營權，嗣並將永森公司所有之五股工廠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狀）與兩公司之實體股票交付會計師辦理，丁○○則自90年5月21日起，擔任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之負責人。因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乃庚○○一手打造之基業，更是最有價值之資產，依丁○○所製作之財務報告，永森公司75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324,865,268元；大業公司76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99,699,092元；且兩公司斯時帳上均分別有5000~6000萬元之大量現金，永森公司所有之五股工廠土地更是價值不斐，總計達4806.18平方公尺（約1453坪），依11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價值高達211,649,298元，而庚○○共有4名子女，故庚○○乃向丁○○表示，如欲取得公司股份及經營權，則往後不得再就其餘財產為任何主張，且要求丁○○須將其持有座落於大安路及泰順街之不動產，贈還予庚○○及己○○，若非如此，以丁○○錙銖必較之個性，又豈會將名下房產轉給其他手足？如此一來，丁○○將不再共同持有家族之不動產，產權清楚明確，以便庚○○往後進行財產分配給被告等3人，不再受丁○○干擾；另一方面，要求丁○○居住別處、徹底分居，以避免庚○○再遭丁○○毆打之憾事發生。而庚○○則於89年11月22日，將名下大安區復興段二小段73號土地，設定地上權予被告等3人，作為被告等3人所有大安路一段97號房屋之坐落基地使用，被告等3人對此妥加管理運用，將房屋出租他人，而有穩定租金收入，且戊○○其後更自行創立康澄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故丁○○指摘被告等3人長期仰賴庚○○之財產，企圖塑造被告等3人有何不良動機，並非事實，亦可證庚○○早有將附表一之不動產分配予被告等3人之意。嗣由於丁○○之家暴手段令庚○○餘悸猶存，庚○○又因癌症之故再度住院，兩造之母親亦係因癌症在發現不到半年間驟逝，庚○○擔憂自己之病情，更恐丁○○在其百年後會為求財產利益再度不擇手段，對付其餘手足，乃特聘專業顧問協助並向國稅局調閱自身之財產清單，從頭至尾自書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認證，以預立遺囑之方式，剝奪丁○○之繼承權，並表明名下財產均由其他三名子女即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庚○○雖已自書系爭遺囑並經認證，但因其熟知丁○○貪心自私之性格，仍不能排除丁○○在其百年後，仍貪得無厭，想方設法染指其餘財產之可能性，故庚○○乃於在世時，以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之方式，確保其財產分配意願得以落實，並保護被告等3人之權益。斯時丁○○亦知悉庚○○已著手依遺囑意向贈與其名下不動產予被告等3人，乃於100年12月30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改向被告等3人承租延平南路之不動產，且丁○○因心知肚明庚○○如此安排之緣由與家族共識，乃心虛不敢為任何異議。孰料，果不出庚○○之憂，丁○○明知庚○○已被迫將家族基業交由其管理、已與其完成徹底分家，竟趁庚○○年邁已無心力與其辯白之時，伺機對庚○○提出監護宣告之聲請，意圖染指庚○○財產，其根本不願照顧庚○○，僅欲管理庚○○財產，乃藉監護宣告聲請了解庚○○之財務狀況而已，幸蒙法院明鑑，識破先位原告司馬昭之心，乃裁定由己○○擔任監護人。然丁○○仍不斷以各種訴訟手段威逼手足，提告包含妨害自由（明知父親並未被限制行動自由）、侵占（明知父親已依己意贈與不動產且立有遺囑）等告訴，同時假扣押被告等3人名下之財產（明知對被告等3人並無債權且被告等3人並無脫產行為），更於庚○○死亡後，提起本件繼承回復訴訟，厚顏狡辯有何毆打侮辱庚○○之暴行、腆顏將長年對庚○○不聞不問、未盡扶養義務之自己包裝為孝子，甚且明知為庚○○手書卻仍惡意爭執系爭遺囑之真正，執意聲請筆跡鑑定，更不惜檢討庚○○生前10年之花用開銷、不斷指手畫腳，並以各種是似而非之論調，將庚○○描繪成不能視事、無自我意識之廢人，無所不用其極地羅織手足入罪，只為遂其圖謀財產之惡心，委實令人心寒。
　㈡丁○○因對庚○○毆打、侮辱，且強取豪奪家族基業後即對庚○○不聞不問、長年未予扶養，庚○○於99年1月20日，發給丁○○之存證信函載明：「本人日常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另丁○○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前一年，始以存證信函表達將自108年7月「起」支付相關必要扶養費用
　　，可見丁○○確實長時間對庚○○不聞不問、未盡為人子之孝道，乃遭庚○○被繼承人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丁○○毆打侮辱庚○○乙節，庚○○不僅有親口告訴被告等3人，且證人壬○○亦證稱：丁○○不僅曾因被繼承人庚○○就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之股權規劃，時常與被繼承人庚○○爭執、對被繼承人庚○○謾罵、侮辱（如「書讀的少、辦事不力」
　　，其咆哮聲之大甚至連在樓上的員工都可以清楚聽到，甚且對當時年近古稀之被繼承人庚○○家暴動粗，使被繼承人庚○○跌臥在地上、衣褲被扯破、襯衫沾染血跡、一臉狼狽、憔悴、驚恐害怕，壬○○乃盡速聯絡己○○前來，將其送醫救治，在等待的過程中，庚○○也親自點頭表示是丁○○對其施暴。壬○○自78年5月起任職於永森公司，迄至97年自願離職時，工作期間已長達近20年，其工作效率和態度早已獲得肯定，在丁○○接任董事長後，亦與其共事長達7年，雖丁○○誆稱壬○○不能勝任工作，然則以丁○○之個性，豈可能直到97年方認為壬○○「表現不佳」，將其解雇？實則，壬○○之所以會自願離職，正是因為事情只要不合丁○○之意，丁○○就會常常情緒失控、會咆嘯、做人身攻擊，公司諸多同事均受不了此等職場霸凌行為而先後離職，況丁○○不僅對公司員工如此，更會對自己的父親謾罵、羞辱（參本院111年7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第12至15行），壬○○正是因為無法再忍受丁○○此等行為，才會自願離職，且因曾目睹庚○○遭家暴受傷、狼狽驚恐的場景，乃不敢再回公司辦理相關離職手續。庚○○遭丁○○家暴受傷後，對被告等3人而言，最重要者係確保其傷勢與身心狀態、安撫其心情，根本不會以申請相關證明為第一要務、更不可能預料到20年後會有諸多訴訟，況庚○○觀念傳統，秉持家醜不外揚之觀念，實不欲與外人道；孰料庚○○替丁○○保留一點顏面之結果，竟反遭丁○○理直氣壯否認無毆打之不孝暴行，庚○○泉下有知必倍感痛心。因丁○○不孝至斯，庚○○乃在其系爭遺囑中親筆寫下「本人之長子丁○○對本人曾有毆打、侮辱等情事，且長年對本人不聞不問，本人僅能仰賴其他三名子女曹薰方、己○○與戊○○照顧。因此，本人乃依據民法第1145條第壹項第五款之規定表示長子丁○○不得繼承本人的任何遺產」，剝奪丁○○之繼承權。庚○○於99年聲請系爭輔助宣告時，己○○曾於99年3月2日訊問程序中，提及丁○○「不聞不問」、「多次毆打」庚○○之事實及丁○○有「暴力傾向」之內容，而庚○○曾於法院面前親自認同：「（法官：是否同意由己○○當輔佐人？（筆錄旁有庚○○及己○○之親筆簽名）聲（按：即被繼承人庚○○）：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司，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就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這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不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甚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我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當庭更在法官面前親自閱覽筆錄確認：「上開筆錄交當事人閱覽並無異議後簽名」並簽名，就己○○此部分陳述，未為任何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業視為被繼承人庚○○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庚○○內心早已因丁○○諸多類此不孝暴行而傷痕累累、心碎到無法言語，此從其遭毆打後神情憔悴、狼狽不堪、跌臥在地不起即可知，其內心的傷痕更是已經嚴重到縱使近20年後提及此事，於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官訪視時，仍會有「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丁○○長年爭吵甚至家暴毆打被繼承人奪取兩家公司之經營權後即對被繼承人庚○○不聞不問，數十年來父子關係疏離，從未履行照護之義務，並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剝奪其繼承權，丁○○自己喪失對庚○○之繼承權。
　㈢被繼承人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僅係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33號民事裁定維持見解之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122號民事判決，明白揭櫫「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應經輔助人同意，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且受輔助宣告之人仍有行為能力，是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之2所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依該條各款規定，不包括立遺囑之行為。而書立遺囑既非屬民法第15條之2任一款之行為，則被繼承人庚○○並未喪失自書遺囑之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甚明；甚者輔助人己○○均知悉且尊重被繼承人庚○○自書遺囑之行為，益證該遺囑確屬合法有效，自應予以尊重。被繼承人庚○○斯時雖受輔助宣告，然依法可為完全有效之自書遺囑甚明，且該自書遺囑不僅經公證人認證確屬本人意思，更經法務部調查局筆跡鑑定確屬親筆，自屬完全合法有效。庚○○雖於97年遭診斷有失智症，然其於99年向本院聲請輔助宣告案件時，MMSE智能測驗分數尚有19分，且其記憶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6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9分），均係趨近滿分之結果，顯見庚○○斯時僅係輕度失智症之評定，然其口語表達及意思表述尚屬清楚並無顯著困難。此從庚○○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中，能親自接受法官詢問與應答，針對法官詢問是否同意由己○○當輔佐人時，除清楚表達同意外，更精準一語道破丁○○自私霸道的個性，陳稱「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亦可證明。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鑑定醫師於99年3月23日訊問時，亦當庭證稱：「未達監護宣告的程度」，正因其僅僅患有輕度失智症，故本院方僅裁定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而非「受監護宣告之人」，顯見當時其意思能力與處理事務之能力並未喪失。丁○○竟一再絮絮叨叨、不斷重複以MMSE等說事，妄指庚○○之精神狀況不佳；更甚者，系爭遺囑係於99年6月4日書立，庚○○於99年間之MMSE測驗僅屬輕度失智症，丁○○竟企圖以十年後之109年MMSE測驗，反推十年前庚○○於99年書立自書遺囑時辨識能力之基礎，實屬荒謬無稽。再者，甲○○○○○在進行系爭遺囑認證時，確已一再反覆確認庚○○斯時之精神與意思狀況並無任何問題，並據此作成認證書（下稱系爭認證書）。原告等3人竟捏造法律所無之規定、刻意混淆「認證」與「公證」之區別，明知系爭遺囑係「認證」，竟仍胡亂援引公證法有關「公證」之條文及司法實務就「公證」之實務見解，或於系爭遺囑書立後之見解，惡意羅織甲○○○○○有違反公證法第70條及第71條有關違法「公證」應付懲戒，毀人名節、可惡至極。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雖經輔助宣告，然於實際生活上，其意思狀態仍尚屬清楚，不僅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中，能在法庭上親自向法官說明及回覆，並親自應答甲○○○○○之詢問，且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動產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機關人員之詢問與確認，更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動產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機關人員之詢問與確認，均經檢察官調查屬實。甚連丁○○之前妻、備位原告之母親龔文貞女士亦清楚知悉被繼承人庚○○確確實實有為本件財產分配之真意，乃表示「你爸也確實有意將剩餘不動產給你們3位」等語。原告等3人不斷以庚○○於109年MMSE檢測，不當回溯反推庚○○99年至109年此十年間之所有法律行為均非己意、均屬無效，實屬無稽。實則，輔助人即己○○係與庚○○共同生活之人，對庚○○之狀況最屬清楚，更深知庚○○正是因遭不孝長子丁○○家暴動粗、搶取豪奪家族基業，乃傷心欲絕、鬱鬱寡歡，嗣又遭不孝長子丁○○長期不聞不問，乃心碎泛淚，其後甚至遭不孝長子丁○○不顧疫情肆虐，執意將庚○○送往醫院鑑定，則在庚○○如此傷心抑鬱、不願配合之情況下，該109年MMSE檢測自已失客觀精準，則丁○○以之不當回溯推論庚○○99年至109年之意思狀態與行為能力，均顯屬無據。
　㈣庚○○受輔助宣告後，仍有自我管理處分財產，丁○○亦有持續以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庚○○簽訂租賃契約，且早已知悉庚○○依遺囑之財產分配意向，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予被告等3人之事實，方於100年間，以公司負責人身份，改向被告等3人承租延平南路不動產。丁○○既已遭庚○○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則其對於庚○○之財產安排實無置喙之餘地，庚○○生前基於自由意志所進行之財產處分，實不容丁○○妄自揣度指摘，且此既屬庚○○之生前財產處分，自非屬遺產範圍，原告等3人自無從主張之。
　㈤庚○○雖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然其過去身為開創企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日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原告等3人捏稱庚○○之金錢帳戶均係由己○○保管、己○○會擅自動用庚○○之金錢，更主張己○○侵吞高達97,473,989元之存款。然原告等3人顯係忽略庚○○乃係獨立的個體，其金錢帳戶在其個人名下，且並非由他人保管，本會視自身需要使用財產。原告等3人不惜將庚○○自99年至今之支出一一檢視，一再絮絮叨叨、不斷挑剔庚○○之用度花費，質疑款項花用之合理性，甚至不惜對被告等人提起刑事侵占之告訴；然而，庚○○生前依照己意花用其畢生積攢之財產，究與原告或被告何干？己○○輔助庚○○之十數年間，每日食衣住行醫療保健皆需開銷，被告己○○乃秉其意協助與代勞，亦屬份所應當，原告根本沒有參與父親的生活，又豈容原告於事後任意指摘？原告所質疑之異常款項，己○○亦早已於刑事偵查階段詳加說明，即係依庚○○之行善意願，捐助善款佈施、或代庚○○支付綜合所得稅、借款與他人、購屋款項、購買貴金屬、繳納醫藥費、支付喪葬費等花用，此既非異常支出，更非己○○不法冒用或挪用，上情並業經檢察官詳加調查，認定庚○○如附表二之上海銀行帳戶、土地銀行帳戶多筆提款，係庚○○自己之支出，或己○○協助庚○○繳納稅捐、款項，並非係己○○中飽私囊或任意挪為己用，自非屬庚○○之遺產範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偵字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丁○○雖提起再議而發回續偵，然復經該署檢察官再度為不起訴處分，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其再議確定。益證原告等之主張確無理由，僅係一再浪費司法資源，以羅織手足入罪之手段，遂其爭產之私慾。
　㈥丁○○早已遭庚○○依法剝奪其繼承權，且庚○○於系爭遺囑中已明定其遺產分配之方法，即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故備位原告如代位繼承，至多僅得主張庚○○遺產之特留分各1/16等語，資為抗辯。
　㈦並聲明：⒈原告先位之訴及備位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等3人主張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有無理由?
　⒈被繼承人庚○○為兩造之父親，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曹張蓓蒂早歿，兩造依法為其全體繼承人。庚○○於98年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經本院於於99年3月23日以系爭輔助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選任己○○為其輔助人（下稱系爭輔助宣告裁定）。丁○○於108年間，聲請變更對被繼承人庚○○為監護宣告，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己○○擔任其監護人，並指定丁○○、辛○○共同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兩造之戶籍謄本、庚○○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系爭監護宣告裁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67至180頁、第185至195頁、第381至39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29頁），首堪認定。
　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丁○○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庚○○之繼承人，並未喪失繼承權，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等節，為被告等3人所否認，則丁○○對於被繼承人庚○○繼承權之存否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等3人之確認判決除去，故丁○○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⒊次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是繼承人須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始喪失其繼承權，上開兩項要件，如缺其一，即不發生喪失繼承權之效果。又繼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得繼承權，其地位應受法律保障，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上之重大利益，茍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人均不得任意剝奪其地位。故所謂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係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而言，是否為重大之虐待，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即應就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予以決定，不得僅憑被繼承人之主觀認定，否則被繼承人得摭拾細故，咨意剝奪繼承人之地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為本件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被告等3人主張丁○○有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情事，並經被繼承人庚○○於系爭遺囑表示喪失繼承權等情，然為原告等3人所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被告等3人就喪失繼承權之要件負舉證責任。
　⒋查被告等3人主張丁○○於89年9月25日，因細故毆打被繼承人庚○○成傷、長期對庚○○不聞不問，且未支付扶養費，對庚○○有重大虐待或侮辱情事，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不得繼承云云，固提出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庚○○病歷節本、丁○○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庚○○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證人壬○○之證述、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及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5頁、第515至527頁、卷二第147至159頁、第353頁、卷三第93至99頁、第186至191頁、系爭輔助宣告卷）。惟查，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庚○○病歷節本雖記載庚○○經診斷受有前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然此僅足證明庚○○有於89年9月25日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就醫，尚無從據以認定系爭傷勢係遭丁○○毆打所致。又證人壬○○固證稱：「…應該是89年，那年我小孩出生所以還記得，但幾月份我忘了。事發那天我輪值要去開公司的門，結果一進去時門戶已經大開，我就衝上去看發生什麼事，就看到庚○○跌臥在辦公室內，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一臉狼狽、憔悴的樣子，我趕快連絡其女兒己○○，來處理他父親的事情，這時我有詢問庚○○董事長是否是他兒子打他，他有點頭表示，事後我也有問己○○他爸爸狀況怎樣，己○○也說他爸爸是被丁○○打的，當天就帶庚○○去看醫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87頁）。然依證人所述，庚○○當天應受有擦傷、切割傷、撕裂傷等開放性傷口，致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然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庚○○病歷節本記載之系爭傷勢不符，自難遽認其證詞為真。至被告等3人主張己○○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訊問程序中陳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司，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就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這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不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甚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我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對此未為任何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視為庚○○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等語。惟庚○○於98年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本院依法於鑑定醫師前訊問應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狀況，己○○當天雖陪同庚○○到庭，然其既非庚○○之代理人，亦尚未經本院選任為庚○○之輔佐人，其於程序中發言，至多僅係關係人之意見陳述，且與當日訊問程序之目的無關，自無因庚○○於當日訊問筆錄上簽名，即認對於己○○之陳述為自認，執此認丁○○有毆打庚○○之情。另丁○○於108年間，聲請對庚○○為監護宣告，新北地方法院法官命家事調查官進行訪視調查，依系爭監護案件訪視報告記載，家事調查官詢問過程中問及有關己○○之問題時，庚○○會微笑點頭，問及有關丁○○之問題時，庚○○均無任何反應。惟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認庚○○似仍具備部分理解他人談話之認知能力。然家事調查官綜合訪談資料，認庚○○之認知能力已退化至無法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程度（見本院卷一第305、306頁），自無從以庚○○上開之情緒反應即認丁○○確有被告等3人所指毆打庚○○之情。被告等3人復主張丁○○長期對庚○○不聞不問等節，然為原告等3人所否認，陳稱至107、108年均有往來，其後因己○○將庚○○藏匿，致原告等3人無從探視庚○○，甚連庚○○病危、死亡、喪禮，均未告知原告等3人，並提出兩造與庚○○聚會合照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卷二第281至287頁、卷六第200頁），被告等3人對此亦未否認。另丁○○稱：伊原與庚○○、被告等3人同住在大安路住所，伊結婚買房後，才搬出該住所，但與大安路住所很近，常探視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00頁）。而己○○自陳；庚○○於99年左右，因受詐欺，想離開原本生活圈，故搬至新北市三重區居住，至107年、108年左右再搬回大安路居住， 搬到三重時，未告知丁○○，後來大安路住所整棟大樓有裝修，大門鑰匙有更換，沒有給丁○○備份鑰匙。庚○○死亡時未告知丁○○，亦未告知喪禮的舉行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99至201頁）。足見丁○○陳稱：己○○不讓其知悉庚○○所在，庚○○病危、死亡，均未讓其知悉一節，尚非子虛。則丁○○既因遭己○○更換大安路住所大門鑰匙或變動庚○○之居所而未告知丁○○後，致無從探視庚○○，亦非被告等3人所指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之重大虐待行為。再者，庚○○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二第353頁），僅係因庚○○聲請輔助宣告，表達因日常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不希望有變動，希望由己○○擔任輔助人，通知丁○○簽署親屬同意書，無從反推認丁○○有何長期疏忽、對庚○○不聞不問之情。此外，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固有明文。然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定。足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意旨參照）。而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而言；反面言之，如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15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依附表二所示，庚○○生前顯資力豐富；被告等3人亦自陳：庚○○為開創企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受輔助宣告後，其日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78頁）。益徵庚○○生前尚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難認有受扶養之必要。則丁○○縱於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中表示庚○○受輔助宣告後之照護事宜，其自108年7月起，按月支付10萬元為支應等情（見本院卷一第515至527頁），亦不足認庚○○有受扶養之必要，且丁○○長期未負擔扶養費。
　⒌綜上，被告等3人以上開各情主張丁○○對庚○○有重大虐待及侮辱之行為，均無足採，揆諸上開說明，縱庚○○於系爭遺囑表示丁○○喪失繼承權云云，亦與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間。被告等3人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主張丁○○喪失繼承權，於法未合，自非有據。從而，原告等3人先位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
　㈡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⒈庚○○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將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移轉贈與登記予被告等3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29至131頁、第375頁），並有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建成地政事務所分別於112年10月23日以北市大地籍字第1127013631號函、112年10月26日北市建地籍字第1127013348號函肩負之土地登記申請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五第37至50頁、第67至70頁），堪信屬實。原告等3人主張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縱有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法無效云云，然為被告等3人所否認，原告等3人自應就所指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等3人固提出系爭輔助宣告及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丁○○於108年1月19日提出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己○○109年6月9日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下稱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78頁、第181至184頁、第293至302頁）。惟系爭輔助宣告之鑑定報告僅足證明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足證明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又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固得證明庚○○於109年2月3日經鑑定機關鑑定其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然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均於109年2月3日前所為，斯時庚○○尚未受監護宣告，而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原告等3人以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回推，認庚○○無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云云，核屬無稽。至上開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及家事輔助事務報告僅係就依法應得輔助人同意之行為進行報告，亦無從推認庚○○無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原告等3人另以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結果與系爭遺囑表示之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不符、被告等3人利用己○○之輔助人身分獲取利益、避免處分行經遭揭發，加速移轉不動產、庚○○吳生前移轉不動產之意云云，核屬臆測。準此，原告等3人徒憑上開事證，主張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無效，洵不足採。
　⒊況查：
　⑴被繼承人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並經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金鳳事務所認證在案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1頁）。又系爭遺囑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確為被繼承人庚○○之筆跡，亦有該局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六第11至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31頁、卷六第203頁），堪信系爭遺囑為庚○○所書立。
　⑵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民法第15條之2明文規定。考其立法意旨係因受輔助宣告之人僅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爰於第一項列舉應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則予排除適用，以符實際。其中第六款之「其他相關權利」，係指與繼承相關之其他權利，例如受遺贈權、繼承回復請求權以及遺贈財產之扣減權（民法第1225條）等。可見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之2所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而受輔助宣告之人書立遺囑並非上開條文所列舉之行為。又受輔助宣告之人雖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然參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時，應受民法第77條至81條規定之限制。可知立法者對於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之限制，高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限制。惟依民法第1186條第2項前段規定，滿16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得為遺囑。是舉重以明輕，應認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且毋須得輔助人之同意。本件庚○○為成年人，雖受輔助宣告，然依上所述，本毋須經輔助人之同意，得自行書立遺囑，況輔助人己○○亦知悉並同意系爭遺囑，則原告等3人主張被繼承人庚○○不得書立系爭遺囑、系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5條之2規定云云，核屬無據。
　⑶庚○○於98年12月29日具狀聲請為輔助宣告，本院於99年3月2日在鑑定醫師面前訊問庚○○之精神狀況，其能清楚說明聲請理由、子女人數、大致財產，並對於本院詢問輔助人選之意見時，回稱：同意由己○○擔任輔佐人，並稱：「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等語，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訊問筆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59頁）。嗣庚○○經鑑定後，認其生活尚能自理、情緒尚穩定，無精神病症引起之異常行為，定向感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滿分為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總分19分，故認庚○○之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庚○○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較，其智能有明顯退化之現象，致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等情，本院並裁定宣告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情，有卷附之上開鑑定報告、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等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輔助宣告卷，核閱無訛。原告等3人以庚○○之MMSE得分僅19分，欠缺完整之意思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惟臨床影響MMSE測試結果之因子眾多，其具體之心智狀態本難以經由MMSE測試結果認定。且滿16歲之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業如上述。則原告等3人主張書立遺囑需具完整之意思表示能力，並執上開鑑定報告認庚○○不具備完全之意思能力，故系爭遺囑無效云云，不足採信。
　⑷次按私文書經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證人認證私文書，應使當事人當面於私文書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並於證書內記明其事由，公證法第1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認證書上記載「經公證人詢問，遺囑人表示，本遺囑係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作成無誤」，認證書末頁「立遺囑人」、「公證人」欄位並有「庚○○」、「林金鳳」之簽名等情，有系爭遺囑、系爭認證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475至491頁）；而系爭認證書「立遺囑人」欄位上「庚○○」之簽名為真正，為原告等3人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書可參（見本院卷六第16至17頁）。揆諸前揭說明，堪認庚○○於認證書簽名時，公證人林金鳳已向庚○○詢問，經庚○○表示系爭遺囑確實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無誤後始完成認證。而證人即民間公證人林金鳳亦到庭證稱:庚○○於99年6月4日至伊事務所認證系爭遺囑時，伊先核對其身分證明文件、遺囑內容之證明文件，如不動產的謄本或權狀，詢問庚○○系爭遺囑是否為其意思、親自書寫後，伊會製作認證書、認證請求書，並請庚○○簽名，庚○○當時意識非常清楚，表達得很好，狀況很好，伊才沒有特別問有無受監護或輔助宣告。99年時伊不會特別問有沒有受禁治產宣告。如果請求人來，一看精神狀況或身體狀況有問題，公證人會一再的詢問、確認等語，有本院111年8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31至237頁）。另丁○○前曾就附表一、二之事實，對被告等3人提出侵占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林金鳳於該案件偵查中，同結證稱：庚○○攜帶事先寫好的系爭遺囑至伊事務所，表示欲認證遺囑，伊請其提出身分證，證明係本人及確認身分後，再向其查詢遺囑內容是否出於其本人意思，確認是其本人意思後，伊即製作認證請求書及認證書，再請其當場簽名確認，並向其收取身分證影印，關於確認是否為當事人本人意思，伊會一再向當事人查詢及確認言語表達、認知，以確認當事人意思是否清楚及是否為其本意，如果當事人有言語表達不清或認知上有問題，伊就不會認證等語，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9頁）。審酌林金鳳為公證人，與兩造無利害關係，其執行民間公證人之職務而就系爭遺囑為認證，應無偏袒被告等3人之必要，其就系爭遺囑認證過程先後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為一致之陳述，且與認證書之記載相符，並具結擔保證詞之真實性，應無必要甘冒偽證罪責故意為不實證述，堪認林金鳳前開證述情節，應屬可信。據此，庚○○於系爭遺囑認證時精神狀態良好，具有書寫能力，其向公證人表示系爭遺囑為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經公證人核對相關財產文件後增減、塗改內容，並於認證書簽名完成認證等情，應堪認定。再者，觀諸系爭遺囑全文，可知庚○○表示書立系爭遺囑係就身後事預為安排，表示丁○○喪失繼承權，其所有之不動產⑴至⒅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其所有之大安路住所以生前贈與之方式贈與被告等3人，其餘財產亦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見本院卷一第481至491頁）。惟立遺囑人雖得書立遺囑，就其財產預為安排，然不因書立遺囑而喪失其對財產之處分權，仍得於生前，自由處分其財產。原告等3人割裂解釋系爭遺囑第1點為死後繼承，第2點為生前贈與，不合遺囑本質，且與第1點相互矛盾，認庚○○無法理解遺囑之意義與效果，系爭遺囑無效云云，顯係誤會。再者，原告等3人聲請函調庚○○於99年至109年間之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病歷，均無記載庚○○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基上，受輔助宣告之人本得書立遺囑，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及於公證人認證時，均得清楚表達其意思等節，已如上述，原告等3人空言主張林金鳳未參與系爭遺囑之製作，無從證明庚○○書立系爭遺囑時，是否具備完整之意思能力；林金鳳未具備醫學專業，無能力辨別庚○○是否書立遺囑之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洵不可採。況丁○○於庚○○受輔助宣告及書立系爭遺囑後之100年12月30日、103年12月31日，甚且分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向庚○○承租庚○○所有之附表一編號6之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3樓），與庚○○簽立租賃契約，每年並給付租金15萬元，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可憑（見本院卷四第115至120頁）。倘庚○○有如原告等3人所指，於99年間，已無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何以丁○○不顧契約無效之風險，仍與庚○○連續簽立租賃契約?益徵原告等3人主張系爭遺囑無效，不足採信。
　⑸如上所述，系爭遺囑有效，庚○○於書立系爭遺囑暨認證時，意識清楚，精神狀態良好等情，則其於系爭遺囑中表示之贈與意思，自非無效。又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自得就其財產為處分。準此，庚○○於受輔助宣告期間，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自合法有效。丁○○前主張被告等3人明知庚○○並無贈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意思，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之背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聯絡，擅自於100年、108年間，以庚○○名義，偽造庚○○同意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被告等3人之贈與契約後，持向如附表一所示地政事務所，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申辦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等3人，對被告等3人提出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臺北市大安、中山地政事務所（下分稱大安地政所、中山地政所）調取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之申請資料，其中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⒀簽名或簽證」欄，均載有「庚○○」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註記「義務人庚○○親持身分證到所核對身分無訛、經核對身分無誤、潘○○0201/1220」；並傳喚證人即地政士呂榮進到庭作證，認係庚○○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其代為辦理附表一編號6至9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登記，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以下合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亦同認庚○○同意並辦理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遑論丁○○早於100年12月30日已知悉附表一編號2之不動產已移轉為被告等3人所有，並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與被告等3人承租該不動產，每年給付租金20萬元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其事後再主張附表一之贈與無效云云，顯不可採。
　⑹基上，依原告等3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庚○○有何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或被告等3人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已難認其主張為真實。而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本得於生前依法處分其財產。庚○○已於系爭遺囑中表明包含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其於生前受監護宣告前，或親自辦理贈與行為，或親自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他人辦理贈與行為，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予被告等3人，顯已獲輔助人同意，亦無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1 準用1102條之情，復無證據證明庚○○於上開贈與行為時，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狀態，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均合法有效。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原告等3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已不復存在，該房屋原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遭信託登記予兆豐商業銀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等3對庚○○全體繼承人連帶賠償所受損害，並依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標準，請求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計算式：22,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惟上開不動產早已經庚○○贈與被告等3人，為被告等3人所有，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事後縱經拆除，亦無侵害原告等3人之權利。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㈣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⒈原告等3人主張庚○○受輔助宣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任意支用附表二所示之存款，造成庚○○93,473,989元之損害，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1109條第1項之規定，應就上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因此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舉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已如前述，庚○○雖於99年間受輔助宣告，然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己○○並無處分或保管庚○○財產之權，庚○○帳戶之管理既非屬輔助人法定輔助事務範圍，自不該當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執行輔助職務」之要件，是原告等3人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規定，請求己○○賠償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已屬無據。
 ⒉原告等3人雖提出相關交易明細、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5至254頁、第299至302頁），然己○○否認有保管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並以前詞置辯。是原告等3人自應就其主張己○○保管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附表二所示之存款一節，負舉證責任。而上開交易明細僅足證明庚○○之帳戶有該等提領情形，不足證明係由己○○所提領；又輔助人本無保管受輔助宣告之人存款之義務，己○○於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中陳明「父親消費之支出主要的方式大多係由己○○先行支出代墊，若支出龐大，有時由庚○○領用其存款支應」，均未表示保管庚○○之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提領庚○○之存款。參以，本院依原告等3人函調庚○○於101年2月13日自其臺灣土地銀行臺北分行存款帳戶提領500萬元、同年10月25日再提領100萬元，其取款憑條上均有庚○○之簽名及印章等情，有該行112年5月23日、同年11月3日，分別以臺北字第1120001434號、1120003108號函檢附之存摺類取款憑條可憑（見本院卷四第275、277頁，卷五第77至79頁），堪信己○○所辯，應非子虛。
 ⒊丁○○前以己○○利用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而保管庚○○帳戶存摺及取款印鑑之機會，冒用庚○○名義，提領於如附表二所示之存款，挪為己用，對己○○提出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調查後，同認附表二之金額均為庚○○所使用，而為不起訴處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原告等3人雖稱附表二編號3、4之金額轉入上海銀行忠孝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被告己○○帳戶，用於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之房產，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之規定，上開房屋嗣又贈與予戊○○，致庚○○受損害云云。惟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財產，其規範意旨在避免輔助人不當取得，致受監護人之利益受損。倘有違反，屬無權代理行為，仍有民法第106條規定之適用，即經本人許諾或其法律行為專履行債務，與本人利益並無衝突或不均衡之疑慮時，仍屬有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上開存款既係自庚○○之金融帳戶直接匯入己○○之金融帳戶，用以支付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且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本屬系爭遺囑中欲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之意，顯合於庚○○之意，然認與庚○○之利益有衝突或不均衡。另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雖於庚○○死亡後領，固可認係由己○○提領，然己○○辯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財產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己○○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後，於同年7月29日，依庚○○之意，提領200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之用等語，並提出捐款收據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13頁，卷二第169至193頁）。參酌己○○提出之106至108年收據，均係捐款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捐款項目或係建寺廟、造佛像、舉辦法會、寺廟僧侶生活費、印經書或代轉印度、尼泊爾寺廟等，而109年7月29日係代轉西藏做49天法會功德，堪信己○○陳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財產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係依庚○○生前指示所支付之喪葬費一節，應可採信。
 ⒋末查，被繼承人生前對其財產本有自由處分之權，其生活用度之奢檢，亦得由其依據財產狀況而決定，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本無置喙之餘地。原告等3人未能證明己○○有保管庚○○之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庚○○之存款之情，空言指稱附表二之存款提領，不符社會常情，並執此認附表二之存款為己○○擅自提領支用云云，顯屬無稽。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末按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等3人主張丁○○之繼承權存在，故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如丁○○之繼承權不存在，則由丙○○、乙○○代位繼承，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記為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二第408頁），係就先位、後位不同之請求定有順序。丁○○先位主張確認其對庚○○之遺產有繼承權，既為有理由，則丙○○、乙○○即無代位繼承之可言，本院即無審究備位聲明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原告主張丁○○之繼承權存在，為可採；被告等3人主張丁○○喪失繼承權，則不可採。先位原告其餘主張，則均不可採。從而，先位原告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先位原告另請求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 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先位原告此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應併予駁回。又先位原告聲明之請求，既為有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本院即不再予論述及審究，併予敘明。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表一：庚○○所有不動產之移轉
		編號

		門牌號碼

		日期

		變動內容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暨其上同小段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段00號10樓之1）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路00號1至5樓）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3.　 

		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4.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之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4-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5.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之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7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6.　 

		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暨其上同小段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3分之1所有權。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3分之2所有權。



		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新北市○○區○○號碼:○
○○路000巷00號24樓)建物(
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000
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附表二：庚○○帳戶之提領
		編號

		提款日期
(民國）

		銀行帳號

		提款金額
(新臺幣/元)



		1

		99年11月24日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450,000



		2

		101年5月30日

		同上

		1,019,976



		3

		104年7月13日

		同上

		20,000,000



		4

		104年7月31日

		同上

		21,700,000



		5

		104年11月30日

		同上

		1,000,000



		6

		106年12月12日

		同上

		2,200,000



		7

		106年12月27日

		同上

		9,500,000



		8

		107年3月6日

		同上

		1,500,000



		9

		107年4月25日

		同上

		1,950,000



		10

		107年6月5日

		同上

		3,100,000



		11

		107年10月1日

		同上

		4,320,000



		12

		107年10月12日

		同上

		1,500,000



		13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2,100,000



		14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500,000



		15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900,000



		16

		107年11月19日

		同上

		655,000



		17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100,030



		18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000,000



		19

		108年1月31日

		同上

		3,908,983



		20

		108年3月11日

		同上

		6,050,000



		21

		108年7月3日

		同上

		220,000



		22

		109年6月15日

		同上

		300,000



		23

		109年6月22日

		同上

		300,000



		24

		109年7月2日

		同上

		200,000



		25

		109年7月29日

		同上

		2,000,000



		26

		101年2月13日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

		5,000,000



		27

		101年10月25日

		同上

		1,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家繼訴字第35號
原      告  曹存勤  
            曹再蔆  
            曹再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郁棻律師
            謝承運律師
            黃福雄律師
上 一  人
之複代理人  吳霈桓律師
被      告  曹存嫻  
            曹存儉  
            曹芝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韓世祺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巧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本院於一百一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五十五，餘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明文規定。查原告丁○○、丙○○、乙○○（以下合稱原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原起訴先位聲明：㈠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被告己○○、戊○○、辛○○（以下合稱被告等3人，單指其中之一，則逕稱其姓名）應塗銷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2）、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3）、臺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4）、臺北市○○區○○路0段00號7樓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5）、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6）、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4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7）、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8）、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及其基地（附表一編號9）之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被告己○○應給付新臺幣（下同）93,473,989元予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備位聲明：㈠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回復登記為丙○○、乙○○、己○○、辛○○、戊○○公同共有。㈢被告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一第7頁），嗣先後具狀變更其聲明（見本院卷一第325頁、卷二第413頁、卷三第128頁、卷四第55頁、第143頁、第221頁），最後確認其先位聲明為：㈠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
　　】、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
　　】、4【其上同小段2947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暨4-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5【其上同小段294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7樓，權利範圍1/5，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94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4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38/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0○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283/10000）】、6【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範圍1/3）】、7【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段211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4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040/0000000）暨其上同小段696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10樓之1房屋，權利範圍1/3）】、2【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至5樓房屋，權利範圍1/3）】、4-1【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750/10000）】、6【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3）暨其上同小段8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房屋，權利範圍2/3）】、8【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63/100000）暨其上同小段2119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56/100000、240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850/100000）】、9【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51/100000）暨其上同小段192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房屋，權利範圍1/1，含共有部分即同小段2407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86/100000、2408建號建物，權利範圍1018/100000）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9,158,560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為：㈠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㈡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㈢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㈣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㈤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㈥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43至147頁、第221頁，本院卷六第196頁）。核原告前後追加、變更之聲明，基礎事實仍屬同一，揆諸前開法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等3人主張：
　㈠被繼承人庚○○與配偶曹張蓓蒂育有丁○○、被告等3人，庚○○於民國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張蓓蒂早歿。丁○○為被繼承人長子，庚○○生前基於傳統倫理長幼觀念，對丁○○多所期許，並於86年間即將一手創立之永森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森公司）、大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業公司）交由丁○○負責管理，丁○○自接掌經營上開公司以來，戮力從公、不辱父命，公司業績蒸蒸日上，丁○○基於回饋父親庚○○及家族之精神，歷年穩定進行盈餘分配，庚○○及被告等3人均因此獲配鉅額股息收入。此外，丁○○每月另固定匯款數十萬元至庚○○之銀行帳戶，從無間斷，以為奉養，庚○○每見於公司經營狀況，深感後繼有人，對丁○○多所讚賞並益加信任，乃進一步將其所規畫之家族墓園委由丁○○擔任「家族代表」負責管理。顯見庚○○與丁○○關係良好，甚交由丁○○負責管理自己後事及安葬墓園等，殊無決意剝奪丁○○繼承地位之可能。丁○○事父至孝，除金錢奉孝扶養外，更固定出席庚○○及家族成員間聚會，定期探視詢問庚○○生活近況，絕無對庚○○有任何重大之虐待或侮辱之情事。是姑不論庚○○罹患失智症多年，且先後受輔助、監護宣告，絕無可能以所謂「自書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遑論丁○○並無民法第1145條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其對庚○○之繼承權實無從「剝奪」，是丁○○對庚○○之繼承權存在，應繼分與被告等3人均各為4分之1。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之繼承權，自應就丁○○有民法第1145條之法定喪失繼承權事由一節負舉證責任。
　㈡被告等3人主張丁○○曾毆打庚○○，經庚○○於經民間公證人林鳳金之自之自書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剝奪其繼承權，雖提出庚○○先生之驗傷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病例節本、系爭遺囑、本院99年度輔宣字第1號（下稱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並援引證人壬○○之證詞為證。然觀諸被告等3人提出之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節本，僅自形式觀之，該等驗傷單係於99年3月8日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影印，惟作成日期則為99年3月11日，顯係先影印驗傷單後再補上所謂醫師簽名，形式真正已有可疑，且其記載實甚為簡陋更有明顯矛盾。舉例言之，庚○○於89年9月25日進行檢驗時為66歲，然驗傷診斷書竟記載庚○○之年齡為76歲，對於庚○○致傷原因、兇器種類等欄位更皆留白未載，形式已有可議，其所載內容根本無從推論庚○○係因他人毆打致傷，遑論證明「丁○○毆打庚○○」一事。且驗傷單所載檢驗日期為89年9月25日，然遲至99年3月11日始由「檢驗醫師許文章」簽立該等驗傷單，檢驗日期與驗傷單簽立日期前後相距近10年之久，試問，庚○○10年前之傷勢，豈能於10年後再行確認耶？倘丁○○果有毆打庚○○之情事，庚○○接受醫院檢驗傷勢時，於醫師詢問致傷原因時，豈有可能不自訴其係因遭丁○○毆打成傷？被告等3人既能提出所謂「病歷節本」，至少持有庚○○當日之完整病歷，惟就病歷中有關「主訴」、「診斷或病名」等關鍵部分，竟以「節本」之方式加以省略，究其原委，無非因庚○○上述傷勢並非丁○○所造成，被告等3人始故弄玄虛，實則欲蓋彌彰，益徵丁○○絕無被告所指毆打庚○○之情事。又證人壬○○自承其任職於永森公司期間與丁○○不合，於工作表現上未能符合丁○○之要求而屢有爭執，並稱丁○○曾對其有所謂「人身攻擊」等行為，致其自永森公司離職等情，壬○○因此偽稱原告丁○○禁止庚○○進入辦公室，甚虛構不實情節，誣指原告丁○○曾毆打庚○○，實良有以也。壬○○稱庚○○原安排分別由丁○○與戊○○接手永森及大業二家公司，惟「不得已只好把大業過戶給丁○○」云云，壬○○已自承純屬其個人認知，況戊○○從未否認其並未在永森、大業公司擔任任何職務，所持有兩間公司之股份數甚為稀少。丁○○則於國外求學期間即由庚○○召回進入公司任職，嗣後並陸續將兩間公司大部份股權移轉予丁○○名下，其時間早在被告等3人所指89年9月25日毆打事件前。足徵庚○○始終均欲將兩間公司交由丁○○管理，從未規劃使戊○○接手大業公司經營權之意思。壬○○亦自承庚○○從未向其透漏將永森及大業二公司大部份股權移轉予丁○○之原因，遑論表示有任何「不得已」之情。壬○○確係因過往工作上與丁○○間之嫌隙，始編造包括丁○○毆打庚○○等不實情節，所為證述殊難採信。被告等3人之訴訟代理人僅詢問「是否知道庚○○曾經受傷的事」，並未特定庚○○受傷之日期、時間、地點、原因等細節，壬○○即自動就所謂原告丁○○毆打庚○○乙節進行證述已不符常情，所為證述恐係事先經過演練，其證述之真實性已有疑問。壬○○證稱當日庚○○之「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等語，則依據常理，庚○○在該等激烈打鬥之過程中（衣褲都被扯破！），全身上下應均有傷勢，其中上半身更應有開放性傷口，否則絕無血染襯衫之可能，被告等3人及壬○○復均稱己○○於當日即將庚○○送醫院驗傷，若上述情節屬實，驗傷診斷單自應如實記載所謂「庚○○遭毆打」之嚴重傷勢。惟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前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其餘部位則無任何傷勢，且所受傷勢均為「瘀傷」而不見任何開放性傷口之記載，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載之傷勢，已明顯與壬○○之證述不符，豈容被告等3人以此誣攀丁○○有任何毆打庚○○之情事。另永森公司設址於臺北市○○區○○○路00號，距離該地址較近之醫療院所，計有中興醫院（1.2公里）、昆明醫院（1公里）、和平醫院（1.4公里）、臺大醫院（1.9公里）等，倘庚○○果如壬○○所述「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緊急將其送至上述最近之醫療院所接受急診治療猶恐不及，豈可能捨近求遠而至5公里外之仁愛醫院接受診療、驗傷耶？尤觀仁愛醫院出具之驗傷診斷單中於「致傷之原因及其凶器種類」欄位並無任何記載，實無從判斷該等傷勢與丁○○有任何關係；況依壬○○所述，庚○○面對其詢問致傷原因時，尚可點頭示意，何以至專業醫療院所接受驗傷時，未陳述其係受原告丁○○毆打耶？顯不符事理。庚○○為00年0月00日生，109年7月27日逝世時享年86歲，被告等3人辯稱上述庚○○遭毆打之日期為89年9月25日，壬○○亦證稱上述事件發生於89年間，則庚○○時年66歲，絕非如壬○○所述80餘歲之耄耋老人，況證人壬○○於永森公司任職多年，並自稱其為永森公司主辦會計、替庚○○處理公司股務事務云云，絕無不知庚○○年齡之理，詎壬○○就庚○○明顯可辨之年齡竟無法為前後一致之描述，所為證述之實不可信。壬○○又證稱其於永森公司上班期間為「早上8點半到下午5點半，當時還沒有週休二日，週六上午要上班，週日休息」、並稱「（你方稱事發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你辦公室，所以前一天你是有上班的）是」。惟89年9月25日（即被告三人辯稱庚○○遭毆打、驗傷當日）為星期一，依壬○○之證述前一天星期日為永森公司之休息日，豈有所謂「前一天有爭論聲傳到辦公室」之可能。由此觀之，壬○○證稱丁○○於前一天其下班前都還在庚○○的辦公室內，隔天早上即發現庚○○倒臥於辦公室中等節，均屬天馬行空向壁虛構，益徵壬○○所述丁○○毆打庚○○乙節絕非事實。壬○○雖證稱庚○○於前一日即與丁○○爭吵並遭毆打，直至隔日八時許壬○○進辦公室時，仍倒臥辦公室地上，需壬○○詢問才有辦法起身，惟庚○○於89年間僅約66歲，正值春秋鼎盛之際身體仍屬硬朗，倘果遭毆打而至受有如驗傷診斷單所示之瘀傷，豈可能無法起身？倘庚○○果如壬○○所述無法自行起身且傷勢嚴重，壬○○第一時間發現後豈可能不馬上呼叫119送醫？又驗傷單上豈可能僅記載前胸及後背瘀傷，而無其他傷勢？由上可知，證人壬○○所述與被告等3人之辯詞大悖於常情，益證被告等3人辯稱原告丁○○毆打庚○○，純屬臨訟編造之詞。丁○○奉庚○○之命回國協助庚○○管理事業後，庚○○見丁○○足堪委以重任，乃於88年至89年間，逐步將永森公司股份移轉至丁○○名下，且丁○○於89年7月11日即已擁有永森公司26,130股，至91年5月10日仍維持於該公司26,130股之持股，於被告等3人所指摘之「毆打事件」前後，丁○○於永森公司之股份均無任何變動，且戊○○從未於永森、大業公司任職，亦未如丁○○般，陸續取得兩間公司之持股，益徵庚○○絕無被告等3人所指遭丁○○毆打之情，所謂「分由兩名兒子接班」之說，亦係被告等3人所捏造。被告等3人明知所為辯解與客觀事實不符，竟仍矯詞堅稱庚○○係因「遭毆打而改變原先對兩間公司的接班計劃」、「遭毆打後始將股份移轉予丁○○」，所為主張之合理性何在，令人匪夷所思。再者，壬○○證稱「因為老一輩的人不會講這種事，我沒有聽過庚○○批評過他的兒子」、「（問:有無聽過庚○○說不想讓丁○○繼承他的財產？或取得他的財產？）他沒有講」等語。足見於壬○○於78年至97年任職永森公司近20年之期間，庚○○並無剝奪丁○○繼承權之意思，更未曾批評過丁○○，益徵被告等3人以系爭遺囑主張庚○○剝奪丁○○之繼承權，其真實性顯有可疑。再者，庚○○前聲請本院對其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於本院進行訊問程序時，因庚○○罹患失智症，由己○○擔任其程序輔佐人，協助程序之進行。然庚○○當天出現「7,000多萬元的存款不見、之後銀行還3,000多萬元」等顯非事實之妄想；亦對於其子女之年紀無法為正確之回答，就名下現金狀況亦回答不知，針對其所有之不動產陳述亦與事實不符；且庚○○於訊問過程中從未表示曾遭丁○○毆打，僅己○○指控丁○○毆打庚○○，是縱庚○○於訊問筆錄上簽名，亦無法證明其認可己○○之說詞。且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方法院）之家事調查報告完全無庚○○遭丁○○毆打之記載，均無法證明被告等3人之指稱為真正。而庚○○於97年間，即陸續出現失智症症狀，並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經確診為失智症後，於99年3月間因輔助宣告事件，接受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鑑定，並進行「簡短智能測驗」（MMSE），最終評估庚○○「曹員於簡短智能測驗（滿分為30分，分數越低智能越差）之表現顯示，定向感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分5分（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滿分為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總分為19分，曹員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曹員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較，曹員目前之智能有明顯退化之跡象」，並判定鑑定結果：「曹員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且「曹員因罹患失智症，曹員之病情將逐漸惡化，曹員之病情無回復之可能性。」。所謂「簡短智能測驗」（MMSE）者，為受測者之時間、地點定向能力、注意力與計算能力、立即記憶與短期記憶、語言能力等認知功能之評估測驗，其中定向能力問題為「今天日期」及「所在地點」，如能順利回答年、月、日、星期、季節，以及省、市、鎮、地點、位置等即可獲得滿分10分。惟庚○○於99年3月間接受臺北榮總精神鑑定時就該項目僅能獲得5分，顯見其至遲於當時即已發生時間、地點認知錯亂之情事，絕無可能自行製作系爭遺囑。且民法第1198條第2款規定：「下列之人，不得為遺囑見證人：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其修法理由並揭示：「另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宜擔任遺囑見證人，爰於同款增列『受輔助宣告』為遺囑見證人消極資格之規定」，所謂遺囑見證人者，需始終親自在場與聞其事，其目的無非為確保遺囑係依立遺囑人之真意製作並符合法律程式，然因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之能力有所欠缺、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明顯不足，故明定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得擔任遺囑見證人，是受輔助宣告之人依其意思能力尚且無法「見證」其他具完整意思能力之人所立遺囑之真意，則舉輕以明重，受輔助宣告之人顯無自立遺囑之意思能力，實屬當然之理。是庚○○縱有書立系爭遺囑，亦庚○○於受輔助宣告後所為，自屬無效，遑論以該遺囑剝奪丁○○之繼承權。此外，系爭遺囑雖經民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惟林金鳳擔任公證人從事公證事務多年，就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之法律效果自無不知之理，則其於辦理公證事務前，自應確認請求人之年籍資料，並確認請求人是否具行為能力、意思能力有無欠缺等，若在「未詢問請求人是否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下，即率爾作成公證書，其違法不當之情更非法之所許。且系爭遺囑之內容，包含庚○○死亡後之遺產分割及遺贈之意旨，依民法第15-2條之規定，應經庚○○先生之輔助人己○○同意始得為之，倘未經輔助人同意，系爭遺囑即屬無效，公證人依公證法第70條規定，自不得對該文書進行認證、公證。詎林金鳳未確認庚○○是否曾受輔助宣告、監護宣告，率爾就就無效之系爭遺囑進行認證，違反公證法之規定而有應付懲戒之嫌。況且林金鳳並未親眼目睹庚○○書立系爭遺囑，無從確認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之精神狀況，其就該等「自書遺囑」進行文書認證時之經過亦不復記憶，自不得以該等認證書證明庚○○先生於書立該等遺囑時仍具意思能力，並以此剝奪丁○○之繼承權。被告等3人否認丁○○對庚○○遺產之繼承權，丁○○自得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確認其對庚○○之繼承權存在。倘任丁○○對庚○○之繼承權不存在，因丙○○、乙○○為丁○○之子，依民法第1140條規定，代位繼承先位原告丁○○對庚○○先生之應繼分，為求訴訟之經濟，爰備位請求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㈢庚○○於97年間出現失智症症狀，經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已出現多處腦中風，且有明顯智能退化現象，並經診斷為失智症（原證3），於99年3月23日遭認定智能明顯退化，處理財產能力明顯不足而受輔助宣告，自斯時起，庚○○實已無處分財產之意思能力。嗣於108年間，庚○○隨年紀增長及失智症之病程發展，智力退化情形益加嚴重，丁○○乃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聲請對庚○○先生為監護宣告，經臺北長庚醫院鑑定，MMSE認知功能測驗0分，屬於重度認知功能障礙且已達監護宣告程度（原證5），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變更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詎庚○○於系爭輔助宣告後，其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即陸續遭被告等3人於100年、108年間分批移轉至渠等名下。庚○○於99年間即受輔助宣告，雖非無行為能力之人，然依臺北榮總99年3月間之鑑定報告，已呈現無法正確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狀態，嗣於108年間，更已完全喪失意思能力，尤以，失智症之病情將隨時間經過日益惡化，且無回復之可能，庚○○於99年3月間即遭認定無法完整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並有無法確知名下不動產數量之情事業如前述，及至99年底至100年初，病情益加惡化，更無清楚辨識名下不動產數量之可能，遑論進行名下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是庚○○自受監護宣告時起，即已欠缺為不動產贈與及處分等意思表示之效果意思，絕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不動產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被告等3人於100年間及108年間以贈與契約之名義將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至自己名下，該等「贈與契約」及「不動產處分」行為實均未成立，縱有此等意思表示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法自均屬無效。民法第1098條第2項規定：「監護人之行為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第1102條規定：「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於受輔助宣告者，依民法第1113-1條並準用上開規定，該等規定顯係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蓋輔助、監護宣告制度係因被輔助人、被監護人之意思表示能力不足、欠缺，未能辨識所為法律行為之效果，故須由輔助人、監護人確認或代為意思表示，避免受輔助、監護宣告之人蒙受不利益，自不容輔助人、監護人反藉其身分而自被輔助人、被監護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以確保輔助、監護宣告制度之目的。本件被告己○○自99年起即陸續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竟違反上開強制、禁止規定，未經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即擅於100年、108年間分別以贈與之名義受讓庚○○名下數筆不動產，明顯違背於輔助宣告及監護宣告制度保護被輔助、被監護人之本旨。被告等3人與庚○○有無簽訂所謂「贈與契約」?何時簽訂？是否存在贈與並處分不動產之合意？被告等3人對此均未舉證以實其說，僅泛稱庚○○係憑己意安排過戶，殊無可採。尤以，庚○○早於91年間即已同意將附表一編號6之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不動產移轉至永森公司名下，並將該等不動產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均交付予丁○○辦理移轉登記，被告等對此視若無睹，辯稱本件涉案不動產均係庚○○先生憑己意陸續過戶，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被告等3人雖執系爭遺囑主張庚○○前即已書立遺囑，表明遺產由被告三人平均分配，惟姑不論該等自書遺囑之真實性已有可議，遑論本件涉案不動產之移轉登記，均發生於庚○○先生逝世、遺囑生效前，就各涉案不動產於庚○○先生生前所謂「贈與」之原因事實，諸如渠等有無與庚○○先生簽立契約？如何辦理不動產登記等節，被告等從未舉證以實其說，渠等不法移轉涉案不動產之事實，實欲蓋彌彰。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102條規定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人之財產，其目的無非因受輔助人無法清楚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客觀上無從確認其是否有處分財產之真意，為避免輔助人藉其身分自被輔助人處受讓財產而獲有利益，為保護受輔助人權益所定之強制、禁止規定，以確保輔助宣告制度之目的。庚○○早年創立永森公司、大業公司，並執掌公司經營多年，更將商業上成本效益之概念內化為生活準則，然上述迂迴贈與之方式將導致相關不動產遭課徵兩次贈與稅（即庚○○贈與戊○○時，及戊○○贈與己○○時皆遭課稅），且庚○○名下不動產均位於雙北地區之蛋黃區，倘遭課徵兩次贈與稅，其數額相當可觀，是若庚○○果如系爭遺囑所呈現者，具高度法律專業且對法規限制瞭然於胸，依民法第1113-1條準用第1098條第2項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後再直接對己○○為贈與亦非不可行，豈有可能無視稅務上之不利益而執意為上述安排。尤以，輔助及監護關係於受輔助人死亡時即消滅。己○○之輔助人身分於庚○○死亡時即告消滅，己○○自斯時起即不受上述民法第1102條之限制，而得繼承庚○○之遺產，何須多此一舉，為規避上述限制而預先透過迂迴方式將名下不動產「贈與」予己○○。且倘系爭遺囑為真，待遺囑執行時即可依遺囑分配相關財產，何須先行贈與予被告等3人？被告等3人自承己○○之份額先登記於戊○○名下係為規避上述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人財產之限制，顯見渠等於移轉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之初，即已確知有該等法律明文限制，竟盡皆推稱係由庚○○自行決定，然不動產之贈與及處分均屬契約行為，豈可能由庚○○單方安排上述脫法行為，被告等3人所辯顯係臨訟推諉之詞。庚○○與被告等3人間就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行為與處分行為均未成立，縱已成立亦屬無效，則上開不動產自均為庚○○所有，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時起，即由其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附表一之不動產分別遭被告等3人人不法侵奪，丁○○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規定，基於不動產公同共有人之身分，依據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等3人塗銷附表一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並返還登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自屬有據。又被告等3人自庚○○受贈及受讓不動產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被告等3人將庚○○名下如附表一之不動產登記於自己名下，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並造成庚○○損害，依據民法第179條亦應返還登記予庚○○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㈣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目前已不復存在，該房屋原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遭信託登記予兆豐商業銀行。被告等3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庚○○全體繼承人就該等不動產之權利，自應對庚○○全體繼承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庚○○就附表一編號3之不動產（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及2348號建物），於100年2月9日前，原有權利範圍均為2/5，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標準。為此，爰就該等不動產，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等3人對庚○○全體繼承人連帶8,848,666元（計算式：22,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予庚○○之全體繼承人。
　㈤庚○○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109年4月10日受監護宣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監護人，並持續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庚○○所有之銀行存摺、印章、提款卡等亦均由其保管，己○○自應視庚○○先生之日常實際需求妥善動支，且庚○○自罹患失智症並受輔助宣告以來，除一般生活開銷及醫療支出外，並無鉅額資金需求，以庚○○之精神狀況，亦無決意自行或委由他人大量支用銀行存款之可能。然自99年起，庚○○名下帳戶竟陸續出現如附表二所示共27筆數十萬至數千萬元之異常支出，且支出期間高度集中於104至109年間，總累計金額高達93,473,989元，相關款項至今均不知所蹤。尤以，庚○○於109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即曾向鑑定單位表明庚○○已多年未進行金錢交易，此觀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記載：「（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行為，照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錢從事交易行為」（原證20第2頁）即明，是己○○於另案已自承庚○○先生多年未從事交易行為，上開款項之提領及匯出，自非出自庚○○先生之意思，足見上開款項之提領及匯出，顯係己○○擅自挪用，甚至據為己有。抑有進者，庚○○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後，其所有系爭上海商銀帳戶於109年7月29日竟仍有200萬元鉅款支出，足見己○○於庚○○死亡後並未向銀行人員陳明此節，仍持續利用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身分冒用庚○○先生名義領用鉅額款項。己○○雖辯稱相關存款之動支係庚○○先生依己意花用、偶有進行不動產、貴金屬、藝品投資、慈善事業、捐贈財產與佛教團體等語。惟庚○○於99年3月2日進行系爭輔助宣告之精神狀況鑑定時，遭認：「鑑定結果：…（二）曹員目前日常生活雖能自理，但因曹員智能明顯退化，對需要準確數字觀念之處理財產能力明顯不足，需他人給予經常性必要之協助。」，嗣於109年2月3日接受臺北長庚醫院精神鑑定時，己○○亦曾向鑑定單位表示「（二）經濟活動能力（包括管理處分自己財產之能力）：個案自認知功能退化多年來，已鮮少金錢交易買賣行為，照顧家屬（即己○○）亦表示個案已8-9年未使用金錢從事交易行為」。何以庚○○先生於109年2月間「已近8、9年未曾使用金錢從事交易」，於本案突然會視自身需要使用財產？依己意花用銀行存款？親自提領存款？凡此，均與己○○另案所述鑿枘不合，己○○所辯顯屬臨訟設詞，乃至前後矛盾而不自知。己○○於另案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亦未曾提及庚○○先生曾進行所謂不動產投資及慈善事業。抑有進者，自庚○○死亡時起，其所有財產即由全體繼承人繼承並公同共有，己○○自承其於庚○○死後仍冒用庚○○名義提領200萬元，惟上開提領並未告知丁○○，顯未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即擅自不法提領庚○○先生存款。己○○雖辯稱庚○○死亡前曾交代己○○，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己○○始於庚○○先生逝世後提領兩百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等語。惟庚○○於109年4月10日即經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為監護宣告（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認定「MMSE認知功能於2月24日檢測為0分」、「個案的簡易智能評估(MMSE=0/30，cutpoint=24/25)表現明顯缺損，目前並存有激動/攻擊性以及冷漠/毫不在意等臨床症狀表現」、「失智水準(Profound)為深度失智(CDR=4)水平」，以庚○○死亡前之精神狀況，能否清楚交代身後喪葬儀式需以何等方式進行，已有可疑，縱庚○○確曾交代以藏傳佛教儀式進行喪葬儀式，以兩百萬元辦理喪葬儀式亦顯逾必要或合理之喪葬費用。己○○辯稱提領之200萬元係用於喪葬儀式，並提出「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感謝狀為據，然一般民間喪葬費用標準，於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己○○未列明喪禮支出細項，僅提出一紙「感謝狀」，不見任何資金支付證明，即空言兩百萬元盡皆用於所謂升天法會，實極盡推諉之能事。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設址於高雄市三民區，然庚○○先生長年久居臺北，家人朋友亦多居住在臺北，與高雄毫無地緣關係，且於99年間即受輔助宣告，何以於受輔助宣告後，突於晚年篤信佛教，甚至鉅額捐款予位於高雄市，與自己毫無地緣關係之佛學會耶？尤以，庚○○因其早年生活經歷，向無明確宗教信仰，與兩造母親曹張蓓蒂結婚後，甚曾受妻子影響參加教會活動，兩造母親曹張蓓蒂逝世時，更係以基督教形式辦理喪葬儀式，被告稱庚○○先生篤信佛教，顯非事實。己○○所提出「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所提出之多紙感謝狀，最早於106年12月27日開立，同日總計捐款高達950萬元，然衡諸常情，宗教信仰之建立非一朝一夕可成，縱有發心捐款者，亦絕無一次匯款近千萬元之可能，且依己○○之主張，庚○○短短三年間，平均每次捐款高達300萬元，累計達3,000餘萬元之數，以庚○○之年齡及精神狀況，其數額之鉅，實世所罔聞也！況觀諸己○○於109年6月9日提出之輔助事務報告內容，並無隻字片言提及庚○○篤信佛教乙節，遑論高達3,000餘萬元之捐款。己○○所為，明顯違背其輔助人及監護人之注意義務，不法侵害庚○○權利，造成庚○○93,473,989元之重大損害，依民法第1109條第1項、第1113-1條第2項準用第1109條第1項，就上開損害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㈥被繼承人庚○○名下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遭被告等3人擅為移轉登記之不動產，如附表二所示之帳戶存款遭己○○不法挪用，均屬被繼承人之遺產，丁○○為庚○○之長子，前就庚○○之遺產返還及分割事宜致函被告等3人時，被告三人均稱被繼承人已剝奪丁○○之繼承權，亦即彼等不法否認原告之繼承權，是丁○○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繼承回復請求權，請求確認繼承資格，並回復其就上開不動產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繼承標的之權利。
　㈦退步言之，縱認庚○○先生於繼承開始前即已剝奪丁○○之繼承權，備位原告丙○○、乙○○為丁○○之子，亦得依民法第1140條代位繼承丁○○對庚○○之應繼分，二人應繼分各為1/8，並基於代位繼承法律關係，援引上述所有攻擊防禦方法，對被告三人請求如備位訴之聲明等語。
　㈧並先位聲明:　　
　⒈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丁○○、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丁○○、被告等3人儉公同共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備位聲明：
　⒈確認丙○○、乙○○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
　⒉己○○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暨4-1、5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⒊辛○○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7之所有權登記，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⒋戊○○應塗銷附表一編號1、2、4-1、6、8、9之所有權登記
　　，並將上開不動產回復登記為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⒌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⒍己○○應給付93,473,989元予丙○○、乙○○、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
　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等3人則以：
　㈠庚○○白手興家創立永森及大業公司，原先就其基業之打算，係欲將兩公司分別交由長子即先位原告丁○○及次子即被告戊○○管理，然斯時正在國外念書之丁○○不僅無視庚○○期待，逕自強行辦理休學，執意回臺參與公司之營運；甚者，在丁○○開始於家族企業任職後，其野心漸露，就不斷吵著要股份，因庚○○曾經診斷罹患膀胱癌，丁○○擔憂倘庚○○有三長兩短，將無法遂其意分配庚○○遺產，竟不斷要求庚○○將其一手創辦之公司速交由其經營，各種威脅爭吵不斷，使庚○○承受諸多精神上痛苦，不堪其擾，僅能以過戶股份之方式以求片刻安寧。孰料，丁○○見被告戊○○即將於89年10月學成回國，加以股份過戶手續尚未完全完成、公司董監事經營權尚未改選移轉，擔心其強取豪奪家族基業之計畫恐生變數，竟變本加厲，口不擇言侮辱庚○○書讀得少，甚至在89年9月25日，對虛歲已近古稀之年的庚○○家暴動粗，不僅庚○○衣褲都被扯破、甚至使庚○○恐懼驚嚇、狼狽憔悴地跌坐在地上，一整晚都沒回家，庚○○因畏懼丁○○再度對其施以暴行，恐懼之下只得短時間內，於90年1月8日，委託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協助永森及大業公司股份之過戶手續與改選董監事移轉經營權事宜，被迫讓出家族基業之經營權，嗣並將永森公司所有之五股工廠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狀）與兩公司之實體股票交付會計師辦理，丁○○則自90年5月21日起，擔任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之負責人。因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乃庚○○一手打造之基業，更是最有價值之資產，依丁○○所製作之財務報告，永森公司75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324,865,268元；大業公司76年至90年度稅後淨利合計高達99,699,092元；且兩公司斯時帳上均分別有5000~6000萬元之大量現金，永森公司所有之五股工廠土地更是價值不斐，總計達4806.18平方公尺（約1453坪），依110年之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價值高達211,649,298元，而庚○○共有4名子女，故庚○○乃向丁○○表示，如欲取得公司股份及經營權，則往後不得再就其餘財產為任何主張，且要求丁○○須將其持有座落於大安路及泰順街之不動產，贈還予庚○○及己○○，若非如此，以丁○○錙銖必較之個性，又豈會將名下房產轉給其他手足？如此一來，丁○○將不再共同持有家族之不動產，產權清楚明確，以便庚○○往後進行財產分配給被告等3人，不再受丁○○干擾；另一方面，要求丁○○居住別處、徹底分居，以避免庚○○再遭丁○○毆打之憾事發生。而庚○○則於89年11月22日，將名下大安區復興段二小段73號土地，設定地上權予被告等3人，作為被告等3人所有大安路一段97號房屋之坐落基地使用，被告等3人對此妥加管理運用，將房屋出租他人，而有穩定租金收入，且戊○○其後更自行創立康澄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故丁○○指摘被告等3人長期仰賴庚○○之財產，企圖塑造被告等3人有何不良動機，並非事實，亦可證庚○○早有將附表一之不動產分配予被告等3人之意。嗣由於丁○○之家暴手段令庚○○餘悸猶存，庚○○又因癌症之故再度住院，兩造之母親亦係因癌症在發現不到半年間驟逝，庚○○擔憂自己之病情，更恐丁○○在其百年後會為求財產利益再度不擇手段，對付其餘手足，乃特聘專業顧問協助並向國稅局調閱自身之財產清單，從頭至尾自書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認證，以預立遺囑之方式，剝奪丁○○之繼承權，並表明名下財產均由其他三名子女即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庚○○雖已自書系爭遺囑並經認證，但因其熟知丁○○貪心自私之性格，仍不能排除丁○○在其百年後，仍貪得無厭，想方設法染指其餘財產之可能性，故庚○○乃於在世時，以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之方式，確保其財產分配意願得以落實，並保護被告等3人之權益。斯時丁○○亦知悉庚○○已著手依遺囑意向贈與其名下不動產予被告等3人，乃於100年12月30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改向被告等3人承租延平南路之不動產，且丁○○因心知肚明庚○○如此安排之緣由與家族共識，乃心虛不敢為任何異議。孰料，果不出庚○○之憂，丁○○明知庚○○已被迫將家族基業交由其管理、已與其完成徹底分家，竟趁庚○○年邁已無心力與其辯白之時，伺機對庚○○提出監護宣告之聲請，意圖染指庚○○財產，其根本不願照顧庚○○，僅欲管理庚○○財產，乃藉監護宣告聲請了解庚○○之財務狀況而已，幸蒙法院明鑑，識破先位原告司馬昭之心，乃裁定由己○○擔任監護人。然丁○○仍不斷以各種訴訟手段威逼手足，提告包含妨害自由（明知父親並未被限制行動自由）、侵占（明知父親已依己意贈與不動產且立有遺囑）等告訴，同時假扣押被告等3人名下之財產（明知對被告等3人並無債權且被告等3人並無脫產行為），更於庚○○死亡後，提起本件繼承回復訴訟，厚顏狡辯有何毆打侮辱庚○○之暴行、腆顏將長年對庚○○不聞不問、未盡扶養義務之自己包裝為孝子，甚且明知為庚○○手書卻仍惡意爭執系爭遺囑之真正，執意聲請筆跡鑑定，更不惜檢討庚○○生前10年之花用開銷、不斷指手畫腳，並以各種是似而非之論調，將庚○○描繪成不能視事、無自我意識之廢人，無所不用其極地羅織手足入罪，只為遂其圖謀財產之惡心，委實令人心寒。
　㈡丁○○因對庚○○毆打、侮辱，且強取豪奪家族基業後即對庚○○不聞不問、長年未予扶養，庚○○於99年1月20日，發給丁○○之存證信函載明：「本人日常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另丁○○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前一年，始以存證信函表達將自108年7月「起」支付相關必要扶養費用
　　，可見丁○○確實長時間對庚○○不聞不問、未盡為人子之孝道，乃遭庚○○被繼承人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丁○○毆打侮辱庚○○乙節，庚○○不僅有親口告訴被告等3人，且證人壬○○亦證稱：丁○○不僅曾因被繼承人庚○○就永森與大業兩公司之股權規劃，時常與被繼承人庚○○爭執、對被繼承人庚○○謾罵、侮辱（如「書讀的少、辦事不力」
　　，其咆哮聲之大甚至連在樓上的員工都可以清楚聽到，甚且對當時年近古稀之被繼承人庚○○家暴動粗，使被繼承人庚○○跌臥在地上、衣褲被扯破、襯衫沾染血跡、一臉狼狽、憔悴、驚恐害怕，壬○○乃盡速聯絡己○○前來，將其送醫救治，在等待的過程中，庚○○也親自點頭表示是丁○○對其施暴。壬○○自78年5月起任職於永森公司，迄至97年自願離職時，工作期間已長達近20年，其工作效率和態度早已獲得肯定，在丁○○接任董事長後，亦與其共事長達7年，雖丁○○誆稱壬○○不能勝任工作，然則以丁○○之個性，豈可能直到97年方認為壬○○「表現不佳」，將其解雇？實則，壬○○之所以會自願離職，正是因為事情只要不合丁○○之意，丁○○就會常常情緒失控、會咆嘯、做人身攻擊，公司諸多同事均受不了此等職場霸凌行為而先後離職，況丁○○不僅對公司員工如此，更會對自己的父親謾罵、羞辱（參本院111年7月19日言詞辯論筆錄第4第12至15行），壬○○正是因為無法再忍受丁○○此等行為，才會自願離職，且因曾目睹庚○○遭家暴受傷、狼狽驚恐的場景，乃不敢再回公司辦理相關離職手續。庚○○遭丁○○家暴受傷後，對被告等3人而言，最重要者係確保其傷勢與身心狀態、安撫其心情，根本不會以申請相關證明為第一要務、更不可能預料到20年後會有諸多訴訟，況庚○○觀念傳統，秉持家醜不外揚之觀念，實不欲與外人道；孰料庚○○替丁○○保留一點顏面之結果，竟反遭丁○○理直氣壯否認無毆打之不孝暴行，庚○○泉下有知必倍感痛心。因丁○○不孝至斯，庚○○乃在其系爭遺囑中親筆寫下「本人之長子丁○○對本人曾有毆打、侮辱等情事，且長年對本人不聞不問，本人僅能仰賴其他三名子女曹薰方、己○○與戊○○照顧。因此，本人乃依據民法第1145條第壹項第五款之規定表示長子丁○○不得繼承本人的任何遺產」，剝奪丁○○之繼承權。庚○○於99年聲請系爭輔助宣告時，己○○曾於99年3月2日訊問程序中，提及丁○○「不聞不問」、「多次毆打」庚○○之事實及丁○○有「暴力傾向」之內容，而庚○○曾於法院面前親自認同：「（法官：是否同意由己○○當輔佐人？（筆錄旁有庚○○及己○○之親筆簽名）聲（按：即被繼承人庚○○）：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司，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就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這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不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甚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我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當庭更在法官面前親自閱覽筆錄確認：「上開筆錄交當事人閱覽並無異議後簽名」並簽名，就己○○此部分陳述，未為任何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業視為被繼承人庚○○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庚○○內心早已因丁○○諸多類此不孝暴行而傷痕累累、心碎到無法言語，此從其遭毆打後神情憔悴、狼狽不堪、跌臥在地不起即可知，其內心的傷痕更是已經嚴重到縱使近20年後提及此事，於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官訪視時，仍會有「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丁○○長年爭吵甚至家暴毆打被繼承人奪取兩家公司之經營權後即對被繼承人庚○○不聞不問，數十年來父子關係疏離，從未履行照護之義務，並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剝奪其繼承權，丁○○自己喪失對庚○○之繼承權。
　㈢被繼承人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僅係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33號民事裁定維持見解之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122號民事判決，明白揭櫫「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應經輔助人同意，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且受輔助宣告之人仍有行為能力，是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之2所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依該條各款規定，不包括立遺囑之行為。而書立遺囑既非屬民法第15條之2任一款之行為，則被繼承人庚○○並未喪失自書遺囑之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甚明；甚者輔助人己○○均知悉且尊重被繼承人庚○○自書遺囑之行為，益證該遺囑確屬合法有效，自應予以尊重。被繼承人庚○○斯時雖受輔助宣告，然依法可為完全有效之自書遺囑甚明，且該自書遺囑不僅經公證人認證確屬本人意思，更經法務部調查局筆跡鑑定確屬親筆，自屬完全合法有效。庚○○雖於97年遭診斷有失智症，然其於99年向本院聲請輔助宣告案件時，MMSE智能測驗分數尚有19分，且其記憶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6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9分），均係趨近滿分之結果，顯見庚○○斯時僅係輕度失智症之評定，然其口語表達及意思表述尚屬清楚並無顯著困難。此從庚○○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中，能親自接受法官詢問與應答，針對法官詢問是否同意由己○○當輔佐人時，除清楚表達同意外，更精準一語道破丁○○自私霸道的個性，陳稱「同意，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亦可證明。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鑑定醫師於99年3月23日訊問時，亦當庭證稱：「未達監護宣告的程度」，正因其僅僅患有輕度失智症，故本院方僅裁定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而非「受監護宣告之人」，顯見當時其意思能力與處理事務之能力並未喪失。丁○○竟一再絮絮叨叨、不斷重複以MMSE等說事，妄指庚○○之精神狀況不佳；更甚者，系爭遺囑係於99年6月4日書立，庚○○於99年間之MMSE測驗僅屬輕度失智症，丁○○竟企圖以十年後之109年MMSE測驗，反推十年前庚○○於99年書立自書遺囑時辨識能力之基礎，實屬荒謬無稽。再者，甲○○○○○在進行系爭遺囑認證時，確已一再反覆確認庚○○斯時之精神與意思狀況並無任何問題，並據此作成認證書（下稱系爭認證書）。原告等3人竟捏造法律所無之規定、刻意混淆「認證」與「公證」之區別，明知系爭遺囑係「認證」，竟仍胡亂援引公證法有關「公證」之條文及司法實務就「公證」之實務見解，或於系爭遺囑書立後之見解，惡意羅織甲○○○○○有違反公證法第70條及第71條有關違法「公證」應付懲戒，毀人名節、可惡至極。庚○○於99年書立系爭遺囑時雖經輔助宣告，然於實際生活上，其意思狀態仍尚屬清楚，不僅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中，能在法庭上親自向法官說明及回覆，並親自應答甲○○○○○之詢問，且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動產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機關人員之詢問與確認，更親自持證件前往地政機關辦理相關不動產移轉登記，表達欲贈與不動產之意思，並親自應答地政機關人員之詢問與確認，均經檢察官調查屬實。甚連丁○○之前妻、備位原告之母親龔文貞女士亦清楚知悉被繼承人庚○○確確實實有為本件財產分配之真意，乃表示「你爸也確實有意將剩餘不動產給你們3位」等語。原告等3人不斷以庚○○於109年MMSE檢測，不當回溯反推庚○○99年至109年此十年間之所有法律行為均非己意、均屬無效，實屬無稽。實則，輔助人即己○○係與庚○○共同生活之人，對庚○○之狀況最屬清楚，更深知庚○○正是因遭不孝長子丁○○家暴動粗、搶取豪奪家族基業，乃傷心欲絕、鬱鬱寡歡，嗣又遭不孝長子丁○○長期不聞不問，乃心碎泛淚，其後甚至遭不孝長子丁○○不顧疫情肆虐，執意將庚○○送往醫院鑑定，則在庚○○如此傷心抑鬱、不願配合之情況下，該109年MMSE檢測自已失客觀精準，則丁○○以之不當回溯推論庚○○99年至109年之意思狀態與行為能力，均顯屬無據。
　㈣庚○○受輔助宣告後，仍有自我管理處分財產，丁○○亦有持續以公司代表人名義與庚○○簽訂租賃契約，且早已知悉庚○○依遺囑之財產分配意向，階段性贈與不動產予被告等3人之事實，方於100年間，以公司負責人身份，改向被告等3人承租延平南路不動產。丁○○既已遭庚○○以系爭遺囑剝奪繼承權，則其對於庚○○之財產安排實無置喙之餘地，庚○○生前基於自由意志所進行之財產處分，實不容丁○○妄自揣度指摘，且此既屬庚○○之生前財產處分，自非屬遺產範圍，原告等3人自無從主張之。
　㈤庚○○雖於99年3月23日受輔助宣告，然其過去身為開創企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日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原告等3人捏稱庚○○之金錢帳戶均係由己○○保管、己○○會擅自動用庚○○之金錢，更主張己○○侵吞高達97,473,989元之存款。然原告等3人顯係忽略庚○○乃係獨立的個體，其金錢帳戶在其個人名下，且並非由他人保管，本會視自身需要使用財產。原告等3人不惜將庚○○自99年至今之支出一一檢視，一再絮絮叨叨、不斷挑剔庚○○之用度花費，質疑款項花用之合理性，甚至不惜對被告等人提起刑事侵占之告訴；然而，庚○○生前依照己意花用其畢生積攢之財產，究與原告或被告何干？己○○輔助庚○○之十數年間，每日食衣住行醫療保健皆需開銷，被告己○○乃秉其意協助與代勞，亦屬份所應當，原告根本沒有參與父親的生活，又豈容原告於事後任意指摘？原告所質疑之異常款項，己○○亦早已於刑事偵查階段詳加說明，即係依庚○○之行善意願，捐助善款佈施、或代庚○○支付綜合所得稅、借款與他人、購屋款項、購買貴金屬、繳納醫藥費、支付喪葬費等花用，此既非異常支出，更非己○○不法冒用或挪用，上情並業經檢察官詳加調查，認定庚○○如附表二之上海銀行帳戶、土地銀行帳戶多筆提款，係庚○○自己之支出，或己○○協助庚○○繳納稅捐、款項，並非係己○○中飽私囊或任意挪為己用，自非屬庚○○之遺產範圍，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0年度偵字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丁○○雖提起再議而發回續偵，然復經該署檢察官再度為不起訴處分，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駁回其再議確定。益證原告等之主張確無理由，僅係一再浪費司法資源，以羅織手足入罪之手段，遂其爭產之私慾。
　㈥丁○○早已遭庚○○依法剝奪其繼承權，且庚○○於系爭遺囑中已明定其遺產分配之方法，即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故備位原告如代位繼承，至多僅得主張庚○○遺產之特留分各1/16等語，資為抗辯。
　㈦並聲明：⒈原告先位之訴及備位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等3人主張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有無理由?
　⒈被繼承人庚○○為兩造之父親，於109年7月27日死亡，其配偶曹張蓓蒂早歿，兩造依法為其全體繼承人。庚○○於98年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經本院於於99年3月23日以系爭輔助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選任己○○為其輔助人（下稱系爭輔助宣告裁定）。丁○○於108年間，聲請變更對被繼承人庚○○為監護宣告，經新北地方法院於109年4月10日以108年度監宣字第784號裁定（下稱系爭監護宣告裁定）宣告庚○○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任己○○擔任其監護人，並指定丁○○、辛○○共同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有兩造之戶籍謄本、庚○○死亡證明書、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系爭監護宣告裁定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67至180頁、第185至195頁、第381至391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29頁），首堪認定。
　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本件丁○○主張其為被繼承人庚○○之繼承人，並未喪失繼承權，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等節，為被告等3人所否認，則丁○○對於被繼承人庚○○繼承權之存否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等3人之確認判決除去，故丁○○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⒊次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是繼承人須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並經被繼承人表示其不得繼承者，始喪失其繼承權，上開兩項要件，如缺其一，即不發生喪失繼承權之效果。又繼承人基於與被繼承人一定之身分關係而取得繼承權，其地位應受法律保障，剝奪繼承人之繼承權，攸關該繼承人財產上之重大利益，茍無喪失繼承權之法定事由，任何人包括被繼承人均不得任意剝奪其地位。故所謂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情事，係指以身體或精神上痛苦加諸於被繼承人而言，是否為重大之虐待，須依客觀的社會觀念衡量之，即應就當事人之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社會倫理觀念及其他一切情事予以決定，不得僅憑被繼承人之主觀認定，否則被繼承人得摭拾細故，咨意剝奪繼承人之地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75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亦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為本件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被告等3人主張丁○○有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情事，並經被繼承人庚○○於系爭遺囑表示喪失繼承權等情，然為原告等3人所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被告等3人就喪失繼承權之要件負舉證責任。
　⒋查被告等3人主張丁○○於89年9月25日，因細故毆打被繼承人庚○○成傷、長期對庚○○不聞不問，且未支付扶養費，對庚○○有重大虐待或侮辱情事，經庚○○於系爭遺囑中表示不得繼承云云，固提出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庚○○病歷節本、丁○○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庚○○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證人壬○○之證述、系爭輔助宣告案件之訊問筆錄及系爭監護宣告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5頁、第515至527頁、卷二第147至159頁、第353頁、卷三第93至99頁、第186至191頁、系爭輔助宣告卷）。惟查，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庚○○病歷節本雖記載庚○○經診斷受有前胸瘀傷3×2公分、背部瘀傷7×4公分之傷勢（下稱系爭傷勢），然此僅足證明庚○○有於89年9月25日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就醫，尚無從據以認定系爭傷勢係遭丁○○毆打所致。又證人壬○○固證稱：「…應該是89年，那年我小孩出生所以還記得，但幾月份我忘了。事發那天我輪值要去開公司的門，結果一進去時門戶已經大開，我就衝上去看發生什麼事，就看到庚○○跌臥在辦公室內，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衣褲都被扯破，一臉狼狽、憔悴的樣子，我趕快連絡其女兒己○○，來處理他父親的事情，這時我有詢問庚○○董事長是否是他兒子打他，他有點頭表示，事後我也有問己○○他爸爸狀況怎樣，己○○也說他爸爸是被丁○○打的，當天就帶庚○○去看醫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87頁）。然依證人所述，庚○○當天應受有擦傷、切割傷、撕裂傷等開放性傷口，致白色襯衫有紅色血跡，然與系爭驗傷診斷證明書及庚○○病歷節本記載之系爭傷勢不符，自難遽認其證詞為真。至被告等3人主張己○○於系爭輔助宣告案件訊問程序中陳稱：「10年前我哥（按：即先位原告丁○○）為了要我爸的公司，曾多次出手毆打我爸，且不斷表示只要這個公司，但這公司已經是我爸多數財產，這次被詐騙我哥知道後就要請爸爸去住他家，也表示錢都要被騙了，不如就給他，這次被詐騙因住處的2個地址被詐騙的人知道，我哥10年來不聞問，但在外住旅館期間每星期都傳簡訊來問爸爸在哪，甚至要報失蹤人口。…我哥有暴力傾向，我爸其實會怕他，我哥在還沒結婚前跟我大嫂同居時就會打她了。」，庚○○對此未為任何反對或更正，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視為庚○○已自認丁○○長年不聞不問、確有毆打侮辱等諸多不孝暴行等語。惟庚○○於98年12月29日委任廖美智律師為代理人，聲請輔助宣告，本院依法於鑑定醫師前訊問應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狀況，己○○當天雖陪同庚○○到庭，然其既非庚○○之代理人，亦尚未經本院選任為庚○○之輔佐人，其於程序中發言，至多僅係關係人之意見陳述，且與當日訊問程序之目的無關，自無因庚○○於當日訊問筆錄上簽名，即認對於己○○之陳述為自認，執此認丁○○有毆打庚○○之情。另丁○○於108年間，聲請對庚○○為監護宣告，新北地方法院法官命家事調查官進行訪視調查，依系爭監護案件訪視報告記載，家事調查官詢問過程中問及有關己○○之問題時，庚○○會微笑點頭，問及有關丁○○之問題時，庚○○均無任何反應。惟當己○○主動陳述過往丁○○與庚○○之爭執事件時，觀察庚○○在旁聽聞後有仰頭、皺眉與眼角泛淚之情緒反應，認庚○○似仍具備部分理解他人談話之認知能力。然家事調查官綜合訪談資料，認庚○○之認知能力已退化至無法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之程度（見本院卷一第305、306頁），自無從以庚○○上開之情緒反應即認丁○○確有被告等3人所指毆打庚○○之情。被告等3人復主張丁○○長期對庚○○不聞不問等節，然為原告等3人所否認，陳稱至107、108年均有往來，其後因己○○將庚○○藏匿，致原告等3人無從探視庚○○，甚連庚○○病危、死亡、喪禮，均未告知原告等3人，並提出兩造與庚○○聚會合照之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卷二第281至287頁、卷六第200頁），被告等3人對此亦未否認。另丁○○稱：伊原與庚○○、被告等3人同住在大安路住所，伊結婚買房後，才搬出該住所，但與大安路住所很近，常探視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00頁）。而己○○自陳；庚○○於99年左右，因受詐欺，想離開原本生活圈，故搬至新北市三重區居住，至107年、108年左右再搬回大安路居住， 搬到三重時，未告知丁○○，後來大安路住所整棟大樓有裝修，大門鑰匙有更換，沒有給丁○○備份鑰匙。庚○○死亡時未告知丁○○，亦未告知喪禮的舉行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99至201頁）。足見丁○○陳稱：己○○不讓其知悉庚○○所在，庚○○病危、死亡，均未讓其知悉一節，尚非子虛。則丁○○既因遭己○○更換大安路住所大門鑰匙或變動庚○○之居所而未告知丁○○後，致無從探視庚○○，亦非被告等3人所指無不能探視之正當理由，而至被繼承人死亡為止，始終不予探視之重大虐待行為。再者，庚○○寄予丁○○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二第353頁），僅係因庚○○聲請輔助宣告，表達因日常生活已由己○○照顧多年，不希望有變動，希望由己○○擔任輔助人，通知丁○○簽署親屬同意書，無從反推認丁○○有何長期疏忽、對庚○○不聞不問之情。此外，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民法第1114條第1款固有明文。然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定。足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 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意旨參照）。而所謂「不能維持生活」，係指不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而言；反面言之，如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15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查，依附表二所示，庚○○生前顯資力豐富；被告等3人亦自陳：庚○○為開創企業之公司負責人與大老闆，受輔助宣告後，其日常生活花費，舉凡食衣住行育樂，一切吃穿用度皆係以過往長期生活之習慣而定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78頁）。益徵庚○○生前尚能以自己之財產維持生活，難認有受扶養之必要。則丁○○縱於寄予被告等3人之存證信函中表示庚○○受輔助宣告後之照護事宜，其自108年7月起，按月支付10萬元為支應等情（見本院卷一第515至527頁），亦不足認庚○○有受扶養之必要，且丁○○長期未負擔扶養費。
　⒌綜上，被告等3人以上開各情主張丁○○對庚○○有重大虐待及侮辱之行為，均無足採，揆諸上開說明，縱庚○○於系爭遺囑表示丁○○喪失繼承權云云，亦與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間。被告等3人依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主張丁○○喪失繼承權，於法未合，自非有據。從而，原告等3人先位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庚○○之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
　㈡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⒈庚○○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將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如附表一所示，移轉贈與登記予被告等3人，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29至131頁、第375頁），並有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建成地政事務所分別於112年10月23日以北市大地籍字第1127013631號函、112年10月26日北市建地籍字第1127013348號函肩負之土地登記申請書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五第37至50頁、第67至70頁），堪信屬實。原告等3人主張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縱有合致，亦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法無效云云，然為被告等3人所否認，原告等3人自應就所指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等3人固提出系爭輔助宣告及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丁○○於108年1月19日提出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己○○109年6月9日提出之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下稱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78頁、第181至184頁、第293至302頁）。惟系爭輔助宣告之鑑定報告僅足證明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不足證明庚○○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又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固得證明庚○○於109年2月3日經鑑定機關鑑定其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然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均於109年2月3日前所為，斯時庚○○尚未受監護宣告，而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原告等3人以系爭監護宣告之鑑定報告回推，認庚○○無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云云，核屬無稽。至上開命輔助人提出輔助報告之聲請書及家事輔助事務報告僅係就依法應得輔助人同意之行為進行報告，亦無從推認庚○○無從為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或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原告等3人另以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結果與系爭遺囑表示之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不符、被告等3人利用己○○之輔助人身分獲取利益、避免處分行經遭揭發，加速移轉不動產、庚○○吳生前移轉不動產之意云云，核屬臆測。準此，原告等3人徒憑上開事證，主張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無效，洵不足採。
　⒊況查：
　⑴被繼承人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並經本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林金鳳事務所認證在案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系爭遺囑及系爭認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473至491頁）。又系爭遺囑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確為被繼承人庚○○之筆跡，亦有該局之鑑定報告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六第11至2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四第131頁、卷六第203頁），堪信系爭遺囑為庚○○所書立。
　⑵按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三、為訴訟行為。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民法第15條之2明文規定。考其立法意旨係因受輔助宣告之人僅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爰於第一項列舉應經輔助人同意之行為。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則予排除適用，以符實際。其中第六款之「其他相關權利」，係指與繼承相關之其他權利，例如受遺贈權、繼承回復請求權以及遺贈財產之扣減權（民法第1225條）等。可見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受輔助宣告之人只有在為民法第15條之2所規定之各款行為時方須得輔助人同意，而受輔助宣告之人書立遺囑並非上開條文所列舉之行為。又受輔助宣告之人雖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然參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時，應受民法第77條至81條規定之限制。可知立法者對於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之限制，高於受輔助宣告之人之限制。惟依民法第1186條第2項前段規定，滿16歲之限制行為能力人得為遺囑。是舉重以明輕，應認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且毋須得輔助人之同意。本件庚○○為成年人，雖受輔助宣告，然依上所述，本毋須經輔助人之同意，得自行書立遺囑，況輔助人己○○亦知悉並同意系爭遺囑，則原告等3人主張被繼承人庚○○不得書立系爭遺囑、系爭遺囑違反民法第15條之2規定云云，核屬無據。
　⑶庚○○於98年12月29日具狀聲請為輔助宣告，本院於99年3月2日在鑑定醫師面前訊問庚○○之精神狀況，其能清楚說明聲請理由、子女人數、大致財產，並對於本院詢問輔助人選之意見時，回稱：同意由己○○擔任輔佐人，並稱：「我的大兒子是聰明能幹，但自私」等語，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訊問筆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47至159頁）。嗣庚○○經鑑定後，認其生活尚能自理、情緒尚穩定，無精神病症引起之異常行為，定向感得分為5分（滿分為10分），記憶分項得分為5分（滿分為6分），注意力及計算能力分項得分為1分（滿分為5分），語言分項得分為8分（滿分為9分），測驗總分19分，故認庚○○之時間定向感較不佳，注意力及執行數學運算較有困難，暫時回憶的提取稍有困難，與庚○○過去生活史之功能比較，其智能有明顯退化之現象，致庚○○於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及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等情，本院並裁定宣告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等情，有卷附之上開鑑定報告、系爭輔助宣告裁定等件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輔助宣告卷，核閱無訛。原告等3人以庚○○之MMSE得分僅19分，欠缺完整之意思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惟臨床影響MMSE測試結果之因子眾多，其具體之心智狀態本難以經由MMSE測試結果認定。且滿16歲之受輔助宣告之人得書立遺囑，業如上述。則原告等3人主張書立遺囑需具完整之意思表示能力，並執上開鑑定報告認庚○○不具備完全之意思能力，故系爭遺囑無效云云，不足採信。
　⑷次按私文書經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公證人認證私文書，應使當事人當面於私文書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並於證書內記明其事由，公證法第101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並經公證人林金鳳認證，認證書上記載「經公證人詢問，遺囑人表示，本遺囑係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作成無誤」，認證書末頁「立遺囑人」、「公證人」欄位並有「庚○○」、「林金鳳」之簽名等情，有系爭遺囑、系爭認證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475至491頁）；而系爭認證書「立遺囑人」欄位上「庚○○」之簽名為真正，為原告等3人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書可參（見本院卷六第16至17頁）。揆諸前揭說明，堪認庚○○於認證書簽名時，公證人林金鳳已向庚○○詢問，經庚○○表示系爭遺囑確實由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並由本人親自簽名無誤後始完成認證。而證人即民間公證人林金鳳亦到庭證稱:庚○○於99年6月4日至伊事務所認證系爭遺囑時，伊先核對其身分證明文件、遺囑內容之證明文件，如不動產的謄本或權狀，詢問庚○○系爭遺囑是否為其意思、親自書寫後，伊會製作認證書、認證請求書，並請庚○○簽名，庚○○當時意識非常清楚，表達得很好，狀況很好，伊才沒有特別問有無受監護或輔助宣告。99年時伊不會特別問有沒有受禁治產宣告。如果請求人來，一看精神狀況或身體狀況有問題，公證人會一再的詢問、確認等語，有本院111年8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31至237頁）。另丁○○前曾就附表一、二之事實，對被告等3人提出侵占等刑事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為不起訴處分，林金鳳於該案件偵查中，同結證稱：庚○○攜帶事先寫好的系爭遺囑至伊事務所，表示欲認證遺囑，伊請其提出身分證，證明係本人及確認身分後，再向其查詢遺囑內容是否出於其本人意思，確認是其本人意思後，伊即製作認證請求書及認證書，再請其當場簽名確認，並向其收取身分證影印，關於確認是否為當事人本人意思，伊會一再向當事人查詢及確認言語表達、認知，以確認當事人意思是否清楚及是否為其本意，如果當事人有言語表達不清或認知上有問題，伊就不會認證等語，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9頁）。審酌林金鳳為公證人，與兩造無利害關係，其執行民間公證人之職務而就系爭遺囑為認證，應無偏袒被告等3人之必要，其就系爭遺囑認證過程先後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為一致之陳述，且與認證書之記載相符，並具結擔保證詞之真實性，應無必要甘冒偽證罪責故意為不實證述，堪認林金鳳前開證述情節，應屬可信。據此，庚○○於系爭遺囑認證時精神狀態良好，具有書寫能力，其向公證人表示系爭遺囑為其本人親自書寫、記明年月日，經公證人核對相關財產文件後增減、塗改內容，並於認證書簽名完成認證等情，應堪認定。再者，觀諸系爭遺囑全文，可知庚○○表示書立系爭遺囑係就身後事預為安排，表示丁○○喪失繼承權，其所有之不動產⑴至⒅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其所有之大安路住所以生前贈與之方式贈與被告等3人，其餘財產亦由被告等3人平均繼承（見本院卷一第481至491頁）。惟立遺囑人雖得書立遺囑，就其財產預為安排，然不因書立遺囑而喪失其對財產之處分權，仍得於生前，自由處分其財產。原告等3人割裂解釋系爭遺囑第1點為死後繼承，第2點為生前贈與，不合遺囑本質，且與第1點相互矛盾，認庚○○無法理解遺囑之意義與效果，系爭遺囑無效云云，顯係誤會。再者，原告等3人聲請函調庚○○於99年至109年間之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之病歷，均無記載庚○○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基上，受輔助宣告之人本得書立遺囑，庚○○於99年6月4日書立系爭遺囑及於公證人認證時，均得清楚表達其意思等節，已如上述，原告等3人空言主張林金鳳未參與系爭遺囑之製作，無從證明庚○○書立系爭遺囑時，是否具備完整之意思能力；林金鳳未具備醫學專業，無能力辨別庚○○是否書立遺囑之能力，系爭遺囑無效云云，洵不可採。況丁○○於庚○○受輔助宣告及書立系爭遺囑後之100年12月30日、103年12月31日，甚且分別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向庚○○承租庚○○所有之附表一編號6之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至3樓），與庚○○簽立租賃契約，每年並給付租金15萬元，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可憑（見本院卷四第115至120頁）。倘庚○○有如原告等3人所指，於99年間，已無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何以丁○○不顧契約無效之風險，仍與庚○○連續簽立租賃契約?益徵原告等3人主張系爭遺囑無效，不足採信。
　⑸如上所述，系爭遺囑有效，庚○○於書立系爭遺囑暨認證時，意識清楚，精神狀態良好等情，則其於系爭遺囑中表示之贈與意思，自非無效。又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且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自得就其財產為處分。準此，庚○○於受輔助宣告期間，就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自合法有效。丁○○前主張被告等3人明知庚○○並無贈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意思，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之背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意聯絡，擅自於100年、108年間，以庚○○名義，偽造庚○○同意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被告等3人之贈與契約後，持向如附表一所示地政事務所，以贈與為登記原因，申辦將如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等3人，對被告等3人提出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於偵查中向臺北市大安、中山地政事務所（下分稱大安地政所、中山地政所）調取如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之申請資料，其中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⒀簽名或簽證」欄，均載有「庚○○」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註記「義務人庚○○親持身分證到所核對身分無訛、經核對身分無誤、潘○○0201/1220」；並傳喚證人即地政士呂榮進到庭作證，認係庚○○親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其代為辦理附表一編號6至9所示不動產之贈與登記，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以下合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亦同認庚○○同意並辦理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贈與行為，以110年度偵字第2614號、111年度偵續字第214號、112年度偵字第12864號為不起訴處分，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5164號駁回再議確定，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遑論丁○○早於100年12月30日已知悉附表一編號2之不動產已移轉為被告等3人所有，並以永森公司代表人名義與被告等3人承租該不動產，每年給付租金20萬元等情，有被告等3人提出之租賃契約書可憑（見本院卷二第77至81頁），其事後再主張附表一之贈與無效云云，顯不可採。
　⑹基上，依原告等3人所舉事證，均無法證明庚○○有何無可能與被告等3人達成附表一不動產之贈與契約及處分之意思表示合致，或被告等3人係趁庚○○於無意識及精神錯亂中所為，已難認其主張為真實。而受輔助宣告並未喪失行為能力，本得於生前依法處分其財產。庚○○已於系爭遺囑中表明包含附表一所示不動產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其於生前受監護宣告前，或親自辦理贈與行為，或親自辦理印鑑證明後，委由他人辦理贈與行為，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予被告等3人，顯已獲輔助人同意，亦無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1 準用1102條之情，復無證據證明庚○○於上開贈與行為時，係處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狀態，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贈與登記均合法有效。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原告等3人主張附表一編號3之房屋業遭拆除，已不復存在，該房屋原座落基地（即大安區龍泉段二小段852號土地）亦遭信託登記予兆豐商業銀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等3對庚○○全體繼承人連帶賠償所受損害，並依兩造合意之22,121,664元為計算標準，請求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計算式：22,121,664(元)×2/5 =8,848,666(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惟上開不動產早已經庚○○贈與被告等3人，為被告等3人所有，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事後縱經拆除，亦無侵害原告等3人之權利。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㈣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⒈原告等3人主張庚○○受輔助宣告後，己○○陸續擔任其輔助人，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任意支用附表二所示之存款，造成庚○○93,473,989元之損害，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1109條第1項之規定，應就上開損害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然受輔助宣告之人並未因此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為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各款列舉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已如前述，庚○○雖於99年間受輔助宣告，然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己○○並無處分或保管庚○○財產之權，庚○○帳戶之管理既非屬輔助人法定輔助事務範圍，自不該當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執行輔助職務」之要件，是原告等3人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9條第1項規定，請求己○○賠償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已屬無據。
 ⒉原告等3人雖提出相關交易明細、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15至254頁、第299至302頁），然己○○否認有保管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並以前詞置辯。是原告等3人自應就其主張己○○保管或管理庚○○之銀行存款、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附表二所示之存款一節，負舉證責任。而上開交易明細僅足證明庚○○之帳戶有該等提領情形，不足證明係由己○○所提領；又輔助人本無保管受輔助宣告之人存款之義務，己○○於系爭家事輔助事務報告中陳明「父親消費之支出主要的方式大多係由己○○先行支出代墊，若支出龐大，有時由庚○○領用其存款支應」，均未表示保管庚○○之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提領庚○○之存款。參以，本院依原告等3人函調庚○○於101年2月13日自其臺灣土地銀行臺北分行存款帳戶提領500萬元、同年10月25日再提領100萬元，其取款憑條上均有庚○○之簽名及印章等情，有該行112年5月23日、同年11月3日，分別以臺北字第1120001434號、1120003108號函檢附之存摺類取款憑條可憑（見本院卷四第275、277頁，卷五第77至79頁），堪信己○○所辯，應非子虛。
 ⒊丁○○前以己○○利用擔任庚○○之輔助人、監護人而保管庚○○帳戶存摺及取款印鑑之機會，冒用庚○○名義，提領於如附表二所示之存款，挪為己用，對己○○提出行使偽造私文書、侵占、背信等刑事告訴，檢察官調查後，同認附表二之金額均為庚○○所使用，而為不起訴處分，有系爭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三第63至89頁、卷五第279至296頁）。原告等3人雖稱附表二編號3、4之金額轉入上海銀行忠孝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被告己○○帳戶，用於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之房產，違反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之規定，上開房屋嗣又贈與予戊○○，致庚○○受損害云云。惟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民法第1102條，輔助人不得受讓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財產，其規範意旨在避免輔助人不當取得，致受監護人之利益受損。倘有違反，屬無權代理行為，仍有民法第106條規定之適用，即經本人許諾或其法律行為專履行債務，與本人利益並無衝突或不均衡之疑慮時，仍屬有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7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上開存款既係自庚○○之金融帳戶直接匯入己○○之金融帳戶，用以支付向己○○購買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且附表一編號9之房產本屬系爭遺囑中欲由被告等3人無償取得之意，顯合於庚○○之意，然認與庚○○之利益有衝突或不均衡。另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雖於庚○○死亡後領，固可認係由己○○提領，然己○○辯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財產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己○○於庚○○109年7月27日死亡後，於同年7月29日，依庚○○之意，提領200萬元，作為藏傳佛教儀式喪葬費用之用等語，並提出捐款收據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13頁，卷二第169至193頁）。參酌己○○提出之106至108年收據，均係捐款予中華國際直貢噶舉佛學會，捐款項目或係建寺廟、造佛像、舉辦法會、寺廟僧侶生活費、印經書或代轉印度、尼泊爾寺廟等，而109年7月29日係代轉西藏做49天法會功德，堪信己○○陳稱庚○○篤信佛教，生前曾多次捐贈財產予佛教團體，逝世前曾交代表示，其喪葬儀式需依藏傳佛教之儀式進行，附表二編號24之存款係依庚○○生前指示所支付之喪葬費一節，應可採信。
 ⒋末查，被繼承人生前對其財產本有自由處分之權，其生活用度之奢檢，亦得由其依據財產狀況而決定，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本無置喙之餘地。原告等3人未能證明己○○有保管庚○○之存摺、印章、提款卡，或擅自提領庚○○之存款之情，空言指稱附表二之存款提領，不符社會常情，並執此認附表二之存款為己○○擅自提領支用云云，顯屬無稽。從而，原告等3人主張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末按按訴之客觀預備合併，必有先位、後位不同之聲明，當事人就此數項請求定有順序，預慮先順序之請求無理由時，即要求就後順序之請求加以栽判，法院審理應受此先後位順序之拘束。於先位之訴有理由時，備位之訴即毋庸栽判。必先位之訴為無理由時，法院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等3人主張丁○○之繼承權存在，故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記為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丁○○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如丁○○之繼承權不存在，則由丙○○、乙○○代位繼承，被告等3人應塗銷附表一所示之登記，回復登記為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己○○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給付賠償金額與丙○○、乙○○與被告等3人公同共有（見本院卷二第408頁），係就先位、後位不同之請求定有順序。丁○○先位主張確認其對庚○○之遺產有繼承權，既為有理由，則丙○○、乙○○即無代位繼承之可言，本院即無審究備位聲明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先位原告主張丁○○之繼承權存在，為可採；被告等3人主張丁○○喪失繼承權，則不可採。先位原告其餘主張，則均不可採。從而，先位原告請求確認丁○○對被繼承人之繼承權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先位原告另請求被告等3人應分別塗銷附表一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回復登記為兩造公同共有、被告等3人應連帶給付8,848,666 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己○○應給付93,473,989元與兩造公同共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先位原告此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應併予駁回。又先位原告聲明之請求，既為有理由，其備位聲明請求，本院即不再予論述及審究，併予敘明。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 記 官　　羅　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表一：庚○○所有不動產之移轉
編號 門牌號碼 日期 變動內容 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暨其上同小段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路0段00號10樓之1）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2.　  臺北市○○區○○段○○段000○號（即門牌號碼:○○○路00號1至5樓）建物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3.　  臺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1至3樓 100年2月9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2月9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三分之一所有權。 4.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之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6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4-1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   5.　  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上之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號7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0年5月16日 己○○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6.　  新北市○○區○○段0地號土地暨其上同小段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1至3樓）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3分之1所有權。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3分之2所有權。 7.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新北市○○區○○號碼:○ ○○路000巷00號24樓)建物( 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辛○○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8.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7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9.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0建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32樓）建物(含共有部分同小段0000、000 0建號建物) 108年2月15日 戊○○以贈與為原因登記取得全部所有權。 
附表二：庚○○帳戶之提領
編號 提款日期 (民國） 銀行帳號 提款金額 (新臺幣/元) 1 99年11月24日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450,000 2 101年5月30日 同上 1,019,976 3 104年7月13日 同上 20,000,000 4 104年7月31日 同上 21,700,000 5 104年11月30日 同上 1,000,000 6 106年12月12日 同上 2,200,000 7 106年12月27日 同上 9,500,000 8 107年3月6日 同上 1,500,000 9 107年4月25日 同上 1,950,000 10 107年6月5日 同上 3,100,000 11 107年10月1日 同上 4,320,000 12 107年10月12日 同上 1,500,000 13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2,100,000 14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500,000 15 107年10月16日 同上 900,000 16 107年11月19日 同上 655,000 17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100,030 18 108年1月19日 同上 1,000,000 19 108年1月31日 同上 3,908,983 20 108年3月11日 同上 6,050,000 21 108年7月3日 同上 220,000 22 109年6月15日 同上 300,000 23 109年6月22日 同上 300,000 24 109年7月2日 同上 200,000 25 109年7月29日 同上 2,000,000 26 101年2月13日 臺灣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 5,000,000 27 101年10月25日 同上 1,000,000 


　　　　　　　　　　　　　　　


